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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公　 　 告

第 ４７ 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发布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及«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的公告

　 　 现发布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８１—２０１７)ꎬ 作为公路工
程行业标准ꎬ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ꎻ 发布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
则»(ＪＴＧ / Ｔ Ｄ８１—２０１７)ꎬ 作为公路工程行业推荐性标准ꎬ 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原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８１—２００６) 及其英文
版ꎬ 以及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ＪＴＧ / Ｔ Ｄ８１—２００６) 同时废止ꎮ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８１—２０１７) 及 «公路交通安全
设施设计细则» ( ＪＴＧ / Ｔ Ｄ８１—２０１７) 的管理权和解释权归交通运输部ꎬ
日常解释和管理工作由主编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负责ꎮ

请各有关单位注意在实践中总结经验ꎬ 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和修改建议
函告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１５ 号ꎬ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１)ꎬ 以便修订时研用ꎮ

特此公告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印发



前　 　 言

根据交通运输部厅公路字 【２０１１】 １１５ 号 “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度公路工程标准制修

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的要求ꎬ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作为主编单位主持 «公路交

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８１—２００６) 的修订工作ꎮ
本规范是对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８１—２００６) 的全面修订ꎮ 经批

准颁发后以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８１—２０１７) 颁布实施ꎮ
本次修订紧密结合了我国公路运营环境的特征和发展趋势ꎬ 以及各等级公路的功能

和技术条件、 交通条件、 地形条件ꎬ 全面总结了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ＪＴＧ
Ｄ８１—２００６) 实施以来国内相关科研、 设计成果ꎬ 吸收、 借鉴了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

验和标准规范ꎬ 对关键技术问题开展了专项研究ꎬ 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了交通运输行

业主管部门、 公路建设和运营管理单位以及公路设计、 科研单位的意见ꎬ 经反复讨论、
修改和试设计ꎬ 最后经审查定稿ꎮ

本规范由总则、 术语、 总体设计、 交通标志、 交通标线、 护栏和栏杆、 视线诱导设

施、 隔离栅、 防落网、 防眩设施、 避险车道和其他交通安全设施 １２ 章以及 １ 个附录

组成ꎮ
本规范与原规范相比ꎬ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１ 根据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ＪＴＧ Ｂ０１—２０１４) 的规定ꎬ 调整了各章节的编排顺

序ꎬ 突出了各类交通安全设施的使用功能ꎮ
２ 增加了 “总体设计” 一章ꎬ 强化了与公路土建工程、 公路管理设施和服务设施

之间的协调和衔接ꎮ
３ “交通标志” 和 “交通标线” 两章强调了原则性内容ꎬ 突出了其作为交通安全

设施的作用ꎮ
４ 与 «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 (ＪＴＧ Ｂ０５￣ ０１—２０１３) 相一致ꎬ 将护栏的

“防撞等级” 调整为 “防护等级”ꎬ 并增加了护栏的防护等级ꎻ 对路侧护栏的设置条件

和防护等级的确定更加具体化ꎬ 以增加可操作性ꎻ 细化了各类桥梁护栏的构造要求ꎻ 对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提出了防护性能的要求ꎻ 新增了 “缓冲设施” 的内容ꎮ
５ 将原 “轮廓标” 一章恢复为 “视线诱导设施”ꎬ 涵盖范围适当扩大ꎬ 以加强隧

道等特殊路段的边缘指示ꎮ
６ 隔离栅的高度、 网格规格根据不同地区隔离对象的特征进行了适当调整ꎬ 增加

了设置 “活动门” 的规定ꎮ
７ 防落网的范围扩大到防落物网和防落石网两类ꎮ
８ 新增 “避险车道” 一章ꎬ 对避险车道的设置位置、 构造组成、 平纵线形、 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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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装材料、 附属设施的设计进行了规定ꎮ
９ 新增 “其他交通安全设施” 一章ꎬ 对防风栅、 防雪栅、 积雪标杆、 限高架、 减

速丘和凸面镜等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原则和规模进行了规定ꎮ
本规范由刘会学负责起草第 １ 章ꎬ 唐琤琤负责起草第 ２ 章ꎬ 刘会学、 贾宁、 马亮负

责起草第 ３ 章ꎬ 赵妮娜负责起草第 ４ 章ꎬ 侯德藻、 宋玉才负责起草第 ５ 章ꎬ 唐琤琤、 刘

会学、 黄晨、 李勇、 葛书芳、 张绍理、 高水德负责起草第 ６ 章ꎬ 宋玉才、 孙斌负责起草

第 ７ 章ꎬ 孙智勇负责起草第 ８ 章ꎬ 孙智勇、 张华负责起草第 ９ 章ꎬ 葛书芳负责起草第 １０
章ꎬ 吴京梅负责起草第 １１ 章ꎬ 张巍汉负责起草第 １２ 章ꎮ 邰永刚、 邓宝、 王伟和郑昊等

参与了部分条文的编写工作ꎮ
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ꎬ 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ꎬ 函告本规范日常管理组ꎬ 联系人:

刘会学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东路 １５ 号ꎬ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ꎬ 邮编:
１００１９１ꎻ 电话: ６２０６２０５２ꎬ 传真: ６２３７０１５５ꎻ 电子邮箱: ｈｘ ｌｉｕ＠ ｒｉｏｈ ｃｎ)ꎬ 以便下次修

订时参考ꎮ

主 编 单 位: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参 编 单 位: 北京交科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路安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主 　 编: 刘会学

主要参编人员: 唐琤琤　 宋玉才　 赵妮娜　 黄　 晨　 葛书芳

侯德藻　 贾　 宁　 孙　 斌　 李　 勇　 马　 亮

孙智勇　 吴京梅　 张巍汉　 张绍理　 张　 华

高水德

主 　 审: 陈永耀

参与审查人员: 李爱民　 何　 勇　 李春风　 程英华　 吴华金

段里仁　 潘向阳　 辛国树　 郑铁柱　 高海龙

张玉宏　 鲍　 钢　 王建强　 夏方庆　 王松根

沈国华　 管桂平　 夏传荪　 刘光东　 孙芙灵

胡彦杰　 刘喜平　 郭　 敏　 周玉波　 倪　 伟

周克勤　 马治国　 彭　 锐　 李春杰　 尹东升

胡江碧　 陈卫霞　 李会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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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ꎬ充分发挥交通安全设施的功能ꎬ制定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和改扩建的各等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ꎮ

　 １. ０. ３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内容包括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含突起路标)、护栏和栏

杆、视线诱导设施、隔离栅、防落网、防眩设施、避险车道和其他交通安全设施(含防风栅、
防雪栅、积雪标杆、限高架、减速丘和凸面镜)等ꎮ

　 １. ０. ４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应结合路网与公路技术条件、地形条件、交通条件、环境条件

进行总体设计ꎬ交通安全设施之间、交通安全设施与公路土建工程和其他设施之间应互相

协调、配合使用ꎮ

　 １. ０. ５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应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系统设计、重点突出的原

则ꎮ 应在交通安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ꎬ优先设置主动引导设施ꎬ根据需要设置被动防护

设施ꎮ

　 １. ０. ６　 新建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宜考虑公路运营养护因素的影响ꎮ 改扩建公路交

通安全设施设计应在对既有公路开展调查与综合分析的基础上ꎬ结合改扩建后的公路、交
通、环境条件进行ꎬ对既有设施应合理利用并加以完善ꎮ

　 １. ０. ７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交通量应采用公路项目的设计交通量ꎬ所采用的设计

车辆外廓尺寸、代表车型等应符合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和«公路护栏安

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的相应规定ꎮ

　 １. ０. ８　 在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条件下ꎬ应积极推广使用可靠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新产品ꎮ

　 １. ０. ９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ꎬ尚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有

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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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

　 ２. ０. １　 净区　 ｃｌｅａｒ ｚｏｎｅ
公路车行道以外ꎬ无障碍物、车辆驶出车行道后可以停车或驶回公路的带状区域ꎮ

　 ２. ０. ２　 护栏标准段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断面结构形式保持不变并在一定长度范围内连续设置的公路护栏结构段ꎮ

　 ２. ０. ３　 护栏过渡段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设置于两种不同结构形式或不同防护等级的公路护栏之间、连接平顺、结构刚度平稳

过渡的公路护栏结构段ꎮ

　 ２. ０. ４　 路侧护栏　 ｒｏａｄｓｉｄ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
设置于公路路侧建筑限界以外的护栏ꎮ

　 ２. ０. ５　 中央分隔带护栏　 ｍｅｄｉａ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设置于公路中央分隔带内的护栏ꎮ

　 ２. ０. ６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　 ｍｏｖｅａｂｌｅ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ｎ ｏｐｅｎｉｎｇ
设置于公路中央分隔带开口处、具有开启功能的公路护栏结构段ꎮ

　 ２. ０. ７　 刚性护栏　 ｒｉｇｉ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车辆碰撞后基本不变形的护栏ꎮ 混凝土护栏是主要代表形式ꎬ车辆碰撞时通过爬高

并转向来吸收碰撞能量ꎮ

　 ２. ０. ８　 半刚性护栏　 ｓｅｍｉ￣ｒｉｇｉ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车辆碰撞后有一定的变形ꎬ又具有一定强度和刚度的护栏ꎮ 波形梁护栏是主要代表

形式ꎬ车辆碰撞时利用土基、立柱、波纹状钢板的变形来吸收碰撞能量ꎮ

　 ２. ０. ９　 柔性护栏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
具有较大缓冲能力的韧性护栏结构ꎮ 缆索护栏是主要代表形式ꎬ车辆碰撞时依靠缆

索的拉应力来吸收碰撞能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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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０. １０　 缓冲设施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ｏｒ
设置于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区、停车区出口处的分流鼻端、收费岛头ꎬ或者护栏

端部等ꎬ可以减缓冲击、降低碰撞车辆和车内人员伤害的设施ꎬ主要形式有防撞端头、防撞

垫等ꎮ

　 ２. ０. １１　 防撞端头　 ｃｒ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ｙ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设置于护栏的迎车流方向起点ꎬ和护栏连接在一起ꎬ对碰撞车辆起阻挡、缓冲和导向

作用的设施ꎮ

　 ２. ０. １２　 防撞垫　 ｃｒａｓｈ ｃｕｓｈｉｏｎ
设置于公路交通分流处的障碍物或其他位置的障碍物前端的一种缓冲设施ꎬ车辆碰

撞时通过自体变形吸收碰撞能量ꎬ从而降低乘员的伤害程度ꎮ 防撞垫可分为可导向防撞

垫和非导向防撞垫ꎮ

　 ２. ０. １３　 隔离设施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分隔双向或同向交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车辆和行人等的设施ꎮ

　 ２. ０. １４　 视线诱导设施　 ｖｉｓｕａｌ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
指示公路线形轮廓及行车方向的设施ꎬ主要包括轮廓标、合流提示类标志ꎬ线形诱导

标、隧道轮廓带、示警桩、示警墩、道口标柱等ꎮ

　 ２. ０. １５　 隔离栅　 ｆｅｎｃｉｎｇ
设置于公路沿线两侧ꎬ阻止人、动物进入公路或沿线其他禁入区域ꎬ防止非法侵占公

路用地的设施ꎮ

　 ２. ０. １６　 防落网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ｆａｌｌｅ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ｆｅｎｃｅ
设置于公路桥梁两侧防止抛扔的物品、杂物或运输散落物进入桥梁下铁路、通航河流

或交通量较大的公路的设施ꎬ称为防落物网ꎮ
设置于公路路堑边坡防止落石进入公路建筑限界内的柔性防护设施ꎬ称为防落

石网ꎮ 　
防落物网和防落石网统称为防落网ꎮ

　 ２. ０. １７　 防眩设施　 ａｎｔｉ￣ｇｌａｒ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防止夜间行车受对向车辆前照灯炫目影响的设施ꎮ

　 ２. ０. １８　 防风栅　 ｗｉｎｄ ｆｅｎｃｅ
设置在公路上风侧或公路两侧ꎬ减轻强风对公路行驶车辆影响的设施ꎮ

—３—

术　 　 语



　 ２. ０. １９　 防雪栅　 ｓｎｏｗ ｆｅｎｃｅ
设置在公路上风侧或公路两侧ꎬ减轻风吹雪对公路影响的设施ꎮ

　 ２. ０. ２０　 积雪标杆　 ｓｎｏｗ ｍａｒｋｅｒ ｐｏｓｔ
在可能严重积雪的路段ꎬ设置于公路两侧指示公路路面边缘的设施ꎮ

　 ２. ０. ２１　 减速丘　 ｓｐｅｅｄ ｈｕｍｐ
设置于车行道或延展到整个公路路面宽度的弧形凸起区域ꎬ配合相应的交通标志和

标线ꎬ起到提醒驾驶人控制车速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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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总体设计

３. １　 一般规定

　 ３. １. １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必须与公路土建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

使用ꎮ

　 ３. １. ２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应进行总体设计ꎮ

　 ３. １. ３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总体设计应在充分收集项目及所在路网规划、技术规定、
设计图纸和交通安全评价结论ꎬ以及现场调研的基础上进行ꎮ

　 ３. １. ４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总体设计应包括项目和路网特征分析、设计目标、设置规

模、结构设计标准、设计协调与界面划分等内容ꎮ

　 ３. １. ５　 除本规范第 ３. １. ４ 条的规定外ꎬ公路改扩建交通安全设施的总体设计还应根据

既有公路调查与综合分析的结论ꎬ包括既有设施的再利用方案和临时交通安全设施的设

计方案等ꎮ

３. ２　 项目和路网特征分析

　 ３. ２. １　 与项目相关资料的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项目在路网中的功能和定位ꎻ
２　 项目的直接和间接服务范围ꎻ
３　 项目沿线交通枢纽、旅游景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等重要设施的分布ꎻ
４　 项目的技术标准、地形条件、交通条件和环境条件ꎮ

　 ３. ２. ２　 项目与所在路网之间关系的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起、终点里程传递的桩号信息ꎻ
２　 重合路段的起终点信息ꎻ
３　 穿城路段的起终点信息ꎻ
４　 构成多路径的路线信息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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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相关路线的命名和编号信息ꎻ
６　 被交公路、铁路和航道的相关信息ꎮ

　 ３. ２. ３　 从公路使用者的角度对项目进行的交通安全综合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公路运行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路段(点)ꎻ
２　 交通安全设施的安全设计重点ꎮ

３. ３　 设计目标

　 ３. ３. １　 应结合项目和路网特征分析结果ꎬ从服务、安全、管理、环境、成本等方面提出交

通安全设施的设计目标ꎮ

　 ３. ３. ２　 公路改扩建项目应提出既有交通安全设施再利用、临时交通安全设施设置的设

计目标ꎮ

３. ４　 设置规模

　 ３. ４. １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规模ꎬ应根据确定的设计目标ꎬ综合考虑所在路网规

划、公路功能、技术等级、交通量、车型组成和环境等因素合理确定ꎮ

　 ３. ４. ２　 主要干线公路应根据本规范的规定设置系统、完善的交通标志、标线、视线诱导

设施、隔离栅、必需的防落网和防眩设施ꎻ桥梁与高路堤路段必须设置路侧护栏ꎻ整体式断

面中间带宽度小于或等于 １２ｍ 时ꎬ必须连续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ꎻ不同形式的护栏连接

时ꎬ应进行过渡设计ꎻ中央分隔带开口处必须设置开口护栏ꎻ出口分流三角端应设置防

撞垫ꎮ

　 ３. ４. ３　 次要干线公路应根据本规范的规定设置完善的交通标志、标线、视线诱导设施

及必需的隔离栅、防落网ꎻ桥梁与高路堤路段必须设置路侧护栏ꎻ一级公路整体式断面中

间带宽度小于或等于 １２ｍ 时ꎬ必须连续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ꎻ不同形式的护栏连接时ꎬ应
进行过渡设计ꎻ高速公路中央分隔带开口处必须设置开口护栏ꎻ一级公路应根据需要设置

防眩设施ꎮ

　 ３. ４. ４　 主要集散公路应根据本规范的规定设置较完善的交通标志、标线及必需的视线

诱导设施、隔离栅ꎻ桥梁与高路堤路段必须设置路侧护栏ꎻ一级公路整体式断面中间带应

设置保障行车安全的隔离设施ꎮ

　 ３. ４. ５　 次要集散公路应根据本规范的规定设置较完善的交通标志、标线及必需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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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设施ꎻ桥梁与高路堤路段应设置路侧护栏ꎮ

　 ３. ４. ６　 支线公路应根据本规范的规定设置交通标志ꎬ在视距不良、急弯、陡坡等路段应

设置交通标线及必需的视线诱导设施ꎻ路侧有不满足计算净区宽度要求的悬崖、深谷、深
沟、江河湖海等路段应设置路侧护栏ꎮ

　 ３. ４. ７　 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ꎬ应根据本规范的规定并结合交通安全综合分析的结

果论证是否设置避险车道ꎮ 设置避险车道时ꎬ应设置配套的交通标志、标线及隔离、防护、
缓冲等设施ꎮ

　 ３. ４. ８　 风、雪等危及公路行车安全的路段ꎬ应根据本规范的规定设置防风栅、防雪栅、
积雪标杆等交通安全设施ꎻ根据运营管理和交通管理需求ꎬ可根据本规范的规定设置限高

架、减速丘、凸面镜等交通安全设施ꎮ

３. ５　 结构设计标准

　 ３. ５. １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结构设计采用的作用应符合表 ３. ５. １ 的规定ꎮ 除桥梁护栏

所承受的汽车碰撞荷载外ꎬ其他作用的标准值、代表值和组合效应设计值应参照现行«公
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ＪＴＧ Ｄ６０)的规定计算ꎮ 当结构中出现其他不可忽略的作用时ꎬ其
标准值、代表值和组合效应设计值的计算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规定ꎮ

表 ３ ５ １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结构设计采用的作用

设 施 类 型 作 用 名 称 作 用 分 类

护栏

结构重力(包括结构附加重力)

土的重力(路基护栏)

土侧压力(路基护栏)

预加力(缆索护栏)

风荷载

人行道或自行车道栏杆荷载

汽车碰撞荷载

永久作用

可变作用

偶然作用

交通标志、防落物网、
隔离栅、防眩设施、
防风栅、防雪栅、

警示限高架

结构重力(包括结构附加重力)

土的重力(设置于土基处)

土侧压力(设置于土基处)

风荷载

温度作用

永久作用

可变作用

防撞限高架
结构重力(包括结构附加重力)

土的重力(设置于土基处)
永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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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５ １

设 施 类 型 作 用 名 称 作 用 分 类

防撞限高架

土侧压力(设置于土基处)

风荷载

温度作用

汽车碰撞荷载

永久作用

可变作用

偶然作用

突起路标 汽车轮载 可变作用

　 ３ ５ ２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结构设计安全等级应符合现行«公路工程结构可靠度设

计统一标准»(ＧＢ / Ｔ ５０２８３)的规定ꎮ 根据交通安全设施所处位置的具体情况ꎬ可调整结

构设计安全等级ꎬ但不得低于表 ３ ５ ２ 规定的等级ꎮ
表 ３ ５ ２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结构设计安全等级

结构设计安全等级 设 施 类 型

二级
　 特大桥上设置的护栏、防落物网、防风栅、防雪栅ꎻ
　 位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上的悬臂式、门架式交通标志

三级 　 其他交通安全设施结构

　 ３ ５ ３　 永久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结构重力的标准值可按结构构件的设计尺寸与材料的重度计算确定ꎮ
２　 预加力、土的重力和土侧压力应根据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ＪＴＧ Ｄ６０)

的规定计算ꎮ
３　 混凝土护栏和钢￣混凝土组合式护栏设计宜考虑混凝土的收缩及徐变作用ꎮ

　 ３ ５ ４　 可变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风荷载标准值应根据现行«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ＪＴＧ / Ｔ Ｄ６０￣０１)的规定计

算ꎬ基本风压重现期应采用 ５０ 年ꎮ
２　 突起路标的汽车轮载标准值应采用 ７０ｋＮꎬ车轮着地长度及宽度为 ０ ６ｍ ×０ ２ｍꎮ
３　 温度作用标准值应根据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ＪＴＧ Ｄ６０)的规定计算ꎮ
４　 作用在人行道或自行车道栏杆立柱顶上的水平推力标准值应采用 ０ ７５ｋＮ / ｍꎬ作

用在栏杆扶手上的竖向力标准值应采用 １ ０ｋＮ / ｍꎮ

　 ３ ５ ５　 偶然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护栏结构设计和安全性能评价采用的碰撞车型、碰撞速度和碰撞角度应满足现行

«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的规定ꎮ 当公路具体路段的车辆构成不包

括规定的某种碰撞车型时ꎬ护栏结构设计和安全性能评价可不考虑该车型ꎮ
２　 设计桥梁护栏试件时ꎬ其所承受的汽车横向碰撞荷载标准值应符合表 ３ ５ ５ 的规

定ꎮ 在综合分析公路线形、路侧危险度、运行速度、交通量和车辆构成等因素的基础上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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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护栏防护等级低于一(Ｃ)级时ꎬ汽车横向碰撞荷载应按一(Ｃ)级计算ꎻ采用的护栏防

护等级高于八(ＨＡ)级时ꎬ汽车横向碰撞荷载应根据实际的碰撞条件确定ꎮ
表 ３ ５ ５　 桥梁护栏的汽车横向碰撞荷载标准值

防 护 等 级 代　 　 码
标准值(ｋＮ)

Ｄ ＝ ０ｍ Ｄ ＝ ０ ３ ~ ０ ６ｍ

分布长度

(ｍ)

一 Ｃ ７０ ５５ ~ ４５ １ ２

二 Ｂ ９５ ７５ ~ ６０ １ ２

三 Ａ １７０ １４０ ~ １２０ １ ２

四 ＳＢ ３５０ ２８５ ~ ２４０ ２ ４

五 ＳＡ ４１０ ３４５ ~ ２９５ ２ ４

六 ＳＳ ５２０ ４３５ ~ ３７５ ２ ４

七 ＨＢ ６５０ ５５０ ~ ５００ ２ ４

八 ＨＡ ７２０ ６２０ ~ ５５０ ２ ４

　 　 注:Ｄ 为桥梁护栏的最大横向动态变形值ꎮ

３　 防撞限高架的汽车碰撞荷载可按式(３ ５ ５)计算ꎬ作用方向与行车方向一致ꎬ作
用点位于横梁几何中心ꎮ

Ｆ′ ＝
ｍ ｖｔ － ｖ０

Ｔ (３ ５ ５)

式中:Ｆ′———限高架的汽车碰撞荷载(ｋＮ)ꎻ
ｍ———设计车辆总质量(ｔ)ꎬ应结合设置路段交通流实际调查结果确定ꎻ
ｖ０———碰撞前车辆运行速度(ｍ / ｓ)ꎬ应结合设置路段交通流实际调查结果确定ꎻ
ｖｔ———碰撞后车辆运行速度(ｍ / ｓ)ꎬ应满足紧急制动情况下车辆在限高桥梁或隧道

之前停车的要求ꎻ
Ｔ———车辆碰撞限高架的时间(ｓ)ꎬ可在 ０ １ ~ １ｓ 范围内取值ꎬ柔性限高架取值 １ｓꎬ

刚性限高架取值 ０ １ｓꎮ

　 ３ ５ ６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结构设计应根据使用过程中可能同时出现的作用ꎬ按承载能

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分别进行作用组合ꎬ并应取各自的最不利组合进行设计ꎮ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结构设计应同时满足构造和工艺方面的要求ꎮ

３ ６　 设计协调与界面划分

　 ３ ６ １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应加强与公路土建工程和服务设施、管理设施之间的协调ꎬ
从运行安全的角度优化土建工程和服务设施、管理设施的设置ꎬ避免缺项、漏项和出现安

全隐患ꎮ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总体设计应符合公路总体设计的要求ꎮ

　 ３ ６ ２　 对影响公路土建工程和服务设施、管理设施设计方案的交通安全设施ꎬ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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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工序的要求ꎬ由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单位提出相关设计标准、方案或要求ꎮ

　 ３ ６ ３　 在交通安全设施平面布设图上ꎬ应标示出沿线公路监控外场设备、照明灯柱等

管理设施和服务设施等的设置位置ꎮ 各类设施相互遮挡时ꎬ应予以调整ꎬ或同杆设置ꎮ

　 ３ ６ ４　 应根据现行«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 (ＪＴＧ Ｄ８０)的规定ꎬ明
确交通安全设施与公路土建工程和服务设施、管理设施之间的设计界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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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交通标志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交通标志的分类、颜色、形状、线条、字符、图形、尺寸和设置等ꎬ应符合现行«道
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的规定ꎮ

　 ４ １ ２　 交通标志所提供的信息应全部与交通安全、服务和管理需求有关ꎬ交通标志版

面及支撑结构不应附带商业广告和其他无关的信息ꎮ

　 ４ １ ３　 交通标志的设计应从便于驾驶人清晰辨识、正确理解、快速反应的角度出发ꎬ综
合考虑公路功能、技术等级、路网布局、交通条件、环境条件、公路使用者及交通管理需求

等因素ꎬ合理选择设置参数ꎬ科学确定设置方案ꎮ

　 ４ １ ４　 交通标志的设计应考虑路网、路线和路段不同层面的信息需求ꎬ采用总体布局、
逐层推进、重点设置的方法ꎮ

　 ４ １ ５　 交通标志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交通标志的设置位置、种类、信息内容ꎻ
２　 版面设计ꎻ
３　 支撑方式ꎻ
４　 标志板、支撑结构、连接件、基础的材料选取及设计ꎻ
５　 强度、稳定性验算ꎻ
６　 施工工艺要求等ꎮ

　 ４ １ ６　 交通标志设计文件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交通标志设计文件中应包含路网关系图和交通标志平面布设图ꎮ
２　 路网关系图中应能清晰表达出所在区域周边道路名称及编号ꎮ
３　 平面交叉交通标志和标线应在同一布设图中进行标示ꎮ
４　 静态标志和可变信息标志应在同一平面布设图上进行标示ꎮ
５　 结构设计应提供结构分组类别和计算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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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设置原则

　 ４ ２ １　 公路交通标志应以不熟悉周围路网体系但对出行路线有所规划的公路使用者

为设计对象ꎬ为其提供清晰、明确、简洁的信息ꎮ

　 ４ ２ ２　 交通标志应针对具体路段情况ꎬ在交通安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布局和

综合设置ꎬ与路段的实际交通运行状况相匹配ꎮ 同一位置的交通标志数量不宜过多ꎬ交通

标志之间不得相互矛盾ꎮ

　 ４ ２ ３　 警告标志应设置在公路本身及沿线环境存在影响行车安全且不易被发现的危

险地点ꎬ并应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设置ꎬ不得过量使用ꎮ

　 ４ ２ ４　 禁令标志应设置在需要明确禁止或限制车辆、行人交通行为的路段起点附近醒

目的位置ꎮ 其中限制速度标志应综合考虑公路功能、技术等级、路侧开发程度、路线几何

特征、运行速度、交通运行、交通事故和环境等因素ꎬ在交通安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ꎬ确定

是否设置以及限速值和限速标志的形式ꎬ经主管部门认可后实施设置ꎮ

　 ４ ２ ５　 指示标志应根据交通流组织和交通管理的需要ꎬ在驾驶人、行人容易产生迷惑

处或必须遵守行驶规定处设置ꎮ

　 ４ ２ ６　 指路标志应根据路网一体化的原则进行整体布局ꎬ做到信息关联有序ꎬ不得出

现信息不足、不当或过载的现象ꎮ 应根据公路功能、交通流向和沿线城镇分布等情况ꎬ依
距离、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ꎬ优先选取交通需求较大的信息指示ꎮ

　 ４ ２ ７　 旅游区标志设置时应根据旅游景区的级别、路网情况等合理确定指引范围ꎮ 当

旅游区标志与其他交通标志冲突时ꎬ其他交通标志具有优先设置权限ꎮ

　 ４ ２ ８　 告示标志的设置ꎬ不得影响警告、禁令、指示和指路标志的设置和视认ꎮ

　 ４ ２ ９　 公路平面交叉处的交通标志应在综合考虑平面交叉的交通管理方式、物理形

式、相交公路技术等级、交通流向等因素的基础上ꎬ遵循路权清晰、渠化合理、导向明确、安
全有序的原则ꎬ合理确定不同交通标志综合设置方案ꎬ并与交通标线相互配合ꎬ引导车辆

有序通过ꎮ

　 ４ ２ １０　 除特殊情况外ꎬ交通标志应设置在公路前进方向的车行道上方或右侧ꎬ其他位

置的交通标志应仅视为正常位置的补充ꎮ 交通标志设置具体位置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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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的规定ꎬ对于单向车道数大于或等于三条、交通量较大、大型车辆

较多、视认条件不良等设置条件ꎬ应根据交通工程原理对交通标志的具体设置位置进行计

算论证ꎮ

４ ３　 版面设计

　 ４ ３ １　 交通标志版面应清晰易懂、简洁美观、导向明确、不存歧义ꎬ不得误导方向ꎮ 图

形、文字、箭头、符号、图形及边框等设计要素布局时ꎬ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正确处理颜色、文字、箭头、符号、图形及边框的关系ꎬ使版面清晰、美观ꎮ
２　 注意字距和行距的协调ꎬ汉字的字间距应明显小于行间距ꎮ
３　 一个地名或专用词组不应写成两行或两列ꎮ

　 ４ ３ ２　 交通标志文字应采用汉字ꎬ根据需要可与外文、少数民族等其他文字并用ꎬ文字

种类最多不宜超过两种ꎬ汉字应排在其他文字上方ꎬ少数民族地区可根据相关规定调整文

字位置ꎮ

　 ４ ３ ３　 交通标志文字字符应规范、正确、工整ꎬ采用交通标志专用字体ꎬ汉字字高和字

宽等高ꎮ 非特殊情况ꎬ汉字或字母不得拉伸、压缩、翘曲或以其他方式调整ꎮ 交通标志文

字横写时应由左至右书写ꎮ

　 ４ ３ ４　 当采用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规定以外的图形或标志时ꎬ除
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ＧＢ ５７６８)中的建议程序规定外ꎬ还应满足下列

要求:
１　 标志内容宜采用图形方式ꎬ并应辅以文字说明ꎮ
２　 文字类禁令标志应为白底、红圈、红杠、黑文字ꎬ形状为圆形或矩形ꎮ
３　 文字类警告标志应为黄底、黑边、黑文字ꎬ形状为三角形或矩形ꎮ
４　 旅游区指引标志中采用代表景点特征的平面图形时ꎬ应为棕底白图形ꎬ可进行特

色化设计ꎮ

　 ４ ３ ５　 根据实际需要交通标志可嵌套使用ꎬ同一版面中嵌套的禁令或指示标志的数量

不宜多于 ４ 种ꎻ高速公路、隧道、特大桥路段的入口处ꎬ同一版面中的禁令或指示标志的数

量不应多于 ６ 种ꎮ

　 ４ ３ ６　 交通标志的尺寸和文字高度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的
规定ꎬ除特殊规定外ꎬ根据设计速度确定ꎻ当路段运行速度与设计速度之差大于 ２０ｋｍ / ｈ
时ꎬ宜按运行速度对版面规格和视认性加以检验ꎮ 特殊情况下ꎬ经论证标志尺寸和文字大

小可适当增加或减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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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３ ７　 几个独立的交通标志必要时组成一组ꎬ设置于同一支撑结构上ꎬ宜采用相同的

版面形式、布局、板面高度或长度ꎮ

４ ４　 材料

　 ４ ４ １　 交通标志材料应具有足够的强度、耐久性和抗腐蚀能力ꎬ并应因地制宜地采用

适用、经济、轻型、环保的材料和结构ꎬ适当兼顾美观性ꎮ

　 ４ ４ ２　 交通标志板面应采用逆反射材料或安装照明设施ꎬ受线形、视觉环境、日照、气
象条件等因素影响的路段ꎬ可安装照明设施或采用主动发光等手段提高视认性ꎬ但不得产

生照度不均、眩光、跳闪等现象ꎬ不得影响昼夜条件下标志形状、颜色及视认和理解的一

致性ꎮ

　 ４ ４ ３　 用于交通标志的反光膜逆反射性能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反光膜» (ＧＢ / Ｔ
１８８３３)的规定ꎬ选择反光膜等级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１　 背景环境影响大、行驶速度快、交通量大的公路宜采用等级高的反光膜ꎮ
２　 交通量小的公路ꎬ根据实际情况可选用较其他公路等级低的反光膜ꎮ
３　 交通复杂、多车道、横断面变化、视距不良、观察角过大等特殊路段的禁令、警告标

志ꎬ宜采用比同一条公路其他交通标志等级高的反光膜ꎮ
４　 门架式、悬臂式等悬空类交通标志ꎬ宜采用比路侧交通标志等级高的反光膜ꎮ
５　 受雨、雾等不良天气影响路段的交通标志ꎬ宜采用等级高的反光膜ꎮ

　 ４ ４ ４　 在下列情况下设置的禁令、指示、警告标志ꎬ宜采用Ⅴ类反光膜:
１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主线小半径曲线及立体交叉小半径匝道路段ꎻ
２　 交通较为复杂、视距不良、观察角过大的平面交叉或路段ꎻ
３　 单向有三条或三条以上车道时ꎻ
４　 公路横断面发生变化时ꎻ
５　 大型车辆所占比例很大时ꎮ

　 ４ ４ ５　 可变信息标志应根据标志的类型、显示内容、控制方式、环保节能、经济性等要

求ꎬ选择显示方式及材料ꎮ

４ ５　 支撑方式和结构

　 ４ ５ １　 交通标志的支撑方式应根据设置位置的交通量、车型构成、车道数、构造物分

布、路侧条件及承受的风荷载大小等因素综合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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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５ ２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ꎬ交通标志应采用悬臂式或门架式等悬空支撑方式:
１　 路侧交通标志视认受到遮挡或影响ꎻ
２　 路侧交通标志影响视距或交通安全ꎻ
３　 路侧空间受限ꎬ无法安装柱式交通标志ꎻ
４　 单向有三条或三条以上车道ꎻ
５　 交通量达到或接近设计通行能力ꎬ或大型车辆所占比例很大ꎻ
６　 枢纽型互通式立体交叉、形式复杂或出口间距较近的互通式立体交叉的出口指引

标志ꎻ
７　 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匝道为多车道ꎬ或左向出口ꎻ
８　 平面交叉预告和告知标志ꎻ
９　 车道变换频繁的路段ꎻ
１０　 交通标志设置较为密集的路段ꎻ
１１　 位于城市区域的高速公路路段ꎮ

　 ４ ５ ３　 交通标志结构所承受的作用代表值、作用效应组合和结构设计方法应符合本规

范第 ３ ５ 节的规定ꎬ桥梁或特殊构造物上交通标志的支撑方式和结构设计应考虑对桥梁

或特殊构造物荷载的影响ꎮ

　 ４ ５ ４　 悬臂式及门架式标志的横梁应设置向上的预拱度ꎬ其数值不应小于永久作用下

结构材料产生的挠度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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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交通标线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交通标线的分类、颜色、形状、字符、图形、尺寸ꎬ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

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和«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ＪＴＧ Ｄ８２)的规定ꎮ 公路交通标线

颜色的色度性能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 (ＧＢ / Ｔ １６３１１)的

规定ꎮ

　 ５ １ ２　 公路交通标线的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交通标线的设置应与交通组织及交通运行情况相匹配ꎮ
２　 交通标线应与公路几何设计相协调ꎮ
３　 交通标线应与交通标志等其他设施配合使用ꎮ

　 ５ １ ３　 交通标线应按下列关键路径进行设计:
１　 公路技术条件分析ꎬ包括技术等级、车道数、设计速度、断面变化、路线交叉等ꎮ
２　 确定标线的设置标准与规模ꎬ包括根据需要设置的彩色防滑标线等ꎮ
３　 一般路段交通标线设计ꎬ包括纵向标线、横向标线、其他标线等ꎮ
４　 特殊路段交通标线设计ꎬ如隧道出入口路段等ꎻ特殊路段应作为一个独立的设计

单元ꎬ并考虑交通标志、标线和护栏等设施的综合设置ꎮ
５　 复杂区域交通标线设计ꎬ如路线交叉、收费广场等ꎮ

　 ５ １ ４　 交通标线应采用反光标线ꎬ在交通标线正常使用年限内ꎬ交通标线的逆反射亮

度系数应满足夜间视认性要求ꎮ 突起路标与标线涂料配合使用时ꎬ应选用定向反光型ꎬ其
颜色应与标线颜色一致ꎮ 设置于对向车行道分界线、隧道内的突起路标ꎬ应采用双向反

光型ꎮ

５ ２　 设置原则

　 ５ ２ １　 一般路段的交通标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的一般路段应设置车行道边缘线、同向车行道分界线ꎻ二级

及二级以下公路ꎬ除单车道外ꎬ应设置对向车行道分界线ꎻ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的下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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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应设置车行道边缘线:
１) 公路的窄桥及其上下游路段ꎻ
２) 采用最低公路设计指标的曲线段及其上下游路段ꎻ
３) 交通流发生合流或分流的路段ꎻ
４) 路面宽度发生变化的路段ꎻ
５) 路侧障碍物距车行道较近的路段ꎻ
６) 经常出现大雾等影响安全行车天气的路段ꎻ
７) 非机动车或行人较多的机非混行路段ꎮ
２　 二级公路设置慢车道时ꎬ应设置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同向车行道分界线和车行道

边缘线ꎮ
３　 车行道边缘线应设置于公路两侧紧靠车行道的硬路肩内ꎬ未设置硬路肩的公路车

行道边缘线应设置于公路两侧紧靠车行道的外边缘处ꎮ 同向车行道分界线应设置于同向

行驶的车行道分界处ꎮ

　 ５ ２ ２　 特殊路段的交通标线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经常出现强侧向风的桥梁路段、隧道出入口路段、急弯陡坡路段、平面交叉驶入路

段、接近人行横道线的路段ꎬ应设置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ꎮ
２　 隧道出入口路段宜作为独立的设计单元ꎬ交通标线的设计应与交通标志、护栏、视

线诱导等设施统筹考虑ꎬ综合设置ꎮ
３　 当公路中心或车行道中有上跨桥梁的桥墩、中央分隔带端头、标志杆柱及其他可

能对行车安全构成威胁的障碍物时ꎬ应设置接近障碍物标线ꎮ
４　 在靠近公路建筑限界范围的跨线桥、渡槽等的墩柱立面、隧道洞口侧墙端面及其

他障碍物立面上ꎬ中央分隔墩、收费岛、实体安全岛或导流岛、灯座、标志基座及其他可能

对行车安全构成威胁的立体实物表面上ꎬ应设置立面标记或实体标记ꎮ
５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门前的公路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ꎬ宜施画人行横道线ꎮ
６　 在公路宽度或车行道数量发生变化的路段应设置过渡标线ꎮ
７　 需要车辆减速的路段可设置纵向或横向减速标线ꎮ
８　 设置减速丘的路段ꎬ应在减速丘前设置减速丘标线ꎮ
９　 穿城公路交通标线的设置除应满足本规范的要求外ꎬ尚应考虑城市道路交通标线

的设置要求ꎮ

　 ５ ２ ３　 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区、停车区出入口交通标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区、停车区出入口交通标线应准确反映交通流组织的原则ꎬ

公路出入口路段(加减速车道)适当位置宜设置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ꎮ
２　 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区、停车区出入口处ꎬ应设置导向箭头ꎬ箭头的规格、重复次

数应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的规定ꎮ 出口导向箭头应以减速车道

渐变点为基准点ꎬ入口导向箭头应以加速车道起点为基准点ꎮ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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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服务区、停车区场区范围内ꎬ应根据场区交通组织设计及功能规划ꎬ分别设置停车

位标线、车行道分界线、导向箭头等交通标线ꎮ

　 ５ ２ ４　 平面交叉渠化标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三级及三级以上公路之间形成的平面交叉应进行渠化设计ꎬ并设置渠化标线ꎬ有

条件时宜设置渠化岛ꎬ路缘石高度不宜超过 １０ｃｍꎻ其他公路形成的平面交叉应设置与停

车或减速让行标志配合使用的让行线ꎮ
２　 平面交叉渠化标线应结合平面交叉实际情况和交通流实际特点进行设计ꎮ

　 ５ ２ ５　 收费广场交通标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进入收费广场应设置减速标线ꎬ各条减速标线的设置间距应根据驶入速度、广场

长度经计算确定ꎮ 收费岛迎车流方向应设置收费岛地面标线ꎬ收费岛上应设置实体标记ꎮ
收费广场出口端可设置部分同向车行道分界线ꎮ

２　 设置 ＥＴＣ 车道的收费广场ꎬ应在 ＥＴＣ 车道内设置 ＥＴＣ 车道路面文字和标记ꎬ并
配合设置有关指示和禁令标志ꎮ

３　 单向收费车道数大于 ５ 条的收费广场宜在交通组织分析的基础上单独设计ꎮ

　 ５ ２ ６　 突起路标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下列情况下ꎬ宜在路面标线的一侧设置突起路标ꎬ并不得侵入车行道内:
１) 高速公路的车行道边缘线上ꎻ
２) 一级及一级以下公路隧道的车行道边缘线上ꎻ
３) 一级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区、停车区路段的车行道边缘线上ꎻ
４) 互通式立体交叉匝道出入口路段ꎮ
２　 隧道的车行道分界线上宜设置突起路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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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护栏和栏杆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公路路侧或中央分隔带应通过保障合理的净区宽度来降低车辆驶出路外或驶

入对向车行道事故的严重程度ꎮ 净区宽度计算方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Ａ 的规定ꎮ 计算

净区宽度得不到满足时ꎬ应按护栏设置原则进行安全处理ꎮ

　 ６ １ ２　 护栏设计应体现宽容设计、适度防护的理念ꎮ

　 ６ １ ３　 护栏标准段、护栏过渡段、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防撞端头及防撞垫的防护等级

及性能ꎬ应满足现行«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的规定ꎮ 需要采用其他

防护等级或碰撞条件时ꎬ应进行特殊设计ꎬ并经实车碰撞试验ꎮ

　 ６ １ ４　 护栏的任何部分不得侵入公路建筑限界ꎮ

　 ６ １ ５　 路侧护栏宜位于公路土路肩内ꎮ 应根据路侧护栏和缓冲设施需要的宽度加宽

路基或采取其他措施ꎮ

　 ６ １ ６　 中央分隔带护栏应与中央分隔带内的构造物、地下管线相协调ꎮ

　 ６ １ ７ 　 路侧、中央分隔带内土基压实度不能满足护栏设置条件时(一般不宜小于

９０％ )ꎬ或路侧护栏立柱外侧土路肩保护层宽度小于规定宽度时ꎬ应采取加强措施ꎮ

６ ２　 路基护栏

　 ６ ２ １　 公路实际净区宽度与计算净区宽度不同时ꎬ应在交通安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ꎬ
根据本节的规定ꎬ按照驶出路外或驶入对向车行道事故的风险确定是否设置护栏ꎮ

　 ６ ２ ２　 驶出路外或驶入对向车行道事故的风险应综合考虑驶出路外或驶入对向车行

道的可能性以及事故严重程度等因素ꎬ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驶出路外或驶入对向车行道的可能性应根据所在路段的路线线形、交通量、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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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确定ꎮ
２　 事故严重程度和运行速度、路侧条件有关ꎬ可分成低、中、高三个等级ꎮ

　 ６ ２ ３　 路侧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有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高压输电线塔、危险品储藏仓

库等设施时ꎬ事故严重程度等级为高ꎬ必须设置护栏ꎮ

　 ６ ２ ４　 路侧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有下列情况时ꎬ事故严重程度等级为中ꎬ应设置护栏:
１　 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边坡坡度和路堤高度在图 ６ ２ ４ 的Ⅰ区、Ⅱ区阴影范围之内

的路段ꎬ三级、四级公路路侧有深度 ３０ｍ 以上的悬崖、深谷、深沟等的路段ꎻ

图 ６ ２ ４　 边坡坡度、路堤高度与设置护栏的关系

２　 有江、河、湖、海、沼泽等水深 １ ５ｍ 以上水域的路段ꎻ
３　 有Ⅰ级铁路、一级公路等ꎻ
４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路外设有车辆不能安全越过的照明灯、摄像机、交通标志、声

屏障、上跨桥梁的桥墩或桥台、隧道入口处的检修道或洞门等设施的路段ꎮ

　 ６ ２ ５　 路侧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有下列情况时ꎬ事故严重程度等级为低ꎬ宜设置护栏:
１　 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边坡坡度和路堤高度在图 ６ ２ ４ 的Ⅲ区阴影范围之内的路

段ꎬ三级、四级公路边坡坡度和路堤高度在图 ６ ２ ４ 的Ⅰ区阴影范围之内的路段ꎻ
２　 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路侧边沟无盖板、车辆无法安全越过的挖方路段ꎻ
３　 高出路面或开挖的边坡坡面有 ３０ｃｍ 以上的混凝土砌体或大孤石等障碍物ꎻ
４　 出口匝道的三角地带有障碍物ꎮ

　 ６ ２ ６　 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ꎬ整体式断面中间带宽度小于或等于 １２ｍꎬ或
者 １２ｍ 宽度范围内有障碍物时ꎬ必须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ꎮ 中央分隔带事故严重程度可

根据下列条件确定:
１　 中央分隔带宽度小于 ２ ５ｍ 且采用整体式护栏形式时ꎬ事故严重程度等级为高ꎮ
２　 符合下列条件时ꎬ事故严重程度等级为中:
１) 对双向 ６ 车道高速公路ꎬ或未设置左侧硬路肩的双向 ８ 车道及以上高速公路ꎬ中

央分隔带宽度小于 ２ ５ｍ 并采用分设式护栏形式ꎬ同时中央分隔带内设有车辆不能安全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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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的障碍物的路段ꎮ
２) 对双向 ６ 车道及以上一级公路ꎬ中央分隔带宽度小于 ２ ５ｍ 并采用分设式护栏形

式ꎬ同时中央分隔带内设有车辆不能安全穿越的障碍物的路段ꎮ
３　 不符合本条第 １、２ 款规定的条件时ꎬ事故严重程度为低ꎮ

　 ６ ２ ７　 作为集散的一级公路ꎬ整体式断面中间带应设置保障行车安全的隔离设施ꎮ 根

据交通安全综合分析结果ꎬ可考虑是否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ꎬ事故严重程度等级可参考本

规范第 ６ ２ ６ 条的规定选取ꎮ

　 ６ ２ ８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采用分离式断面时ꎬ行车方向左侧应按路侧护栏设置ꎮ

　 ６ ２ ９　 一级公路平面交叉两端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和绿化设施时ꎬ不得影响通视三角

区停车视距ꎮ

　 ６ ２ １０　 设置路基护栏的防护等级应符合表 ６ ２ １０ 的规定ꎮ
表 ６ ２ １０　 路基护栏防护等级的选取

公 路 等 级
设计速度

(ｋｍ / ｈ)

事故严重程度等级

低 中 高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１２０

１００、８０

６０

８０、６０

４０

３０、２０

三(Ａ、Ａｍ)级

二(Ｂ、Ｂｍ)级

一(Ｃ)级

四(ＳＢ、ＳＢｍ)级

三(Ａ、Ａｍ)级

三(Ａ)级

二(Ｂ)级

一(Ｃ)级

六(ＳＳ、ＳＳｍ)级

五(ＳＡ、ＳＡｍ)级

四(ＳＢ、ＳＢｍ)级

三(Ａ)级

二(Ｂ)级

　 　 注:括号内为护栏防护等级的代码ꎮ

　 ６ ２ １１ 　 存在下列情况时ꎬ导致事故发生可能性增加或后果更严重的路段ꎬ宜在

表 ６ ２ １０的防护等级上提高 １ 个等级:
１　 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纵坡等于或接近于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规

定的最大纵坡值的下坡路段ꎻ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圆曲线半径等于或接近于现行«公路

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规定的最小半径的路段外侧ꎮ
２　 设计交通量中ꎬ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２５ｔ 的车辆自然数所占比例大于 ２０％时ꎮ

　 ６ ２ １２ 　 年平均日设计交通量(ＡＡＤＴ)小于 ２ ０００ 辆小客车且设计速度小于或等于

６０ｋｍ / ｈ 的公路ꎬ宜进行交通安全及经济综合分析ꎬ确定是否设置护栏及护栏的防护等级ꎮ
需要设置护栏时ꎬ其防护等级可在表 ６ ２ １０ 的基础上降低 １ 个等级ꎬ但最小不得低于一

(Ｃ)级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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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２ １３　 迎交通流的护栏端头应按下列方法进行外展或设置缓冲设施:
１　 外展至土路肩宽度范围外ꎻ具备条件时ꎬ宜外展至计算净区宽度外ꎮ
２　 位于填挖交界时ꎬ应外展并埋入挖方路段不构成障碍物的土体内ꎮ
３　 无法外展时ꎬ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及作为干线的二级公路应按本规范第 ６ ５ １ 条

和第 ６ ５ ２ 条的规定设置防撞端头ꎬ或在护栏端头前设置防撞垫ꎻ作为集散的二级公路及

三级、四级公路宜采用地锚式端头ꎬ并进行警示提醒或设置立面标记ꎮ
４　 作为干线的二级公路ꎬ宜考虑车辆碰撞对向车行道护栏下游端头的可能性ꎮ

　 ６ ２ １４　 不同防护等级或不同结构形式的护栏之间连接时ꎬ应进行过渡段设计ꎮ 护栏

过渡段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所连接护栏中较低的防护等级ꎮ

　 ６ ２ １５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及作为干线的二级公路的隧道出入口等位置ꎬ护栏应进行

过渡段设计ꎻ作为集散的二级公路及三级、四级公路的隧道出入口等位置ꎬ护栏宜进行过

渡段设计ꎮ

　 ６ ２ １６　 选择护栏形式时ꎬ应首先考虑护栏受碰撞后的变形量ꎮ 路侧或中央分隔带护

栏面距其防护的障碍物的距离ꎬ应大于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Ｗ)或车辆最大动

态外倾当量值(ＶＩｎ)ꎮ

　 ６ ２ １７　 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Ｗ)或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ＶＩｎ)的选择

应根据防护车型和障碍物来确定ꎮ 当防护的障碍物低于护栏高度时ꎬ宜选择护栏最大横

向动态位移外延值(Ｗ)ꎻ当防护的障碍物高于护栏高度、公路主要行驶车型为大型车辆

时ꎬ应选择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ＶＩｎ)ꎮ

　 ６ ２ １８　 大型车辆所占比例较大的路段ꎬ除位于冬季风雪较大的地区外ꎬ中央分隔带护

栏宜使用混凝土护栏ꎮ

　 ６ ２ １９　 冬季风雪较大的地区ꎬ宜选择少阻雪的护栏形式ꎮ

　 ６ ２ ２０　 护栏形式选择还应考虑护栏材料的通用性、护栏的成本和养护方便性、沿线的

环境等因素ꎮ

　 ６ ２ ２１　 护栏最小结构长度应根据下列因素确定:
１　 发挥护栏整体作用的最小结构长度应符合表 ６ ２ ２１ 的规定ꎬ或根据护栏产品使

用说明书确定ꎮ
２　 护栏最小防护长度应根据车辆驶出路外的轨迹和计算净区宽度内障碍物的位置、

宽度确定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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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护栏最小结构长度应同时满足以上两个要求ꎮ
４　 相邻两段护栏的间距小于护栏最小结构长度时宜连续设置ꎮ
５　 通过过渡段连接的两种形式护栏的长度之和不应小于两种形式护栏的最小结构

长度的大值ꎮ
表 ６ ２ ２１　 护栏最小结构长度

公 路 等 级 护 栏 类 型 最小长度(ｍ)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波形梁护栏 ７０

混凝土护栏 ３６

缆索护栏 ３００

二级公路

波形梁护栏 ４８

混凝土护栏 ２４

缆索护栏 １２０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波形梁护栏 ２８

混凝土护栏 １２

缆索护栏 １２０

６ ３　 桥梁护栏和栏杆

　 ６ ３ １　 桥梁护栏和栏杆设置应遵循下列原则:
１　 各等级公路桥梁必须设置路侧护栏ꎮ
２　 高速公路、作为次要干线的一级公路桥梁必须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ꎬ作为主要集

散的一级公路桥梁应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ꎮ
３　 设计速度小于或等于 ６０ｋｍ / ｈ 的公路桥梁设置人行道(自行车道)时ꎬ可通过路缘

石将人行道(自行车道)和车行道进行分离ꎻ设计速度大于 ６０ｋｍ / ｈ 的公路桥梁设置人行

道(自行车道)时ꎬ应通过桥梁护栏将人行道(自行车道)与车行道进行隔离ꎮ

　 ６ ３ ２　 根据车辆驶出桥外或进入对向车行道可能造成的事故严重程度等级ꎬ应按

表 ６ ３ ２的规定选取桥梁护栏的防护等级ꎬ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小桥、通道、明涵的护栏防护等级宜与相邻的路基护栏

相同ꎮ 　
２　 公路桥梁采用整体式上部结构时ꎬ中央分隔带护栏的防护等级可按路基中央分隔

带护栏的条件来确定ꎮ
３　 因桥梁线形、桥梁高度、交通量、车辆构成、运行速度或其他不利现场条件等因素

易造成更严重碰撞后果的路段ꎬ经综合论证ꎬ可在表 ６ ３ ２ 的基础上提高 １ 个或以上等

级ꎮ 其中ꎬ跨越大型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高速铁路的桥梁以及特大悬索桥、斜拉桥等

缆索承重桥梁ꎬ防护等级宜采用八(ＨＡ)级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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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３ ２　 桥梁护栏防护等级的选取

公 路 等 级
设计速度

(ｋｍ / ｈ)

车辆驶出桥外或进入对向车行道的事故严重程度等级

高:跨越公路、铁路或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等路段的桥梁
中:其他桥梁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１２０ 六(ＳＳ、ＳＳｍ)级 五(ＳＡ、ＳＡｍ)级

１００、８０ 五(ＳＡ、ＳＡｍ)级 四(ＳＢ、ＳＢｍ)级

６０ 四(ＳＢ、ＳＢｍ)级 三(Ａ、Ａｍ)级

二级公路 ８０、６０ 四(ＳＢ)级 三(Ａ)级

三级公路 ４０、３０

四级公路 ２０
三(Ａ)级 二(Ｂ)级

　 　 注:括号内为护栏防护等级的代码ꎮ

　 ６ ３ ３　 选择桥梁护栏形式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１　 所选取的护栏形式在强度上必须能有效吸收设计碰撞能量ꎬ阻挡小于设计碰撞能

量的车辆越出桥外或进入对向车行道并使其正确改变行驶方向ꎮ
２　 桥梁护栏受碰撞后ꎬ其最大动态位移外延值(Ｗ)或大中型车辆的最大动态外倾当

量值(ＶＩｎ)不应超过护栏迎撞面与被防护的障碍物之间的距离ꎮ 桥梁通行的车辆以小客

车为主时ꎬ可选取小客车的最大动态位移外延值(Ｗ)为变形控制指标ꎻ桥梁外侧有高于护

栏的障碍物时ꎬ应选取各试验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ＶＩｎ)中的最大值为变形控制指

标ꎻ桥梁外侧有低于或等于护栏高度的障碍物时ꎬ应选取各试验车辆最大动态位移外延值

(Ｗ)中的最大值为变形控制指标ꎮ
３　 环境和景观要求包括:
１) 钢结构桥梁宜采用金属梁柱式护栏ꎮ
２) 对景观有特殊要求的桥梁宜选用金属梁柱式护栏或组合式护栏ꎮ
３) 积雪严重地区的桥梁宜采用金属梁柱式护栏或组合式护栏ꎮ
４) 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小桥、通道、明涵的护栏形式宜与相邻的路基护栏相同ꎮ
４　 需要减小桥梁自重、减轻车辆碰撞荷载对桥面板的影响时ꎬ宜采用金属梁柱式

护栏ꎮ
５　 除考虑护栏的初期建设成本外ꎬ还应考虑投入使用后的养护成本ꎬ包括常规养护、

事故养护、材料储备和养护方便性等ꎮ

　 ６ ３ ４　 桥梁护栏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金属梁柱式护栏的构造应满足下列规定:
１) 护栏迎撞面应顺适、光滑、连续ꎬ无锋利的边角ꎬ金属立柱与护栏横梁之间应满足

防止车辆绊阻的宽度要求ꎮ
２) 车辆与护栏的位置关系如图 ６ ３ ４￣１ꎮ 各防护等级护栏的高度应满足下列规定:
①所有横梁横向承载力距桥面的加权平均高度Ｙ不应小于表 ６ ３ ４￣１ 的规定值ꎬＹ的

计算方法如式(６ ３ ４)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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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
∑(ＲｉＹｉ) (６ ３ ４)

式中:Ｒｉ———第 ｉ 根横梁的横向承载力(ｋＮ)ꎻ
Ｙｉ———第 ｉ 根横梁距桥面板的高度(ｍ)ꎮ

图 ６ ３ ４￣１　 车辆与护栏的位置关系

注:Ｙ和 Ｙｉ 的计算基线为:护栏迎撞面与桥面板平面的相交线ꎮ

如该处有路缘石ꎬ则应为护栏迎撞面与路缘石顶面的相交线ꎮ

表 ６ ３ ４￣１　 金属梁柱式护栏横梁横向承载力距桥面的加权平均高度Ｙ

防 护 等 级 最小高度(ｃｍ)

二(Ｂ) ６０

三(Ａ) ６０

四(ＳＢ) ７０

五(ＳＡ) ８０

六(ＳＳ) ９０

七(ＨＢ) １００

八(ＨＡ) １１０

②四(ＳＢ)级及以下防护等级的金属梁柱式护栏总高度不应小于 １ ００ｍꎻ五(ＳＡ)级
金属梁柱式护栏总高度不应小于 １ ２５ｍꎻ六(ＳＳ)级及以上防护等级的金属梁柱式护栏高

度不应小于 １ ５ｍꎮ
３) 护栏构件的截面厚度应根据计算确定ꎬ并不小于表 ６ ３ ４￣２ 规定的最小值ꎮ

表 ６ ３ ４￣２　 金属制护栏的截面最小厚度值

材　 　 料 截面形式

最小厚度值(ｍｍ)

主要纵向

有效构件

纵向非有效构件

和次要纵向有效构件

辅助板、杆
和网

抱箍、辅助

构件

钢
空心截面 ３ ３ ３ ３

其他截面 ４ ３ ３ ３

铝合金 所有截面 ３ １ ２ ３ １ ２

不锈钢 所有截面 ２ １ ０ ２ ０ ５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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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横梁的拼接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拼接套管长度应大于或等于横梁宽度的 ２ 倍ꎬ并不应小于 ３０ｃｍꎬ如图 ６ ３ ４￣２ꎮ

图 ６ ３ ４￣２　 横梁的拼接

注:Ｄ 为横梁宽度ꎮ

②拼接套管的抗弯截面模量不应低于横梁的抗弯截面模量ꎬ连接螺栓应满足横梁极

限弯曲状态下的抗剪强度要求ꎮ
③护栏迎撞面在横梁的拼接处可有凸出或凹入ꎬ其凸出或凹入量不得超过横梁的截

面厚度或 １ｃｍꎮ
５)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桥梁不宜设置路缘石ꎮ 为减少护栏受到撞击而对桥面板

产生的影响需要设置路缘石时ꎬ其高度宜控制在 ５ ~ １０ｃｍ 之间ꎮ 路缘石内侧宜与横梁迎

撞面保持在同一平面内ꎬ或位于立柱和横梁迎撞面之间的适当位置ꎮ
６) 带有路缘石的人行道(自行车道)只能用于设计速度小于或等于 ６０ｋｍ / ｈ 且防护

等级为二(Ｂ)级的桥梁ꎬ路缘石高度宜为 １５ｃｍꎬ不应超过 ２０ｃｍꎮ 路基路缘石与桥梁路缘

石高度不一致时ꎬ应在其高差的 ２０ 倍及以上的距离内进行过渡ꎮ 设计速度大于 ６０ｋｍ / ｈ
的桥梁ꎬ人行道(自行车道)与车行道之间应设置桥梁护栏ꎮ

２　 混凝土护栏和组合式护栏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混凝土护栏未经试验验证ꎬ不得随意改变护栏迎撞面的截面形状和连接方式ꎬ但

其背面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形状ꎮ
２) 各防护等级混凝土护栏的高度不应小于表 ６ ３ ４￣３ 的规定值ꎮ

表 ６ ３ ４￣３　 混凝土护栏的高度

防 护 等 级 高　 度　 (ｃｍ)

二(Ｂ) ７０

三(Ａ) ８１

四(ＳＢ) ９０

五(ＳＡ) １００

六(ＳＳ) １１０

七(ＨＢ) １２０

八(ＨＡ) １３０

　 　 注:混凝土护栏高度的基线为内侧与路面的相交线ꎮ

各等级组合式护栏的总高度可在上述高度基础上增加 １０ｃｍꎮ
３) 护栏迎撞面混凝土的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得小于 ４ ５ｃｍ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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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护栏的断面配筋量根据计算确定ꎬ并应满足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

土桥涵设计规范»(ＪＴＧ Ｄ６２)中对最小配筋率的规定ꎮ
３　 桥梁护栏应按下列规定随桥梁主体结构设置伸缩缝:
１) 金属梁柱式护栏

①当伸缩缝处的纵向设计总位移小于或等于 ５ｃｍ 时ꎬ伸缩缝应能传递横梁 ６０％的抗

拉强度和全部设计最大弯矩ꎻ伸缩缝处连接套管的长度应大于或等于横梁宽度的 ３ 倍ꎮ
②当伸缩缝处的纵向设计位移大于 ５ｃｍ 时ꎬ伸缩缝应能传递横梁的全部设计最大弯

矩ꎻ伸缩缝两侧应设置端部立柱ꎬ其中心间距不应大于 ２ ０ｍꎻ伸缩缝处连接套管的长度应

大于或等于横梁宽度的 ３ 倍ꎮ
③当伸缩缝处发生竖向、横向复杂位移时ꎬ桥梁护栏在伸缩缝处可不连续ꎬ但应在伸

缩缝两端设置端部立柱ꎬ其中心间距不应大于 ２ ０ｍꎬ两横梁端头的间隙不得大于伸缩缝

设计位移量加 ２ ５ｃｍꎮ 横梁端头不得对碰撞车辆构成危险ꎮ
２) 混凝土护栏

在桥面伸缩缝处应断开ꎬ其间隙不应大于桥面伸缩缝的设计位移量ꎮ 在桥梁伸缩缝

处的混凝土护栏上要预留桥梁伸缩缝安装孔ꎬ孔的大小根据伸缩缝的尺寸和弯起高度来

确定ꎮ
３) 组合式护栏

混凝土部分应符合混凝土护栏中有关伸缩缝设置的规定ꎬ金属结构部分应符合金属

梁柱式护栏中有关伸缩缝设置的规定ꎮ
４　 桥梁护栏根据需要可设置承受碰撞受力构件以外的辅助构件ꎮ 所有辅助构件应

与桥梁护栏受力构件牢固连接ꎬ并不得侵入公路建筑限界以内ꎮ
５　 金属构件的密封和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空心断面构件应设置排水孔或在所有的拼缝处完全密封ꎮ
２) 镀锌孔、排水孔的直径不应大于空心截面周长的 １ / １２ꎬ镀锌前构件排水孔的孔径

不应小于 ８ｍｍ(非镀锌构件不应小于 ６ｍｍ)ꎬ并不大于 １５ｍｍꎬ其间距应大于 ７０ｃｍꎮ 镀锌

孔、排水孔的位置应布设恰当ꎮ

　 ６ ３ ５　 位于桥梁人行道的栏杆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从人行道顶面起ꎬ人行道栏杆的最小高度应为 １１０ｃｍꎮ
２　 栏杆构件间的最大净间距不得大于 １４ｃｍꎬ且不宜采用横线条栏杆ꎮ 采用金属网

状栏杆时ꎬ网状开口不应大于 ５ｃｍꎮ
３　 栏杆结构设计必须安全可靠ꎬ栏杆底座应设置锚筋ꎮ 其受力条件应满足现行«公

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ＪＴＧ Ｄ６０)的规定ꎮ
４　 人行道栏杆构件之间的连接应采用能有效避免人员伤害且不易拆卸的方式ꎮ
５　 兼具桥梁护栏与人行道栏杆功能的组合式护栏应同时满足人行道栏杆和桥梁护

栏的构造要求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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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３ ６　 位于桥梁自行车道的栏杆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从自行车道顶面起ꎬ自行车栏杆的最小高度应为 １４０ｃｍꎮ
２　 自行车道栏杆的间距、构件连接、基础固定和组合护栏等应满足本规范第 ６ ３ ５

条的规定ꎮ
３　 根据需要ꎬ可在距自行车道顶面 １１０ｃｍ 处附着具有一定宽度的摩擦梁ꎬ以避免不

同高度自行车把的绊阻ꎮ

　 ６ ３ ７　 桥梁护栏与桥面板应进行可靠连接ꎮ

　 ６ ３ ８　 当桥梁护栏与路基护栏的结构形式不同时ꎬ应进行过渡段设计ꎮ 相邻路基未设

置护栏时ꎬ桥梁护栏应进行端部处理ꎮ

　 ６ ３ ９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及作为干线的二级公路的桥梁与隧道衔接处ꎬ桥梁护栏应

进行过渡段设计ꎻ作为集散的二级公路及三级、四级公路的桥梁与隧道衔接处ꎬ桥梁护栏

宜进行过渡段设计ꎮ

６ ４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

　 ６ ４ １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设置应遵循下列原则:
１　 高速公路的中央分隔带开口必须设置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ꎮ
２　 作为次要干线的一级公路在禁止车辆掉头的中央分隔带开口处可设置中央分隔

带开口护栏ꎮ
３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宜设置在中央分隔带开口处的公路中心线位置ꎬ设置长度应

能有效封闭中央分隔带开口ꎮ
４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的高度应与中央分隔带护栏的高度协调一致ꎮ
５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上部应设置轮廓标或反射体ꎬ颜色和设置高度宜与中央分隔

带保持一致ꎮ
６　 位于有防眩要求路段的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上宜设置防眩设施ꎮ

　 ６ ４ ２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防护等级宜与相邻路段保持一致ꎮ 线形良好路段经论证

可低于相邻路段 １ ~ ２ 个等级ꎬ但高速公路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不得低于三(Ａｍ)级ꎮ

　 ６ ４ ３　 选取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形式时ꎬ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有效地阻止非紧急车辆在中央分隔带开口处的通行ꎮ
２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应方便开启与关闭、具有可移动性ꎬ宜在 １０ｍｉｎ 内开启 １０ｍ

及以上的长度ꎮ
３　 应与相邻中央分隔带护栏能合理过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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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中央分隔带开口处活动护栏的两固定端安装应牢固ꎬ连接部分应具有防盗功能ꎮ

６ ５　 缓冲设施

　 ６ ５ １　 缓冲设施设置应遵循下列原则:
１　 未进行安全处理的位于公路计算净区宽度内的路侧护栏ꎬ其上游端部应设置防撞

垫或防撞端头ꎮ
２　 高速公路的互通式立体交叉主线分流端、匝道分流端等应设置可导向防撞垫ꎬ隧

道入口段洞口等位置未进行安全处理时宜设置可导向防撞垫ꎮ
３　 孤立的上跨高速公路跨线桥中墩端部宜设置可导向防撞垫ꎮ
４　 收费站导流岛端部可采用非导向防撞垫ꎮ
５　 高速公路路侧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有特殊形式的危险障碍物ꎬ不能采用其他方式

进行有效安全防护时ꎬ应设置可导向防撞垫或非导向防撞垫ꎮ
６　 防撞垫的平面布设应与公路线形相一致ꎬ设置于主线分流端、匝道出口或收费站

导流岛前端时ꎬ防撞垫的轴线宜与防撞垫两侧公路路线交角的中心线相重叠ꎬ并与所在位

置的其他公路交通设施相协调ꎮ

　 ６ ５ ２　 防撞端头、防撞垫的防护等级如表 ６ ５ ２ 所示ꎬ应根据公路的设计速度选取ꎮ
因运行速度、交通量等因素易造成更严重碰撞后果的路段ꎬ应结合实际防护需求提高防撞

端头、防撞垫的防护等级ꎮ
表 ６ ５ ２　 护栏防撞端头和防撞垫防护等级适用条件

设计速度(ｋｍ / ｈ) 设计防护速度(ｋｍ / ｈ) 防 护 等 级

１２０ １００ 三(ＴＳ)级

１００ ８０ 二(ＴＡ)级

８０ ６０ 一(ＴＢ)级

　 　 注:１. 括号内为护栏端头防护等级的代码ꎮ
２. 设计速度为 ６０ｋｍ / ｈ 的公路上游端头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设置防撞端头ꎮ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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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视线诱导设施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视线诱导设施应能对驾驶人进行有效视线诱导ꎮ

　 ７ １ ２　 应加强公路视线诱导设施的设置ꎮ

　 ７ １ ３　 不同视线诱导设施之间应协调设置ꎮ

　 ７ １ ４　 视线诱导设施不得侵入公路建筑限界以内ꎮ

　 ７ １ ５　 视线诱导设施的结构形式和材料应尽可能降低对误驶撞上的车辆和人员的

伤害ꎮ

７ ２　 设置原则

　 ７ ２ １　 轮廓标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主线及其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区、停车区等处的进出匝道

和连接道及避险车道应全线连续设置轮廓标ꎬ中央分隔带开口路段应连续设置轮廓标ꎮ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的视距不良路段、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６０ｋｍ / ｈ 的路段、车道数或车

行道宽度有变化的路段及连续急弯陡坡路段宜设置轮廓标ꎬ其他路段视需要可设置轮

廓标ꎮ
２　 隧道侧壁应设置双向轮廓标ꎮ 隧道内设有高出路面的检修道时ꎬ在检修道顶部靠

近车行道方向的端部或检修道侧壁应增设轮廓标ꎮ
３　 轮廓标应在公路前进方向左、右侧对称设置ꎮ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ꎬ按行车方向配

置白色反射体的轮廓标应安装于公路右侧ꎬ配置黄色反射体的轮廓标应安装于中央分隔

带ꎮ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ꎬ按行车方向配置的左右两侧的轮廓标均为白色ꎮ 避险车道轮

廓标颜色为红色ꎮ 隧道路段、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ꎬ轮廓标宜设置为双面反光形式ꎮ
４　 直线路段轮廓标设置间距不应超过 ５０ｍꎬ曲线路段轮廓标设置间距不应大于

表 ７ ２ １的规定ꎮ 公路路基宽度、车道数量有变化的路段及竖曲线路段ꎬ可适当加密轮廓

标的间隔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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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２ １　 曲线路段轮廓标的设置间距

曲线半径(ｍ) ≤８９ ９０ ~ １７９ １８０ ~ ２７４ ２７５ ~ ３７４ ３７５ ~ ９９９ １ ０００ ~１ ９９９ ≥２ ０００

设置间距(ｍ) ８ １２ １６ ２４ ３２ ４０ ４８

５　 设置于隧道检修道上的轮廓标应保持同一高度ꎬ设置于其他位置的轮廓标反射器

中心高度宜为 ６０ ~ ７５ｃｍꎮ 有特殊需要时ꎬ经论证可采用其他高度ꎮ
６　 在设置轮廓标的基础上ꎬ可辅助设置其他形式的轮廓显示设施ꎬ如在护栏立柱上

粘贴反光膜等ꎮ
７　 安装轮廓标时ꎬ反射体应面向交通流ꎬ其表面法线应与公路中心线成 ０° ~ ２５°的

角度ꎮ
８　 在线形条件复杂的路段应设置反光性能较高、反射体尺寸较大的轮廓标ꎮ

　 ７ ２ ２　 合流提示类标志的设置应满足本规范第 ４ 章和现行«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

规范»(ＪＴＧ Ｄ８２)的有关规定ꎮ

　 ７ ２ ３　 线形诱导标的设置应满足本规范第 ４ 章和现行«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

范»(ＪＴＧ Ｄ８２)的有关规定ꎮ

　 ７ ２ ４　 隧道轮廓带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特长隧道、长隧道可每隔 ５００ｍ 设置一处隧道轮廓带ꎮ 视距不良等特殊路段宜适

当加密ꎮ
２　 无照明的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隧道可视需要设置隧道轮廓带ꎮ
３　 紧急停车带前适当位置宜设置隧道轮廓带ꎮ
４　 隧道轮廓带的颜色宜采用白色ꎬ宽度宜为 １５ ~ ２０ｃｍꎮ
５　 隧道轮廓带应避免产生眩光ꎮ

　 ７ ２ ５　 三级、四级公路达不到护栏设置标准但存在一定危险因素的路段ꎬ宜设置示警

桩、示警墩等设施ꎬ示警桩、示警墩的颜色应为黄黑相间ꎮ

　 ７ ２ ６　 未设置相应指路标志或警告标志的公路沿线较小平面交叉两侧应设置道口标

柱ꎬ道口标柱的颜色应为红白相间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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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隔离栅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隔离栅应能有效阻止行人、动物误入需要控制出入的公路ꎮ

　 ８ １ ２　 隔离栅应根据地形进行设置ꎬ隔离栅的高度不宜低于 １ ５ｍꎻ在动物身高不超过

５０ｃｍ 等人烟稀少的荒漠地区ꎬ经分析论证后隔离栅高度可降低 １０ ~ ２０ｃｍꎮ 靠近城镇区

域的隔离栅高度不宜低于 １ ８ｍꎮ

　 ８ １ ３　 隔离栅的材料和结构形式应适应当地的气候和环境特点ꎮ

８ ２　 设置原则

　 ８ ２ １　 除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路段外ꎬ高速公路、需要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沿线两侧

必须连续设置隔离栅ꎬ其他公路可根据需要设置:
１　 路侧有水面宽度超过 ６ｍ 且深度超过 １ ５ｍ 的水渠、池塘、湖泊等天然屏障的

路段ꎻ
２　 高度大于 １ ５ｍ 的路肩挡土墙或砌石等陡坎的填方路段ꎻ
３　 桥梁、隧道等构造物ꎬ除桥头、洞口需与路基隔离栅连接以外的路段ꎻ
４　 挖方高度超过 ２０ｍ 且坡度大于 ７０°的路段ꎮ

　 ８ ２ ２　 隔离栅遇桥梁、通道、车行和人行涵洞时ꎬ应在桥头锥坡或端墙处进行围封ꎮ

　 ８ ２ ３　 隔离栅遇跨径小于 ２ｍ 的涵洞时可直接跨越ꎬ跨越处应进行围封ꎮ

　 ８ ２ ４　 隔离栅的中心线可沿公路用地范围界限以内 ２０ ~ ５０ｃｍ 处设置ꎮ

　 ８ ２ ５　 在进出高速公路、需要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的适当位置可设置便于开启的隔离

栅活动门ꎮ

　 ８ ２ ６　 高速公路、需要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在行人、动物无法误入分离式路基内侧中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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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区域时ꎬ可仅在分离式路基外侧设置隔离栅ꎻ在行人、动物可误入分离式路基内侧中间

区域的条件下ꎬ应在分离式路基内侧需要的位置设置隔离栅ꎮ 分离式路基段遇桥梁、通
道、车行和人行涵洞时ꎬ应按本规范第 ８ ２ ２ 条的规定处理ꎮ

　 ８ ２ ７　 隔离栅的网孔尺寸可根据公路沿线动物的体型进行选择ꎬ最小网孔不宜小于

５０ｍｍ ×５０ｍｍꎮ

　 ８ ２ ８　 隔离栅的结构设计应考虑风荷载作用下自身的强度和刚度ꎮ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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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防落网

９ １　 一般规定

　 ９ １ １　 防落网应能阻止公路上的落物进入饮用水保护区、铁路、高速公路、需要控制出

入的一级公路等建筑限界以内ꎬ或阻止挖方路段落石进入公路建筑限界以内ꎮ

　 ９ １ ２　 防落物网距桥面的高度不宜低于 １ ８ｍꎮ

　 ９ １ ３　 防落石网应根据公路边坡的地形、落石规模、频率、冲击能力和灾害后果等因素

进行设置ꎬ其结构应能承受设计边坡落石的冲击力作用ꎮ

９ ２　 设置原则

　 ９ ２ １　 防落物网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上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铁路、高速公路、需要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的车行或人行

构造物两侧均应设置防落物网ꎮ
２　 公路跨越通航河流、交通量较大的其他公路时ꎬ应设置防落物网ꎮ
３　 需要设置防落物网的桥梁采用分离式结构时ꎬ应在桥梁内侧设置防落物网ꎮ
４　 防落物网应进行防腐和防雷接地处理ꎬ防雷接地的电阻应小于 １０Ωꎮ
５　 防落物网的设置范围为下穿铁路、公路等被保护区的宽度(当上跨构造物与公路

斜交时ꎬ应取斜交宽度)并各向路外延长 １０ ~ ２０ｍꎬ其中上跨铁路的防落物网的设置范围

还应符合相关规定ꎮ

　 ９ ２ ２　 防落石网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根据路堑边坡的地质条件和土体、岩石的稳定性ꎬ在高速公路或一级公路建筑限

界内有可能落石ꎬ经落石安全性评价对公路行车安全产生影响的路段ꎬ应对可能产生落石

的危岩进行处理或设置防落石网ꎬ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有可能落石并影响交通安全的路

段ꎬ可根据需要设置防落石网ꎮ
２　 防落石网应充分考虑地形条件、地质条件、危岩分布范围、落石运动途径及与公路

工程的相互关系等因素后加以设置ꎮ 防落石网宜设置在缓坡平台或紧邻公路的坡脚宽缓

场地附近ꎬ通过数值计算确定落石的冲击动能、弹跳高度和运动速度ꎬ并选取满足防护强

度和高度要求的防落石网ꎮ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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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防眩设施

１０ １　 一般规定

　 １０ １ １　 防眩设施应按部分遮光原理设计ꎬ直线路段遮光角不小于 ８°ꎬ平、竖曲线路段

遮光角为 ８° ~ １５°ꎬ计算防眩设施的眩光距离采用 １２０ｍꎮ

　 １０ １ ２　 防眩设施的设置不得影响公路的停车视距ꎮ

　 １０ １ ３　 防眩设施设置应经济合理、因地制宜ꎮ

１０ ２　 设置原则

　 １０ ２ １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中央分隔带宽度小于 ９ｍ 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ꎬ宜设置

防眩设施:
１　 夜间交通量较大ꎬ且设计交通量中ꎬ大型货车和大型客车自然交通量之和所占比

例大于或等于 １５％的路段ꎻ
２　 设置超高的圆曲线路段ꎻ
３　 凹形竖曲线半径等于或接近于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规定的最小

半径值的路段ꎻ
４　 公路路基横断面为分离式断面ꎬ 上下车行道高差小于或等于 ２ｍ 时ꎻ
５　 与相邻公路、铁路或交叉公路、铁路有严重眩光影响的路段ꎻ
６　 连拱隧道进出口附近ꎮ

　 １０ ２ ２　 非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平面交叉、中央分隔带开口两侧各 １００ｍ(设计速度

８０ｋｍ / ｈ)或 ６０ｍ(设计速度 ６０ｋｍ / ｈ)范围内可逐渐降低防眩设施的高度ꎬ由正常高度逐步

过渡到开口处的 ０ 高度ꎬ否则不应设置防眩设施ꎮ 穿村镇路段不宜设置防眩设施ꎮ

　 １０ ２ ３　 公路沿线有连续照明设施的路段ꎬ可不设置防眩设施ꎮ

　 １０ ２ ４　 在干旱地区ꎬ中央分隔带宽度小于 ３ｍ 的路段不宜采用植树防眩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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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２ ５　 防眩设施连续设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避免在两段防眩设施中间留有短距离不设置防眩设施的间隙ꎮ
２　 各结构段应相互独立ꎬ每一结构段的长度不宜大于 １２ｍꎮ
３　 结构形式、设置高度、设置位置发生变化时应设置渐变过渡段ꎬ过渡段长度以 ５０ｍ

为宜ꎮ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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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避险车道

１１ １　 一般规定

　 １１ １ １　 避险车道应设置交通标志、标线、轮廓标等交通安全设施ꎮ

　 １１ １ ２　 高速公路避险车道宜设置照明、监控等管理设施ꎬ其他等级公路根据需要可设

置照明、监控等管理设施ꎮ 各等级公路的避险车道应在适当位置设置救援电话告示标志ꎮ

　 １１ １ ３　 避险车道应设置完备的排水系统ꎮ

１１ ２　 设置原则

　 １１ ２ １　 在连续下坡路段ꎬ应根据车辆组成、坡度、坡长、平曲线等公路线形和交通特征

以及交通事故等因素ꎬ在货车因长时间连续制动而制动失效风险高的路段结合路侧环境

确定是否设置避险车道以及具体设置位置ꎮ

　 １１ ２ ２　 避险车道宜设置在连续下坡路段右侧视距良好、车辆不能安全转弯的主线平

曲线之前或路侧人口稠密区之前的路段ꎮ 避险车道宜沿较小半径的平曲线路段的切线方

向ꎬ如设置在直线或大半径曲线路段时ꎬ避险车道与主线的夹角宜小于 ５°ꎮ

　 １１ ２ ３　 避险车道入口之前宜采用不小于表 １１ ２ ３ 规定的识别视距ꎮ 条件受限制时ꎬ
识别视距应大于 １ ２５ 倍的主线停车视距ꎮ

表 １１ ２ ３　 避险车道入口的识别视距

制动床入口设计速度(ｋｍ / ｈ)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识别视距(ｍ) ３５０ ~ ４６０ ２９０ ~ ３８０ ２３０ ~ ３００ １７０ ~ ２４０

　 １１ ２ ４　 避险车道的设置位置及形式宜结合地形、线形条件确定ꎬ设置位置处宜避开桥

梁ꎬ并应避开隧道ꎮ

　 １１ ２ ５　 避险车道制动床的宽度宜为 ４ ~ ６ｍꎮ 高速公路宜设置救援车道ꎬ救援车道的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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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宜为 ５ ５ｍꎬ救援车道与制动床间应设置具有反光性能的隔离设施ꎮ

　 １１ ２ ６　 避险车道制动床的长度应根据车辆驶入速度、避险车道纵坡及坡床材料综合

确定ꎮ

　 １１ ２ ７　 避险车道制动床材料宜采用具有较高滚动阻力系数、陷落度较好、不易板结和

被雨水冲刷的卵(砾)石材料ꎬ材料粒径以 ２ ~ ４ｃｍ 为宜ꎮ

　 １１ ２ ８　 避险车道制动床末端应增设防撞桶、废轮胎等缓冲装置或设施ꎮ

　 １１ ２ ９　 在避险车道长度不能满足要求时ꎬ经论证可在制动床中段以后适当位置设置

阻拦索或消能设施ꎬ阻拦索或消能设施的安全性应经过实车试验验证ꎮ 阻拦索或消能设

施宜进行防盗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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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其他交通安全设施

１２ １　 防风栅

　 １２ １ １　 公路防风栅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受强侧风影响路段ꎬ防风栅应与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含彩色防滑标线)等设施统

筹考虑ꎮ
２　 桥梁上设置防风栅时ꎬ应对桥梁气动稳定性和桥梁受力进行验证ꎮ

　 １２ １ ２　 公路上路侧横风与公路轴线交角大于 ３０°ꎬ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ꎬ可在路侧

上风侧设置防风栅:
１　 设计速度大于或等于 ８０ｋｍ / ｈ 的公路上常年存在风力大于七级的路段ꎻ
２　 设计速度小于 ８０ｋｍ / ｈ 的公路上常年存在风力大于八级的路段ꎻ
３　 隧道洞口、垭口、大桥等路段ꎬ瞬时风速大于表 １２ １ ２ 的规定值时ꎮ

表 １２ １ ２　 行车安全风速

公路设计速度(ｋｍ / 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风速(ｍ / ｓ) １５ １７ １９ ２０ ２０

１２ ２　 防雪栅

　 １２ ２ １　 公路防雪栅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防雪栅设计应有效降低风吹雪对车行道上车辆的不利影响ꎬ同时兼顾对公路路基

的防护ꎮ
２　 防雪栅应设置在公路迎风一侧ꎮ 当地形开阔、积雪量过大、风力很大时ꎬ可设置多

排防雪栅ꎮ

　 １２ ２ ２　 在风吹雪量较大且持续时间长、风向变化不大的路段ꎬ可设置固定式防雪栅ꎮ
在风向多变、风力大、雪量多的路段ꎬ可采用移动式防雪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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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３　 积雪标杆

　 １２ ３ １　 公路积雪标杆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公路积雪标杆宜设置在公路土路肩上ꎬ设置位置不得侵入公路建筑限界以内ꎮ
２　 积雪标杆的设置间距可参考轮廓标的设置间距ꎮ

　 １２ ３ ２　 降雪量较大、持续时间长且积雪覆盖车行道的公路路段ꎬ可设置积雪标杆ꎮ

１２ ４　 限高架

　 １２ ４ １　 公路限高架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１　 公路上跨桥梁或隧道内净空高度小于 ４ ５ｍ 时可设置防撞限高架ꎬ上跨桥梁或隧

道内净空高度小于 ２ ５ｍ 时宜设置防撞限高架ꎮ 在进入上述路段的路线交叉入口处适当

位置ꎬ宜同时设置限高要求相同的警示限高架ꎮ
２　 根据交通运营管理的规定ꎬ需要限制通行车辆的高度时ꎬ可设置防撞或警示限

高架ꎮ
３　 限高架应与限高标志配合使用ꎬ限高架下缘距离路面高度不得小于限高标志限定

的高度值ꎮ 根据需要ꎬ可配置车辆超高监测预警系统ꎮ
４　 限高架可根据需要设计为高度可调节的结构ꎮ

　 １２ ４ ２　 警示限高架与上跨桥梁或隧道的距离应满足驾驶人反应距离与制动距离需

求ꎬ防撞限高架与上跨桥梁或隧道的距离应满足车辆碰撞后运行速度的制动距离需求ꎮ

１２ ５　 减速丘

　 １２ ５ １　 减速丘可用于三级、四级公路进入城镇、村庄的路段ꎬ或者进入干线的支路上ꎮ

　 １２ ５ ２　 减速丘的设置应全断面铺设ꎬ并设置相应的减速丘标志、标线、建议速度或限

制速度标志ꎮ

１２ ６　 凸面镜

　 １２ ６ １　 凸面镜可用于公路会车视距不足的小半径弯道外侧ꎮ

　 １２ ６ ２　 凸面镜宜与视线诱导设施配合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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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７　 其他设施

　 １２ ７ １　 除本章所列各类交通安全设施外ꎬ可根据需要设置其他必要的设施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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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净区宽度计算方法

　 Ａ ０ １　 净区宽度可分为计算净区宽度和实际净区宽度ꎮ

　 Ａ ０ ２ 　 计算净区宽度应根据公路平面线形指标状况、路基填挖情况、运行速度确定ꎬ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直线段计算净区宽度宜根据路基的填方、挖方情况分别由图 Ａ ０ ２￣１ 和

图 Ａ ０ ２￣２确定ꎮ

图 Ａ ０ ２￣１　 填方直线段计算净区宽度

图 Ａ ０ ２￣２　 挖方直线段计算净区宽度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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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曲线段计算净区宽度宜采用相同路基类型对应的直线段计算净区宽度乘以调整

系数 Ｆｃ 进行修正ꎬ其中 Ｆｃ 由图 Ａ ０ ２￣３ 查得ꎮ

图 Ａ ０ ２￣３　 曲线段计算净区宽度调整系数 Ｆｃ

　 Ａ ０ ３　 实际净区宽度应为从外侧车行道边缘线开始ꎬ向公路外侧延伸的平缓、无障碍

物区域的有效宽度ꎬ包括硬路肩、土路肩及可利用的路侧边坡ꎬ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路侧边坡坡度缓于 １ ∶ ６ 时ꎬ有效宽度为整个边坡坡面宽度ꎮ
２　 当路侧边坡坡度在 １ ∶ ４ 和 １ ∶ ６ 之间时ꎬ有效宽度为整个边坡坡面宽度的 １ / ２ꎮ
３　 当路侧边坡坡度陡于 １ ∶ ４ 时ꎬ边坡上不能行车ꎬ不作为有效宽度ꎮ
４　 路侧存在未设盖板的砌石边沟、排水沟区域时ꎬ不作为有效宽度ꎮ
５　 路侧存在不可移除的行道树、花坛、标志立柱或其他障碍物时ꎬ不作为有效宽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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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本规范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ꎬ采用下列写法:
１) 表示很严格ꎬ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ꎬ正面词采用“必须”ꎬ反面词采用“严禁”ꎻ
２) 表示严格ꎬ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ꎬ正面词采用“应”ꎬ反面词采用“不

应”或“不得”ꎻ
３) 表示允许有选择ꎬ有条件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ꎬ正面词采用“宜”ꎬ反面词采用

“不宜”ꎻ
４) 表示有选择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ꎬ采用“可”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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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 ＪＴＧ Ｄ８１—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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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则

　 １ ０ １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ꎬ原交通部发布了«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 ＪＴＧ Ｄ８１—
２００６ꎬ以下简称«设计规范»)和«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技术规范»(ＪＴＧ Ｆ７１—２００６)ꎬ自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 日起施行ꎬ原«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及施工技术规范» (ＪＴＧ ０７４—
９４)同时废止ꎮ

«设计规范»适应了我国当时公路建设新理念的要求ꎬ突出了“以人为本、安全至上”
的指导思想ꎬ适用范围由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扩大到新建和改建的各等级公路ꎻ进一步明

确了公路护栏的防撞性能ꎬ调整、扩充了护栏的防护等级ꎬ对护栏的设置原则作了较大修

改ꎬ完善了护栏端部处理和过渡处理的内容ꎻ增加了交通标志、标线和中央分隔带开口护

栏的内容ꎻ重点强调了设计原则和设计方法ꎬ并为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留有余地ꎻ引入了

路侧安全净区、宽容设计、运行速度和安全性评价等概念ꎮ
«设计规范»施行几年来ꎬ有效地提升了我国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水平ꎬ促进了

公路安全设施应用的规范性和科学性ꎬ为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生命、保障各等级公

路的交通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随着我国公路建设事业的迅猛推进ꎬ交通安全设施也在

各等级公路中进行了大量的应用ꎮ 在具体实践中发现ꎬ«设计规范»尚存在一些不能很好

地适应我国大规模的公路建设需要的问题ꎬ具体表现为:
(１) 设置方面

在总体设计上ꎬ如何加强主动引导设施的设置、合理设置被动防护设施的原则需要进

一步明确ꎻ
路侧净区的宽度如何根据公路设计速度或运行速度、交通量、几何技术指标(平、纵、

横)等因素来确定ꎻ
中央分隔带护栏的设置如何体现公路等级、交通量、景观要求等因素ꎻ
如何使护栏设置的等级更加精细化ꎻ
针对我国大型车辆越来越多的趋势ꎬ在«设计规范»中采取什么措施ꎬ来提高相关公

路的交通安全保障水平ꎮ
(２) 护栏受碰撞后的变形方面

对各类护栏受碰撞后允许的变形量需要提出要求ꎮ
(３) 形式选择方面

护栏形式的选择如何更好地体现安全与景观的因素ꎬ低等级公路如何采用经济有效

的防护措施需要进一步明确ꎮ
(４) 结构计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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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护栏结构的计算模型与方法需进一步细化等ꎮ
此外ꎬ对多车道高速公路、低等级公路、改扩建工程和公路网络化发展带来的交通安

全设施设置方面的新问题的规定有所欠缺或不够具体ꎬ在使用操作性方面还有需要改进

的空间ꎮ
本次«设计规范»的修订工作ꎬ从我国实际国情和公路交通发展状况出发ꎬ全面总结

了 ２００６ 年以来我国各等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使用经验ꎬ总结、吸取了国内外公路建设

和公路安全研究领域取得的先进经验与失败教训ꎬ对现行«设计规范»进行了适当调整和

补充完善ꎬ更加提高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ꎬ强化了安全设施设计的系统性和设置的科学

性ꎬ突出了其主动引导、方便认知、保持交通流稳定顺畅方面的功能ꎬ加强了新技术的应

用ꎬ使该规范更加科学、实用、易于掌握ꎬ以期进一步提升公路安全保障水平ꎬ更好地服务

群众安全、便捷出行ꎮ

　 １ ０ ３　 «设计规范»２００６ 版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内容包括护栏、交通标志、交通标线、
隔离栅、桥梁护网、防眩设施、轮廓标和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等ꎮ 根据现行«公路工程技

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的编排顺序ꎬ考虑到交通安全设施的使用功能ꎬ本次修订的排列顺序

调整为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护栏和栏杆、视线诱导设施、隔离栅、防落网、防眩设施、避险

车道和其他交通安全设施(包括防风栅、防雪栅、积雪标杆、限高架和凸透镜等)ꎮ 主要变

化如下:
(１) 将“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编排顺序前置ꎬ突出主动引导设施的功能ꎻ
(２) 将“路基护栏、桥梁护栏、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等合并为“护栏”一章ꎬ并增加

了“缓冲设施”ꎻ
(３) 将“轮廓标”扩充为“视线诱导设施”ꎬ增加了隧道等特殊路段的边缘指示ꎻ
(４) “桥梁护网”扩充为“防落网”ꎬ包括“防落物网”和“防落石网”两类ꎻ
(５) 新增“避险车道”一章ꎻ
(６) 新增“其他交通安全设施”一章ꎬ包括“防风栅、防雪栅、积雪标杆、限高架、减速

丘和凸面镜”等ꎮ

　 １ ０ ４　 研究表明:产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因中ꎬ约 ９５％的交通事故与人的因素有关ꎻ
约 ２８％的交通事故与道路环境因素有关ꎻ约 ８％ 的交通事故与车辆因素有关ꎬ如图 １￣１ꎮ
三个因素中的不利条件组合起来ꎬ就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ꎮ 因此ꎬ从预防交通事故发

生的角度ꎬ要积极消除三个因素中的不利条件ꎬ以“人”为参考标准ꎬ通过良好的道路设计

使其能适应于人的能力极限ꎻ通过先进的技术使车辆能简化驾驶人的工作任务ꎬ并尽可能

高效地保护弱势人员ꎻ道路使用者要受到适当的教育、能获取必要的信息、能有效控制自

己的行为ꎮ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作为公路交通环境的一部分ꎬ可以通过加强主动引导、完善路侧宽

容设计、适度设置防护设施等措施消除公路交通环境中的部分不利因素ꎬ为提高公路交通

安全水平发挥自己的作用ꎮ
—８４—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ＪＴＧ Ｄ８１—２０１７)



图 １￣１　 导致交通事故的因素

注:资料来源为 ＲＴＡＮＳＷꎬ１９９６ꎮ

为实现其功能ꎬ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不但要考虑公路技术条件(决定了公路的

线形指标和车辆的运行速度)、地形条件(不同的地形条件对安全设施的要求不同ꎬ如山

区公路长大陡坡、小半径曲线外侧等事故易发路段ꎬ要求更高的安全设施设置标准)、交
通条件(车型不同ꎬ车辆的制动距离、运行速度、灵活度不同ꎻ大型车辆较多时ꎬ对护栏等

设施的防护要求更高ꎬ同时还要考虑小型车辆驾驶人能否及时发现并认读交通标志)ꎬ而
且还要考虑周边路网条件和环境条件ꎬ进行总体设计ꎬ这样才能从公路使用者的角度出

发ꎬ更好地为其提供优质服务ꎮ
对公路的行政等级是否应作为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的考虑因素ꎬ根据对全国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委、局)、公路管理机构和设计单位的调研结果ꎬ约 ２ / ３ 的单位

和专家认为公路的行政等级并不直接影响交通安全ꎬ不必作为设计的考虑因素ꎮ 但行政

等级与公路功能和交通构成相关ꎬ在交通标志指路信息的选取时需要考虑ꎮ
交通安全设施之间、交通安全设施与公路土建工程和其他设施之间需要互相协调、配

合使用ꎮ 如交通标志与交通标线之间的含义不能相互矛盾ꎬ交通标志与监控外场设备之

间不能互相遮挡ꎬ护栏之间的形式不一致时要进行过渡处理ꎬ公路上设置减速丘时要设置

相应的交通标志、标线等ꎮ

　 １ ０ ５　 为满足公路使用者安全行车的需要ꎬ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要具有四类使用功能ꎬ
分别为主动引导、被动防护、全时保障、隔离封闭ꎮ 其中ꎬ主动引导、全时保障、隔离封闭设

施可以起到事故预防的作用ꎬ有效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ꎬ而被动防护设施的合理设置可以

有效降低事故的严重程度ꎮ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在设计时ꎬ对于已开展公路交通安全评价

的项目ꎬ建议以评价结论为基础ꎻ未开展公路交通安全评价的项目ꎬ需要进行交通安全综

合分析ꎮ 从公路使用者的角度出发ꎬ要优先设置主动引导设施ꎬ根据实际需要ꎬ合理设置

被动防护设施ꎬ以充分体现驾驶人及其他公路使用者的需求ꎬ为其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

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ꎮ

　 １ ０ ６　 公路在运营过程中ꎬ当路面技术指标低于规定值时ꎬ需要采取加铺、罩面等措

施ꎬ使得部分交通安全设施ꎬ如护栏的高度、交通标志的高度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ꎬ严重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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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影响其使用功能ꎮ 对这些情况ꎬ需要在设计时采取一定的措施ꎬ如适当增加交通标志

的高度ꎻ混凝土护栏可适当加高并采用单坡型ꎻ波形梁或缆索护栏立柱适当加长并预留连

接孔ꎬ也可采用迫紧器抽换式混凝土基础的方式来安装立柱ꎮ 图 １￣２ 为采用铸钢材料制

作的迫紧器抽换式混凝土基础示意图ꎮ

图 １￣２　 迫紧器抽换式混凝土基础示意图(ϕ１４０ｍｍ 规格)(尺寸单位:ｍｍ)

改扩建公路工程需要充分考虑既有公路的交通安全运营特征ꎬ在对其进行调查与综

合分析的基础上ꎬ结合改扩建后的公路条件(包括公路等级、设计速度等)、交通条件、环
境条件等进行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ꎮ 对既有交通安全设施ꎬ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角

度来说ꎬ需要合理利用并对存在的缺陷加以完善ꎮ

　 １ ０ ８　 近年来ꎬ国内外公路交通安全设施领域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不断

出现ꎬ在设计中采用时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任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首先需要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方面的要求ꎬ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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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有关权威机构的试验验证ꎬ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ꎮ 如护栏方面的产品可按照现行

«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的规定确定该产品能否达到相应的防护性

能ꎻ标线涂料、防眩板能否满足相关规范中规定的功能要求等ꎮ
其次还要考虑耐久性、建设成本、养护成本、美观、防盗等因素ꎮ
在必要的条件下ꎬ需要经过现场试验段的检验ꎮ
经上述充分论证后ꎬ才可以采用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产

品ꎮ 对于经实践验证为可靠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产品ꎬ要积极推广使用ꎮ

—１５—

条 文 说 明



２　 术语

　 ２ ０ １　 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保证一定宽度的净区可以使绝大多数驶出路外的车辆恢

复正常行驶ꎮ 净区宽度可分为计算净区宽度和实际净区宽度ꎬ附录 Ａ 提供了计算方法ꎮ
前者为驶出车行道的车辆重返公路提供了容错空间ꎬ为理想值ꎬ如图 ２￣１ 所示ꎻ后者为实

际路况可达到的宽度值ꎮ 中央分隔带和分离式路基左侧净区宽度的含义与路侧相同ꎬ如
图 ２￣２ 所示ꎮ

图 ２￣１　 计算净区宽度示意

图 ２￣２　 路侧与中央分隔带净区示意

注:图中“ＣＺ”为计算净区宽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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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０ １０ ~ ２ ０ １２　 “可以减缓冲击、降低碰撞车辆和车内人员伤害”、“起阻挡、缓冲和

导向作用”是根据«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２０１３)判定的ꎮ

　 ２ ０ １３　 隔离设施起分隔对向机动车、分隔同向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作用ꎬ没有要求具

有防撞性能ꎬ不包含标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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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总体设计

３ １　 一般规定

　 ３ １ １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
建、扩建工程项目(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ꎬ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ꎮ 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ꎮ”做出本款规定ꎮ

　 ３ １ ２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为公路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其总体设计也是公路工程总体

设计的一部分ꎮ 其主要作用是:
(１) 协调设计界面:包括明确交通安全设施与公路土建工程、服务设施和管理设施

等专业之间的关系和界面ꎬ并确定各专业之间的设计优先顺序ꎬ即设计过程中哪个专业为

主导ꎬ对整个工程的设计起控制作用ꎬ哪个专业需要配合ꎬ对整个工程进行功能完善ꎮ
(２) 统一设计原则:公路工程分期修建时ꎬ交通安全设施需要与公路土建工程统一

设计、分期实施ꎻ公路工程由两个或以上单位设计时ꎬ需要由一个单位负责统一各设计单

位的设计原则、技术标准、建设规模和主要技术指标ꎮ
(３) 提出文件编制内容:针对公路工程的特点和不同设计阶段的要求ꎬ提出各阶段

设计文件的构成和具体内容ꎮ

　 ３ １ ３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总体设计需要充分收集土建工程设计图纸、概预算定额、
所在路网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资料、所在地区公路交通主管部门制定的公路网规划

和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的相关技术要求ꎬ以及交通安全评价结论ꎬ据以作为确定项目特点、
功能和定位、有针对性地开展设计的依据ꎮ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前ꎬ需要开展现场调研工作ꎬ向公路养护、交通管理和驾驶人

征求对现状相关路网交通安全设施设置的意见和建议ꎬ据此可以改进和完善公路交通安

全设施的设计工作ꎮ

　 ３ １ ４　 本条对总体设计的内容进行了规定ꎮ 对于公路工程分期修建的总体设计ꎬ需要

增加分期实施的内容ꎻ对于多单位承担设计的总体设计ꎬ需要由负责单位协调参与单位共

同确定ꎮ

　 ３ １ ５　 与新建项目相比ꎬ公路改扩建项目需要对既有的交通安全设施的现状、运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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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存在的问题、公路运营管理部门和公路使用者的需要进行全面调查ꎬ并对其可利用性

做出综合分析ꎮ 根据调查和综合分析结论ꎬ提出既有设施的再利用方案、临时交通安全设

施的设计内容及主要方案、交通安全设施的造价测算等ꎮ

３ ２　 项目和路网特征分析

　 ３ ２ ３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２０１４)第 １ ０ １０ 条规定:“二级及以上的干线

公路应在设计时进行交通安全评价ꎬ其他公路在有条件时也可进行交通安全评价”ꎮ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是指从公路使用者的角度ꎬ按一定的评价程序ꎬ采用定性和定量

的方法ꎬ对公路交通安全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评价ꎮ 我国交通运输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发布

了«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ＪＴＧ Ｂ０５—２０１５)ꎬ对安全性评价的程序和方法进行了规定ꎮ
考虑到本规范的使用范围为“新建和改扩建的各等级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ꎬ已

经开展交通安全评价的项目ꎬ交通安全设施设计人员要收集相关评价资料ꎬ通过分析确定

公路运行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和隐患路段(点)和安全设计重点ꎻ未开展交通安全评价

的项目ꎬ需要设计人员从公路使用者的角度出发ꎬ借鉴交通安全评价的思路和方法ꎬ对项

目进行交通安全综合分析ꎬ确定可能存在的隐患路段(点)和安全设计重点ꎮ

３ ３　 设计目标

　 ３ ３ １　 本条结合交通安全设施的功能要求和建设成本ꎬ提出从服务、安全、管理、环境、
成本等方面确定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目标ꎮ 这里并非是指每一个项目均要实现这五个方

面的目标ꎬ而是要根据项目特点和实际条件ꎬ合理确定其设计目标ꎮ 如旅游公路ꎬ重点需

要从服务、安全和环境方面提出设计目标ꎬ而成本可不作为重点ꎮ
(１) 服务方面: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单位需要加强与项目建设单位和土建工程设

计单位之间的协调ꎬ准确掌握土建工程的设计指导思想和原则ꎬ明确交通安全设施的服务

对象和范围ꎬ合理确定“服务”设计目标ꎮ
(２) 安全方面:结合本规范第 ３ ２ ３ 条确定的安全风险和隐患路段(点)及安全设计重

点ꎬ提出“安全”方面的设计目标ꎬ如护栏的防护能量、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的防护等级等ꎮ
(３) 管理方面: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单位通过加强与项目运营和养护管理等单位

的协调ꎬ准确掌握公路运营管理的需求ꎬ如速度控制、允许通行的车辆、建筑限界控制等ꎮ
通过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ꎬ实现“利于管理”的设计目标ꎮ

(４) 环境方面:对于穿越环境敏感区的公路ꎬ需要提出减少对自然环境破坏、与自然

环境相协调的设计目标ꎬ如采用图形化交通标志、设置通透式护栏等ꎮ
(５) 成本方面:需要从全寿命周期成本和运营养护需求的角度ꎬ提出效益投资比最

大化和降低运营养护成本的目标ꎮ 全寿命周期成本管理起源于美国军方ꎬ主要用于军事

物资的研发和采购ꎬ适用于产品使用周期长、材料损耗量大、维护费用高的产品领域ꎮ ２００５
年ꎬ我国开始在公路工程的勘察设计中引进这一理念ꎬ即要从项目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去看

—５５—

条 文 说 明



待成本ꎬ把公路放在环境和社会的大系统中去考察其成本ꎮ 对于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来

说ꎬ不但要注重项目的初期建设成本ꎬ还要注重其后期维修和养护成本ꎬ如常规养护、事故

养护、材料储备以及养护修复的方便性等发生的费用ꎮ 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还要有一定

的前瞻性ꎬ即在投入使用后ꎬ不能因为后期发生的少量路面加铺、罩面等养护工作而失去

或大幅度降低其使用功能ꎮ

　 ３ ３ ２　 交通安全设施的再利用一般包括直接利用、改造利用、作为临时设施和作为材

料加以利用等方式ꎮ 从资源节约的角度ꎬ公路改扩建项目要将既有交通安全设施的再利

用率作为一个设计目标ꎮ 此外ꎬ为满足边通车、边施工的需要ꎬ临时交通安全的设置也要

提出一些设计目标ꎬ如交通标志的版面、护栏的防护等级等ꎮ

３ ４　 设置规模

　 ３ ４ １　 交通安全设施按照可实现的功能ꎬ可以划分为主动引导、被动防护、隔离封闭、
全时保障、控制出入等设施:

主动引导设施包括交通标志、交通标线、视线诱导设施、积雪标杆、凸面镜等ꎬ为驾驶

人提供路网信息和公路轮廓ꎬ使车辆保持在车行道以内ꎮ
被动防护设施包括护栏(含路基护栏、桥梁护栏、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缓冲设施)、

避险车道等ꎬ为失控车辆提供防护和逃生通道ꎮ
隔离封闭设施包括隔离栅、防落网、防风栅、防雪栅等ꎬ以保障公路的运行畅通ꎮ
全时保障设施除主动引导设施外ꎬ还包括防眩设施等ꎮ
控制出入设施包括限高架、减速丘等ꎬ对不符合规定的车辆禁止入内ꎬ或者强制车辆

减速ꎮ
同一种交通安全设施往往具有多重功能ꎬ如反光交通标志、标线不但是主动引导设

施ꎬ也是有效的全时保障设施ꎬ本条主要是依据交通安全设施的主要功能来划分的ꎮ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规模ꎬ需要在综合考虑所在路网规划、公路功能、技术等级、

交通量、车型组成和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合理确定ꎮ

　 ３ ４ ２ ~ ３ ４ ６　 在明确设计目标后ꎬ交通安全设施设置规模的确定需要考虑的因素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
(１) 宏观方面:所在路网的规划和公路功能ꎮ 所在路网的规划和公路功能决定了本

项目在路网中的定位、与周边路网的关联关系及主要使用对象ꎬ间接确定了公路的运行速

度和运行状态ꎬ从宏观方面影响了交通安全设施的设置规模ꎮ
(２) 微观方面:技术等级、交通量、车型组成和环境等因素决定了具体交通安全设施

的设置种类、数量和等级ꎬ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的主要依据ꎬ从微观方面影响了交通安全

设施的设置规模ꎮ
根据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的规定ꎬ公路技术等级应根据路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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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功能ꎬ并结合交通量论证确定:主要干线公路应选用高速公路ꎻ次要干线公路应选用

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ꎻ主要集散公路宜选用一、二级公路ꎻ次要集散公路宜选用二、三级公

路ꎻ支线公路宜选用三、四级公路ꎮ

３ ５　 结构设计标准

　 ３ ５ １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通过某种特定的结构为载体实现其警告、提示、诱导、隔离、
防眩、防护等功能ꎬ因此结构的受力安全是交通安全设施发挥功能的基础ꎮ 交通安全设施

结构设计是根据结构所受作用进行受力验算的过程ꎬ也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的内容之一ꎮ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结构类型多种多样ꎬ涉及作用种类众多ꎬ表 ３ ５ １ 列出了进行交通

安全设施结构受力验算时主要考虑的作用ꎮ 对于其他作用ꎬ例如混凝土护栏的收缩及徐

变作用ꎬ目前尚不具备进行计算的条件ꎬ因此未列入表 ３ ５ １ 中ꎬ但在设计中仍需要考虑

这类作用对结构使用可能产生的影响而采用相应的构造处理措施ꎮ

　 ３ ５ ２　 结构设计安全等级是根据结构破坏可能产生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的等级ꎬ体现

了不同结构的可靠度差异ꎬ现行«公路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ＧＢ / Ｔ ５０２８３)规
定公路工程结构的设计安全等级包括一级、二级和三级ꎮ 根据交通安全设施结构破坏可

能产生后果的严重程度ꎬ其设计安全等级规定为二级和三级ꎬ表 ３ ５ ２ 列出了不同安全等

级对应的交通安全设施类型ꎮ 设计人员也可以根据交通安全设施所处位置的具体情况ꎬ
与建设单位商定调整结构设计安全等级ꎬ但不能低于表 ３ ５ ２ 规定的等级ꎮ

　 ３ ５ ５　 阻挡功能是护栏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功能ꎬ根据汽车碰撞荷载按承载能力极限状

态的偶然荷载效应组合进行设计验算ꎬ能够大体估算出护栏能否有效阻挡该防护等级的

碰撞车辆ꎬ而护栏缓冲功能和导向功能的检验需要经过实车足尺碰撞试验ꎮ
车辆碰撞护栏时ꎬ 碰撞荷载的作用点是沿着护栏迎撞面移动的ꎬ并随时间而变化ꎬ在

整个碰撞过程的不同时间点(例如客车头部接触护栏、货车驾驶室和车厢前部接触护栏、
客车和货车驶离护栏时车辆尾部接触护栏)出现碰撞力峰值ꎮ 但在客车头部、货车驾驶

室和车厢前部接触护栏时车辆穿越护栏的可能性最大ꎬ车辆驶离护栏时已改变行驶方向ꎬ
穿越护栏越出路外的危险性降低ꎬ所以取客车头部、货车驾驶室和车厢前部接触护栏时的

碰撞力峰值作为设计碰撞荷载ꎮ
车辆碰撞护栏是十分复杂的过程ꎬ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精确计算方法来进行描述ꎮ 车

辆碰撞护栏常用的数学模型见图 ３￣１ꎬ该数学模型的建立基于以下基本假设:
(１) 从车辆碰撞护栏起到车辆改变方向平行于护栏止ꎬ车辆的纵向和横向加速度

不变ꎻ
(２) 车辆的竖向加速度和转动加速度忽略不计ꎻ
(３) 车辆改变方向平行于护栏时车辆的横向速度分量为 ０ꎻ
(４) 车辆在改变方向时不发生绊阻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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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车辆碰撞护栏期间容许车辆发生变形ꎬ但车辆的重心位置不变ꎻ
(６) 车辆近似为质点运动ꎻ
(７) 刚性护栏的变形值 Ｄ ＝０ꎬ半刚性护栏和柔性护栏的变形值 Ｄ >０ꎻ
(８) 车辆与护栏、车轮与路面的摩擦力忽略不计ꎻ
(９) 护栏连续设置ꎮ

图 ３￣１　 车辆与护栏碰撞的数学模型

设车辆的横向位移 ΔＳ横:
ΔＳ横 ＝ Ｃｓｉｎθ － ｂ(１ － ｃｏｓθ) ＋ Ｄ

车辆横向位移 ΔＳ横 所需的时间:Δｔ ＝
ΔＳ横

横向平均速度
∵ 横向平均速度 ＝１ / ２{ｖ１ｓｉｎθ ＋０}

∴ Δｔ ＝ Ｃｓｉｎθ － ｂ(１ － ｃｏｓθ) ＋ Ｄ
ｖ１ｓｉｎθ / ２

又∵ 车辆横向平均加速度 Ｇ横

Ｇ横 ＝ ａ横 ＝ (Δｖ)横 / Δｔ
横向速度变化(ΔＶ) ＝ Ｖ１ｓｉｎθ －０

Ｇ横 ＝ ｖ１ｓｉｎθ / Δｔ

∴ Ｇ横 ＝
ｖ２１ｓｉｎ２θ

２[Ｃｓｉｎθ － ｂ(１ － ｃｏｓθ) ＋ Ｄ]
根据 Ｆ横 ＝ｍａ横

Ｆ横 ＝
ｍ(ｖ１ｓｉｎθ) ２

２[Ｃｓｉｎθ － ｂ(１ － ｃｏｓθ) ＋ Ｄ]
Ｆ横 单位取 ｋＮ 时ꎬ

Ｆ横 ＝
ｍ(ｖ１ｓｉｎθ) ２

２０００[Ｃｓｉｎθ － ｂ(１ － ｃｏｓθ) ＋ Ｄ] (３￣１)

假设车辆和护栏的刚度可理想化为线性弹簧ꎬ则碰撞荷载与时间的关系曲线是正弦

曲线ꎬ车辆横向最大加速度 Ｇ横ｍａｘ为:
Ｇ横ｍａｘ ＝ π / ２(Ｇ横)

Ｆ横ｍａｘ ＝
π
２ 

ｍｖ２１ｓｉｎ２θ
２０００[Ｃｓｉｎθ － ｂ(１ － ｃｏｓθ) ＋ Ｄ] (３￣２)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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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Ｆ横ｍａｘ———车辆作用在护栏上的最大横向力(ｋＮ)ꎻ
ｍ———车辆质量(ｋｇ)ꎻ
ｖ１———车辆的碰撞速度(ｍ / ｓ)ꎻ
θ———车辆的碰撞角度(°)ꎻ
Ｃ———车辆重心距前保险杠的距离(ｍ)ꎻ
ｂ———车辆宽度的一半(ｍ)ꎻ
Ｄ———护栏的最大横向动态变形值(ｍ)ꎬ混凝土护栏 Ｄ ＝ ０ꎬ金属制护栏 Ｄ ＝ ０ ３

~ ０ ６ｍꎮ
为验证式(３￣１)和式(３￣２)预测的精度ꎬ美国曾用其预测的横向碰撞荷载与碰撞试验

实测的碰撞荷载相比较ꎬ得出公式的预测精度为 ±２０％ ꎬ如表 ３￣１ꎮ 从表 ３￣１ 可见ꎬ对于小

汽车ꎬ式(３￣１)和式(３￣２)预测的碰撞荷载和试验的实测值很相近ꎮ 英国桥梁护栏标准中

护栏的设计荷载就直接采用式(３￣２)的计算值ꎮ
表 ３￣１　 刚性护栏横向碰撞荷载(碰撞速度 ９６ｋｍ / ｈꎬθ ＝ １５°)

车辆质量

(ｋｇ)

平均力(ｋＮ) 最大荷载(ｋＮ)

式(３￣１)计算值 式(３￣２)计算值 布卢姆试验值 布什试验值

２ ０４３ ８４ ５ １２９ ０ １３３ ４ １２４ ５

９ ０８０ １５５ ７ ２４４ ６ ３１１ ４ ３７３ ６

１８ １６０ ２５８ ０ ４０４ ８ ６６７ ２ ６６７ ２

３１ ７８０ — — １ １１２ ０ —

３２ ６８８ ４０４ ８ ６３６ １ — —

日本现行车辆用刚性护栏碰撞荷载如表 ３￣２ꎮ 日本金属制桥梁护栏碰撞试验的结果

如表 ３￣３ꎮ
表 ３￣２　 日本刚性护栏碰撞荷载

碰 撞 条 件 碰撞能量(ｋＪ)
碰撞荷载(ｋＮ)

单坡型 Ｆ 型 直墙型

２５ｔꎬ ５０ｋｍ / ｈꎬ １５° １６０ ３４ ３５ ４３

２５ｔꎬ ６５ｋｍ / ｈꎬ １５° ２８０ ５７ ５８ ７２

２５ｔꎬ ８０ｋｍ / ｈꎬ １５° ４２０ ８６ ８８ １０９

２５ｔꎬ １００ｋｍ / ｈꎬ １５° ６５０ １３５ １３８ １７０

表 ３￣３　 日本金属制桥梁护栏试验条件和结果

序　 　 号 护 栏 等 级
碰 撞 条 件

车辆质量(ｔ) 碰撞速度(ｋｍ / ｈ) 碰撞角度(°)

车体接触

长度(ｍ)

１ Ａ １ ３ ６０ ６ １５ ３ ７

２ Ａ １３ ８７ ６０ ６ １５ １１ ２

３ Ｂ １ ４１ ４０ ４ １５ ２ ８

４ Ｂ １４ ０ ４０ ４ １５ ３ ７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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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３

序　 　 号 护 栏 等 级
碰 撞 条 件

车辆质量(ｔ) 碰撞速度(ｋｍ / ｈ) 碰撞角度(°)

车体接触

长度(ｍ)

５ Ａ １４ ０２ ６０ ６ １５ ９ １５

６ Ａ １４ ０１ ６０ ６ １５ ８ ８

７ Ａ １ ６４ ６０ ６ １５ ３ ４

８ Ｂ １３ ８４ ４０ ４ １５ ４ １

９ Ｂ １３ ９５ ４０ ４ １５ ４ ８１

１０ ＳＢ １ １ ８０ １５ ２ ９０

１１ ＳＢ １４ ０ ８０ １５ １３ ３５

美国对钢筋混凝土墙式护栏碰撞试验的结果如图 ３￣２、图 ３￣３ 和表 ３￣４ꎬ美国推荐的设

计荷载分布如图 ３￣４ 和表 ３￣５ꎮ

(碰撞条件:ｍ ＝ ４ ７４０ｌｂꎻｖ ＝ ５９ ９ｍｐｈꎻθ ＝ ２４°)
注:１ｌｂ ＝ ４５３ ５９２ｇꎻ１ｋｉｐ ＝ ４ ４４５ｋＮꎻ１ｍｐｈ ＝ １ ６０９ｋｍ / ｈꎻ

１ｋｉｐ / ｆｔ ＝ １ ４５８ｋＮ / ｍꎻ１′ ＝ ０ ３０５ｍꎻ１″ ＝ ２ ４５ｃｍ
图 ３￣２　 混凝土墙式护栏的碰撞过程

表 ３￣４　 混凝土护栏碰撞试验结果

试 验 条 件

质量

(ｌｂ)
速度

(ｍｐｈ)
角度

(°)

碰撞状态

合　 　 力 最　 大　 力

高度

(ｉｎ)
大小

(ｋｉｐ)
接触高度

(ｆｔ)
接触长度

(ｆｔ)
单位面积

(ｋｉｐ / ｆｔ２)
单位长度

(ｋｉｐ / ｆｔ)

２ ０５０ ５９. ０ １５. ５
始 １７. ０ １８. ４ ２. ３３ ５. ０ ３. ８９ ５. ７６

终 １８. ７ ８. ４ ２. ５８ ７. ６ １. １１ １. ８２

２ ０９０ ５８. ５ ２１
始 １９. ０ ２１. １ ２. ６７ ６. ０ ３. ２５ ５. ５２

终 ２０. ７ １３. １ ３. ０ ８. ０ １. ３５ ２. ５８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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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４

试 验 条 件

质量

(ｌｂ)
速度

(ｍｐｈ)
角度

(°)

碰撞状态

合　 　 力 最　 大　 力

高度

(ｉｎ)
大小

(ｋｉｐ)
接触高度

(ｆｔ)
接触长度

(ｆｔ)
单位面积

(ｋｉｐ / ｆｔ２)
单位长度

(ｋｉｐ / ｆｔ)

２ ８００ ５８. ３ １５
始 １８. １ １８. ５ ２. ５０ ５. ０ ３. ８５ ５. ８１

终 １５. ３ １３. ９ ２. ０８ １０. ８ １. ８２ ２. ０１

２ ８３０ ５６ １８. ５
始 １９. ３ ２２. ０ ２. ９２ ４. ８ ３. ６５ ７. ６１

终 ２１. ３ ２２. ５ ３. ００ １０. ２ １. ５２ ３. ４８

４ ６８０ ５２. ９ １５
始 ２１. ４ ５２. ５ ３. ０８ ７. ３ ５. ７３ １１. ２４

终 ２４. ０ ２８. ３ ３. ２５ １０. ７ ２. ０１ ４. １６

４ ７４０ ５９. ９ ２４
始 ２１. ８ ５９. ５ ３. １７ ６. ５ ７. １８ １４. ４９

终 ２２. ５ ２８. ３ ３. ２５ １４. ５ １. ４８ ３. ０６

２０ ０３０ ５７. ６ １５
始 ２９. ０ ６３. ７ ２. １７ １２. ３ ５. ８８ ２１. ２０

终 ３２. ７ ７３. ８ １. ５８ ２５. ５ ４. ５１ ４. ５４

３２ ０２０ ６０ １５
始 ２６. ３ ８５. ０ ２. ５８ ６. ３ １２. ９０ ２１. ２０

终 ２８. ４ １１. ０ ２. ２５ １５. ０ １５. ４０ ２２. １０

表 ３￣５　 刚性护栏推荐的极限设计荷载

设计试验条件 最大设计荷载(ｋＮ / ｍ) 设计荷载分布长度(ｍ) 有效高度(ｍ)

２ ０４３ｋｇꎬ９６ｋｍ / ｈꎬθ ＝ １５° １５. ２ ２. ３ ０. ６

２ ０４３ｋｇꎬ９６ｋｍ / ｈꎬθ ＝ ２５° １９. ７ ２. ０ ０. ６

９ ０８０ｋｇꎬ９６ｋｍ / ｈꎬθ ＝ １５° １１. ０ ３. ８ ０. ８５

１４ ５２８ｋｇꎬ９６ｋｍ / ｈꎬθ ＝ １５° ３０ ４. ６ ０. ７５

注:１ｋｉｐ ＝ ４ ４４５ｋＮꎻ１ｍｐｈ ＝ １ ６０９ｋｍ / ｈꎻ１ｋｉｐ / ｆｔ ＝ １ ４５８ｋＮ / ｍꎻ
１′ ＝ ０ ３０５ｍꎻ１″ ＝ ２ ４５ｃｍ

图 ３￣３　 接触应力的分布

我国桥梁护栏试验中实测碰撞荷载的结果如表 ３￣６ꎬ根据式(３￣２)计算出各试验碰撞

条件的大、中型车辆的横向碰撞力最大值ꎬ车辆总质量、碰撞速度、碰撞角度、车辆重心距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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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保险杠的距离以及车辆宽度等数据与«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 ( 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
２０１３)的相关要求一致ꎮ

图 ３￣４　 刚性护栏推荐的极限设计荷载

表 ３￣６　 我国刚性护栏碰撞荷载的实测结果

试验序号
碰 撞 条 件

碰撞角度(°) 车辆总质量(ｔ) 碰撞速度(ｋｍ / ｈ)
碰撞能量(ｋＪ) 实测值(ｋＮ)

１ ２１ ６ ２ ９１ ５ ８７ １９２ ４

２ ２１ １ １８ ８１ ５９０ ５８９ １

３ ２０ ４ １８ ８４ ５９５ ７１９ ６

４ １９ ２ ２ ９５ ７５ １７６ ４

５ ２０ ５ ２０ ６４ ３８７ ４４３ ２

６ ２１ １ ２０ ８６ ７３９ ７９７ ６

通过不同国家刚性护栏碰撞荷载的比较ꎬ 我国实测的护栏碰撞荷载最大ꎬ 英国和日

本最小ꎬ 美国居中ꎮ 依据各防护等级横向碰撞力最大值计算结果ꎬ参考实车碰撞试验测

得的碰撞力数据ꎬ在对比国外规范相关规定的基础上ꎬ制订出表 ３ ５ ５ 的桥梁护栏汽车碰

撞荷载标准值ꎬ其中防护等级二(Ｂ)级和六(ＳＳ)级维持 ２００６ 版«设计规范»的规定ꎬ调整

了防护等级三(Ａ)、四(ＳＢ)级和五(ＳＡ)级的规定值ꎬ增加对一(Ｃ)级、七(ＨＢ)级和八

(ＨＡ)级三个新增防护等级的碰撞荷载标准值规定ꎮ
根据我国部分桥梁护栏的实车碰撞试验结果(图 ３￣５)、试验车辆的主要技术参数ꎬ并

参考美国 ２０１２ 版 ＡＡＳＨＴＯ ＬＲＦ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中关于桥梁护栏荷载分布长

度的规定ꎬ为便于桥梁护栏试件的设计和新型桥梁护栏的开发ꎬ在 ２００６ 版«设计规范»的
基础上ꎬ增加了桥梁护栏碰撞荷载分布长度的内容ꎮ

本规范提供的汽车碰撞荷载主要用于研发新的桥梁护栏试件ꎮ 由于碰撞荷载的大小

取决于护栏的变形和复杂的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ꎬ因此仅靠理论分析设计护栏依据并不

充分ꎮ 根据碰撞荷载设计的护栏试件还要按照现行«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的规定通过实车足尺碰撞试验对其阻挡、缓冲和导向功能进行评价ꎮ

　 ３ ５ ６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一般是以结构的内力超过其承载能力或不适于继续承载为

依据ꎬ例如汽车碰撞后护栏构件折弯或断裂、汽车碰撞后路基护栏基础的滑移倾覆或桥梁

护栏的翼缘板破坏、交通标志支撑结构在风荷载作用下立柱弯曲倾覆、突起路标被车轮压

碎等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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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５　 桥梁护栏各测点的最大应变测量值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一般是以结构的变形、裂缝、振动参数超过正常使用或耐久性能允

许的限值为依据ꎬ交通安全设施结构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主要考虑结构的变形超过

允许的限值ꎬ尤其是交通标志、隔离栅、防眩设施、防风栅、防雪栅、桥梁隧道限高架等在风

荷载和温度作用下的变形ꎮ
对所考虑的极限状态ꎬ需要按照现行«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ＪＴＧ Ｄ６０)的有关规

定ꎬ对所有可能同时出现的荷载加以组合ꎬ求得组合后在结构中的总效应ꎬ并在所有可能

组合中取其中最不利的一组作为该极限状态的设计依据ꎮ

３ ６　 设计协调与界面划分

　 ３ ６ ２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２０１４)中部分条款需要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单

位提供相关设计标准、方案或要求ꎬ主要包括:
(１) 第 ３ ６ １ 条的规定ꎬ“三、四级公路的侧向宽度为路肩宽度减去 ０ ２５ｍꎮ 设置护

栏时ꎬ应根据护栏需要的宽度加宽路基”ꎬ设置护栏的路段需要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单位提

供路肩宽度的加宽值ꎮ
(２) 第 ４ ０ ４ 条规定ꎬ“１　 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ꎬ中央分隔带宽度应根

据公路项目中央分隔带功能确定ꎮ ２　 作为集散的一级公路ꎬ中央分隔带宽度应根据中间

隔离设施的宽度确定ꎮ”该条需要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单位综合考虑中央分隔带护栏的防

护形式和防护能力ꎬ提出中央分隔带的宽度值ꎮ
(３) 第 １０ １ ４ 条规定ꎬ“(交通安全设施、服务设施和管理设施)各项设施应按统筹

协调、总体设计的原则设置”ꎬ需要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单位与服务设施和管理设施设计单

位加强协调ꎬ各类设施应相互匹配ꎬ避免相互影响ꎮ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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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交通标志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交通标志的设计要素主要包括类型、分类、颜色、形状、线条、字符、图形、尺寸、
设置、材料、支撑和结构等ꎬ从工程心理学的角度来看ꎬ交通标志要素要满足下面几个要求

才能发挥作用:
(１) 醒目度———交通标志能在要求的认读距离以外吸引驾驶人的注意ꎬ能在标志所

处的背景中清晰地显示出来ꎮ
(２) 易读性———能快速理解其含义ꎮ
(３) 公认性———可被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们所理解ꎮ
为保证交通标志在同样的交通环境下ꎬ能被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所理解ꎬ并有相

似的反应和行为ꎬ保证交通标志效力的通用性ꎬ交通标志的设计要遵守同一标准ꎬ保持一

致的设计形式ꎮ
发达国家都逐渐形成了自身规范化的交通标志体系ꎬ我国吸取了各国图形符号的成

功经验ꎬ综合分析先进国家现行标准和有关研究成果ꎬ结合国家有关现行规则、标准和道

路交通特点ꎬ形成«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国家强制性标准ꎬ建立了我国交通

标志和标线体系ꎬ目前形成了 ３９５ 种交通标志ꎬ规定了公路交通标志的分类、颜色、形状、
图案、文字和规格等ꎮ 因此ꎬ在交通标志的设计过程中ꎬ首先要符合现行«道路交通标志

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的规定ꎮ

　 ４ １ ２　 交通标志是保证公路安全和畅通必不可少的安全和管理设施ꎬ其设置目的主要

是为公路使用者提供禁止、警告、指路、指示等信息ꎮ 因此交通标志的设计要完全从交通

安全、服务和管理需求的角度出发ꎬ不要带有任何商业广告或其他无关内容ꎮ 加油站、服
务区等标志是发挥公路本身服务功能的标志ꎬ不视为商业广告性质ꎮ 旅游区标志只能显

示该旅游景区的名称、图案、方向和距离信息ꎬ不得显示带有营利性的广告信息ꎮ

　 ４ １ ３　 本条对交通标志设计目标和要考虑的因素进行了规定ꎮ
公路交通标志是为驾驶人提供信息服务的ꎬ设置科学合理的交通标志要具备五个基

本特点:①满足驾驶人的信息需求ꎻ②充分引起注意ꎻ③清晰简洁地传递信息ꎻ④尊重驾驶

人的行为特征ꎻ⑤给驾驶人提供充足的反应时间ꎮ 因此从设计目标来看ꎬ交通标志应是便

于驾驶人清晰辨识、正确理解、快速反应的ꎬ设计应做到“易见、易认、易懂、易辨、易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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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驾驶人能够“看得见、看得清、看得懂、辨得准、记得住”:
(１) 易见ꎬ交通标志设置应有良好的显著性ꎬ使交通标志能够在复杂背景下很容易

被驾驶人注意到ꎬ避免被驾驶人忽略的情况出现ꎮ
(２) 易认ꎬ交通标志设置应保证充足的视认距离ꎬ在视认距离范围内ꎬ交通标志信息

应能清晰可见ꎮ
(３) 易懂ꎬ交通标志信息应简明易懂ꎬ应能够保证驾驶人较容易地正确理解标志的

信息ꎮ
(４) 易辨ꎬ交通标志应避免有歧义的信息出现ꎬ应能够保证驾驶人准确理解标志

信息ꎮ
(５) 易记ꎬ标志的信息应简洁明快ꎬ应容易被驾驶人记住ꎮ
驾驶人在视觉信息、信息需求、信息处理等三个方面的行为特性是交通标志设计中重

点考虑的:①视觉信息:据估计ꎬ驾驶人在驾驶车辆行驶时所需要的信息中ꎬ占 ９０％ 的为

视觉信息ꎮ 人的视觉特征如视野的深度、宽度ꎬ眼睛的移动、色彩的识别、亮度和眩光的影

响、速度的判断等ꎬ是交通标志设置的基本考虑要素ꎮ ②信息需求:对公路使用者来说ꎬ几
乎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视觉传递接收的ꎬ因此设置交通标志时ꎬ要注意其显著性、易理解

性、可信性和定位性ꎮ ③信息处理:驾驶人的驾驶任务包括获取信息、处理信息、选择行动

方案、实施行动方案并通过重复这一过程来观察决策的结果ꎮ 由于人的行为的局限性和

驾驶人、车辆和公路环境之间的关系使得上述过程非常复杂ꎮ 设置交通标志时ꎬ还要考虑

驾驶人的心理预期、反应时间和短期记忆等特征ꎬ只有充分考虑公路使用者的行为特征ꎬ
交通标志的设置才具有有效性ꎮ

交通标志是整个公路系统中的一部分ꎬ与公路条件、交通条件、环境条件、公路使用者

及交通管理的需求密切相关ꎬ孤立设置是无法发挥作用的ꎬ因此交通标志的设计要从系统

性出发进行整体布局、综合设计ꎬ公路交通标志设计中还要考虑下列因素:
(１) 公路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一章第六条)明确公路按其在公路网中的地位分为国

道、省道、县道和乡道ꎮ 一般把国道和省道称为干线ꎬ县道和乡道称为支线ꎮ 我国现行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将我国公路按功能分为干线公路、集散公路和支路公路

三类ꎮ 干线公路细分为主要干线公路和次要干线公路ꎬ集散公路分为主要集散公路与次

要集散公路ꎮ 公路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交通标志的使用对象、公路技术和交通条件

以及路权等级等ꎬ因此公路功能应是交通标志设计首要考虑因素ꎬ设计中要根据公路网规

划、地区特点、公路交通特性等因素确定公路功能ꎮ
(２) 公路技术等级

公路技术等级是公路设计的根本依据ꎬ我国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规
定公路技术等级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五个等级ꎬ应根

据公路网规划、公路功能ꎬ并结合交通量论证确定公路技术等级ꎮ 主要干线公路应选用高

速公路ꎬ次要干线公路应选用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ꎬ主要集散公路宜选用一、二级公路ꎬ次
要集散公路宜选取二、三级公路ꎬ支线公路宜选用三、四级公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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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线形指标、路面状况、路侧情况、构造物以及平面交叉和互通式立体交叉的分布

情况ꎬ直接决定着交通标志是否需要设置以及设置的具体形式ꎬ公路技术等级直接决定了

交通标志的设置规模和规格参数ꎬ是交通标志设计的重要考虑因素ꎮ
(３) 路网布局

在路网环境中ꎬ一次交通出行不再是沿是单一一条公路的线性出行ꎬ而是通过在多条

不同功能和技术等级公路之间衔接转换的网状出行ꎬ因此公路在路网中的位置以及与周

边路网的衔接情况ꎬ决定着交通流向和导引需求ꎬ与交通标志的设置层次、引导方向和控

制信息等密切相关ꎮ
(４) 交通条件

交通组成、交通运行情况及车辆动力性能等交通条件是确定交通标志具体设置位置、
形式、支撑结构等设计内容的基础和依据ꎬ要充分考虑交通流向、交通组成、车辆特性、运
行速度等因素ꎮ

(５) 环境条件

作为设置对象的公路所在区域的气候气象、地形地貌、自然环境等也是标志设计的重

要考虑因素ꎬ环境条件影响标志的设置位置、形式选择、结构设计和材料选择ꎬ交通标志要

与所处环境相和谐一致ꎬ因地制宜ꎮ
(６) 公路使用者及管理需求

公路使用者除车辆驾驶人外ꎬ还包括行人、非机动车等ꎬ考虑不同公路使用者的出行

需求ꎬ需要根据法律、法规交通管理需求ꎬ设置禁令、指示等有交通管理相关的交通标志ꎬ
对公路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禁止、限制及相应解除或指示ꎮ

　 ４ １ ４　 本条对交通标志的设计方法进行了规定:
交通标志的设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ꎬ为了使设计过程更科学、合理ꎬ除了要求设计人

员具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外ꎬ还要有合理的设计方法ꎬ使设计的整个过程符合科学、合理

的设计程序ꎮ 一般来说ꎬ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要综合考虑路网、路线和路段不同层

面的信息需求ꎬ采用总体布局、逐层推进、重点设置的方法ꎬ从“面—线—点”三个层面逐

层推进的重点内容如下:
(１) “面”的层面

以公路网为出发点ꎬ运用交通工程理论分析路网中各层次公路交通流的特征ꎻ分析不

同公路网层次条件、不同交通流条件以及不同用地布局条件下驾驶人对标志信息的需求

特性ꎬ考虑整个路网的结构、交通流量流向和信息指引需求ꎬ对交通标志做出统筹规划ꎬ总
体布局ꎬ确定引导方向、控制信息、设置层次和路权划分等ꎮ

(２) “线”的层面

在路网环境下ꎬ针对设计项目所在公路单条路线的功能、技术等级、技术条件、交通条

件和环境条件等特点ꎬ确定全线交通标志的设置规模和标准ꎮ 一个路网的交通标志系统

中包含很多种类的交通标志ꎬ数量巨大ꎬ对于一条路线或路网来说ꎬ如果没有统一的设置

原则ꎬ要充分发挥交通标志的功能并不容易ꎮ 因此ꎬ交通标志设计时ꎬ要从系统性、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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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性化角度对整个系统进行整体布局ꎬ根据路网规划、公路功能、技术等级、技术条件、
交通条件、环境条件论证制定设置规模和标准ꎬ确定设计重点ꎬ以达到统一的建设标准ꎮ

(３) “点”的层面

以公路网中的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区、平面交叉以及高风险路段等特殊点作为重要

节点ꎬ有针对性地进行交通标志的设计ꎬ提供初步设置方案后ꎬ还要结合实地情况从视觉

性、安全性、整体布局性等方面进行检查ꎬ综合考虑ꎬ进行必要的标志类型合并或增减、信
息和位置调整、形式和结构的优化ꎬ直到达到整个路网的连续和统一ꎮ

　 ４ １ ５　 本条对交通标志的设计内容进行了规定:
交通标志设计的目的是利用标志实物上的图形或文字向驾驶人传达有关环境的信

息ꎬ交通标志由信息、图形和硬件三个系统组成ꎮ 信息系统是交通标志的根本ꎬ包括标志

上显示的内容ꎬ内容如何组织ꎬ信息内容出现在哪个位置ꎬ不同标志上的内容如何在一个

统一的信息网中彼此联系ꎻ图形系统是对信息系统的编码ꎬ包括文字、符号、箭头和颜色等

元素以及元素的布局ꎻ硬件系统是标志的三维载体ꎬ包括形状、尺寸、安装连接方式、材料

以及与周围环境风格上的关系等ꎮ 这三个系统相互联系、平衡ꎬ因此总体看交通标志的设

计主要有信息布设、版面设计和结构设计三大系统ꎬ每个系统具体又包括下列设计内容:
(１) 信息布设ꎬ重点解决的是交通标志的设置位置、标志类型和交通标志采用什么

信息内容ꎻ
(２) 版面设计ꎬ对交通标志具体外观特征进行设计ꎬ包括颜色、尺寸、图形、文字大

小、位置及相互关系和版面尺寸ꎻ
(３) 结构设计ꎬ包括交通标志的基础、支撑结构、标志板面与支撑结构的连接结构等

部分材料、形式和结构计算以及工艺要求等ꎮ

４ ２　 设置原则

　 ４ ２ １　 本条中的“不熟悉周围路网体系但对出行有所规划的公路使用者”指公路使用

者对周围环境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ꎬ而是指通过地图、导航或其他查询手段ꎬ对前往的目

的地和途经路线有所了解ꎬ然后借助交通标志的指引能够顺利抵达目的地ꎮ
作为交通标志的设计对象的公路使用者要具备下列基本能力:
(１) 能够基本正确理解交通标志的含义ꎻ
(２) 基本明确到达目的地所要行驶的路径ꎻ
(３) 基本具备公路、桥梁、隧道及夜间、恶劣气象等复杂条件下的安全驾驶知识ꎻ
(４) 基本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规定ꎮ

　 ４ ２ ３　 警告标志不能过量使用ꎬ以免降低其警告效力ꎮ 警告标志设置过多ꎬ会降低效

果ꎬ因此对其设置要经过充分论证ꎮ 如在某些山区公路ꎬ部分路段急弯陡坡ꎬ线形指标比

较低ꎬ如果设置大量警告标志ꎬ很容易导致驾驶人认知疲劳ꎬ对警示重视程度降低ꎬ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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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不良后果ꎮ

　 ４ ２ ４　 公路限速的目的是为规范车辆行驶速度ꎬ限制速度实质是一种管理行为ꎬ决策

过程中需要对安全和效率以及其他因素的重要性以及执行的可行性进行权衡和判断ꎬ最
终确定的限速值反映了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意愿ꎮ 由于不同的限速值制定机构对影响限制

速度因素考虑的权重不同ꎬ或者使用的技术论证手段不一样ꎬ有时会导致不同的限制速度

值ꎬ因此没有一个“正确的”限制速度ꎬ只有政府、管理单位和公众都能接受的合理限速ꎬ
限速标志要在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设置ꎮ

从国外发达国家标准规范来看ꎬ多数没有统一的技术方法和程序确定限速值ꎬ国际上

限速数值确定的技术方法也是随着政府的关注重点与大多数公路使用者意愿而变更ꎮ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欧美国家开始采用运行速度 ｖ８５作为限速数值ꎬ限速数值确定方法表明运

行速度累计分布曲线 ８５％以下的速度被认为其选择是理性的ꎬ并且只有 １５％的速度会被

视为“超速”ꎮ 近期在世界各地ꎬ预防道路事故致死和致残伤害成为关注焦点ꎬ许多国家

修改了以 ｖ８５确定限速数值的普遍做法ꎬ引进了安全评价、风险评估的做法ꎮ
无论采用什么技术方法ꎬ限速数值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到道路标准、路侧状况、车辆性

能、视线与能见度、交通构成、交通量等方面ꎬ是一个多因素决策的过程ꎬ我国«公路工程

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２０１４)也规定“公路限制速度应根据设计速度、运行速度及路侧干

扰与环境等因素综合论证确定ꎮ”因此本条规定了限速值确定要采用交通工程论证分析

的方法ꎬ可根据限速的目的、公路特征和不同方法的特点及适用条件来选择具体技术方

法ꎬ重点规定了在限速标志论证设计时要考虑的因素ꎬ包括公路功能、技术等级、路侧开发

程度、路线几何特征、运行速度、交通运行、交通事故和环境等因素ꎮ

　 ４ ２ ６　 对于多数的禁令、警告和指示标志ꎬ在设计过程中确定了标志的类型ꎬ标志的信

息内容和版面也即确定ꎬ而对于指路标志ꎬ选择什么信息和以什么形式呈现信息尤为重

要ꎬ因此要重视信息设计的过程ꎮ 指路标志要根据公路指引的实际需求设置ꎬ对于指路标

志引导过程中的信息应是关联有序ꎬ不能在一个重要信息之间穿插其他信息而遗漏该信

息ꎬ或重要信息前后显示不一致ꎬ重要指路信息要重复出现ꎬ保持连续性和一致性ꎮ 指路

标志上所能呈现的指路信息是有限的ꎬ要梳理路网内主要道路、交通节点以及重要地区等

信息ꎬ对指路信息进行分类ꎬ对重要程度进行排序ꎬ依距离、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ꎬ优
先选择交通需求较大的信息指示ꎮ

　 ４ ２ ９　 平面交叉口是交通流冲突的交汇部分ꎬ也是公路交通最为复杂和事故率最高的

部位ꎬ交叉口的有序运行直接影响着整个公路交通的畅通与安全ꎮ 平面交叉设计的主要

任务是在交通冲突情况下ꎬ正确地分配不同方向和不同类型的交通流ꎬ做到对不同交通流

进行合理的分隔和路权分配ꎬ明确通行优先权ꎬ尽可能消除交通冲突点ꎬ引导车辆有序通

过交叉口ꎮ 为了完成这一设计任务ꎬ针对不同等级的平面交叉ꎬ需要不同类型的交通标志

以及交通标线采取不同的相互配合、综合设置方案ꎬ因此本条单独对平面交叉口的交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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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设置进行了规定ꎬ提出了路权清晰、渠化合理、导向明确、安全有序的设置原则ꎮ

　 ４ ２ １０　 交通标志要设置在车辆行进方向上易于看到的地方ꎬ在选择交通标志的设置

地点时ꎬ要考虑驾驶人的反应能力、车辆的运行速度、道路宽度等因素ꎬ以保证交通标志的

信息具有足够的视认性ꎬ顺利和完整地向公路使用者传递信息ꎮ 除特殊情况外ꎬ交通标志

设置在车辆前进方向的车行道上方或右侧ꎮ 条件受限时ꎬ可在车辆前进方向的左侧(如
中央分隔带处)增加设置ꎬ作为补充ꎮ

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中对各种类型交通标志的具体设置位置做

出了规定ꎬ因而不必对每个标志的设置位置进行计算ꎮ 但 ＧＢ ５７６８ 中关于具体设置位置

的规定只是针对一般情况的ꎬ若现场条件较为特殊ꎬ如单向车道数大于或等于三条、交通

量较大、大型车辆较多、路线线形影响右侧标志的视认性等ꎬ应根据交通工程原理通过视

认性验算ꎬ论证分析设置位置ꎬ具体计算验证方法可参见现行«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

规范»(ＪＴＧ Ｄ８２)的规定ꎮ

４ ３　 版面设计

　 ４ ３ １　 警告、禁令、指示等标志的形状、颜色和图案等在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ＧＢ ５７６８)中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规定ꎬ不允许变更ꎬ在交通标志设计过程中的版面设计主

要是指指路标志、旅游区标志、告示标志等ꎮ 交通标志版面设计是对交通标志的具体外观

特征进行设计ꎬ包括:①颜色ꎻ②文字(中、英文等)ꎻ③公路编号、出口编号ꎻ④里程数字ꎻ
⑤箭头符号ꎻ⑥图形符号ꎻ⑦边框等以及相互位置关系等ꎬ解决交通标志如何被正确识别

和理解的问题ꎮ
版面美观得体、简洁大方是交通标志获得良好可辨性和易读性的前提ꎮ 通过交通标

志版面各要素的合理布置ꎬ保证快速识别和理解以及清晰明确的交通导向关系ꎮ
行间距、字间距以及地名排版的不当ꎬ不仅会造成版面不美观ꎬ还会影响驾驶人的认

读和理解ꎬ甚至造成误解ꎬ如图 ４￣１ 所示ꎬ因此规定注意字距和行(列)距的协调ꎬ汉字的字

间距要明显小于行(列)间距ꎻ一个地名或专用词组不能写成两行或两列ꎮ

图 ４￣１　 行间距和字间距不当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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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３ ２　 交通标志内采用较多种类的文字不仅占用版面ꎬ而且不利于驾驶人认读ꎬ因此

规定交通标志中汉字与外文、少数民族等其他文字并用时ꎬ最多不宜超过两种ꎮ 交通标志

是否采用中、英文或中文、少数民族文字对照ꎬ要考虑下列因素:
(１) 公路的服务对象:如果公路使用者(包括驾驶人和乘客等)８５％ 以上均为中国

人ꎬ则指路标志要以中文为主ꎬ否则可考虑中英文对照ꎮ 但亚洲公路网和国家高速公路网

上的指路标志建议采用中、英文两种文字ꎬ与我国相邻的日本、韩国等干线公路也大都采

用当地文字与英文对照的方式ꎮ
(２) 公路的使用功能:为使旅游观光地区的指路标志或其他公路上的旅游标志体现

国际化与多样化ꎬ营造友好的旅游环境ꎬ可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ꎮ
(３) 公路所在的区域: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交通标志ꎬ根据地方相关法规或为突出民

族特色ꎬ可采用中文与少数民族文字相对照的方式ꎮ
(４) 主管部门批准:公路是否采用中、英文或少数民族文字ꎬ由设计单位与建设单位

协商确定ꎬ但要报请省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ꎮ

　 ４ ３ ４　 指示、禁令、警告标志多为图形标志ꎬ研究表明ꎬ在困难的视觉(如低亮度、快速

显示等)条件下ꎬ图形符号信息不论在辨认速度还是在视认距离均比文字信息要优越ꎮ
采用图形符号来表示信息的另一优点是不受语言、文字的限制ꎬ只要设计的图案形象、直
观ꎬ不同国家、民族和语言文字的驾驶人均可理解、认读ꎮ 因此ꎬ以符号为主的交通标志受

到联合国的推荐ꎬ并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优先采用ꎮ 为了维护交通标志的规范性和统

一性ꎬ在设计过程中根据实际需求需要新设计«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中未规

定的交通标志时ꎬ要尽量采用图形方式ꎬ并辅以文字明确其含义ꎬ具体形式要遵循禁令标

志应为白底、红圈、红杠、黑文字ꎬ形状为圆形或矩形ꎻ文字类警告标志应为黄底、黑边、黑
文字ꎬ形状为三角形或矩形ꎮ 旅游区标志指引标志提供旅游区的名称、有代表性图形及前

方旅游区的方向和距离ꎬ当采用平面图形时应为棕底白图形ꎬ并能反映旅游景区特点ꎬ可
进行特色化设计ꎮ

　 ４ ３ ５　 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规定ꎬ相同底色标志套用时ꎬ应使用边

框ꎻ不同底色标志套用时ꎬ套用的禁令标志一般不使用衬边ꎬ套用的指路标志一般不使用

边框ꎬ道路编号标志套用于指路标志上ꎬ也可使用边框ꎮ 出于视认性考虑ꎬ同一版面中的

禁令和指示标志不应多于 ４ 种ꎮ 但在高速公路、隧道、特大桥路段入口ꎬ因前方道路交通

管理信息较多ꎬ仅限于 ４ 种往往难以满足要求ꎬ故提出同一版面中的禁令或指示标志的数

量不应多于 ６ 种的规定ꎮ 当该处同一版面中禁令和指示信息多于 ４ 种或快速路、隧道、特
大桥段入口多于 ６ 种时ꎬ要对拟同一版面布置的禁令、指示标志根据其交通法规管理信息

重要性进行拆分ꎬ做前后调整布置ꎮ

　 ４ ３ ６　 本条来源于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和«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

规范»(ＪＴＧ Ｂ０５)的规定ꎮ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规定了警告、禁令和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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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的各部分尺寸的一般值要根据设计速度选取ꎬ可考虑设置路段的运行速度(Ｖ８５)进行

调整ꎬ还规定“除特殊规定外ꎬ指路标志汉字高度和一般值要根据设计速度选取ꎬ汉字字

宽和字高相等ꎬ字高可考虑设置路段的运行速度(ｖ８５)进行调整”ꎮ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

规范»(ＪＴＧ Ｂ０５)规定了当运行速度和设计速度差值大于 ２０ｋｍ / ｈ 时ꎬ要根据运行速度对

该路段的相关技术指标进行评价ꎮ 因此本条交通标志的尺寸和字高要根据设计速度确

定ꎬ同一路段的设计速度与运行速度之差值大于 ２０ｋｍ / ｈ 时ꎬ综合考虑车道宽度、车道数、
标志的设置位置等因素ꎬ宜按运行速度对版面规格和视认性加以检验ꎬ适当调整标志尺寸

和字高ꎮ 对新建公路ꎬ可按«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ＪＴＧ Ｂ０５)的规定对运行速度进

行预测ꎮ
特殊情况指在实际公路环境下无法满足视认需求需要增加标志尺寸ꎬ或必须设置在

隧道或特大型桥梁上的交通标志ꎬ因建筑界限或桥梁结构承载能力的限制而不得不减小

标志尺寸时ꎬ经过论证分析可适当增加或减小ꎮ

　 ４ ３ ７　 设置于同一门架式、悬臂式等支撑结构上的同类标志ꎬ宜采用同一类型的标志

版面形式、布局和相同的高度或长度ꎬ这里主要是指矩形类标志ꎬ以实现尺寸统一和外形

美观ꎮ

４ ４　 材料

　 ４ ４ １　 标志底板可采用铝合金板、铝合金型材、合成树脂、木板等材料ꎬ标志面可采用

反光涂料、反光膜、照明或主动发光设施以及胶黏剂、透明涂料及边缘填缝等附属材料制

造ꎬ交通标志立柱、横梁等可采用钢管、Ｈ 型钢、槽钢、木材、合成材料及钢筋混凝土等材料

制作ꎮ 随着材料技术的发展ꎬ越来越多的新材料可用于交通标志的材料和支撑结构ꎬ设计

中要因地制宜ꎬ灵活选材ꎮ

　 ４ ４ ２　 设置交通标志是为了传递给驾驶人一定的信息ꎬ使驾驶人提前做出正确决策和

行动ꎬ有助于机动性和安全性ꎬ因此交通标志的信息应是全天候可获取的ꎮ
交通标志发展的初期ꎬ可供选择的交通标志材料不多ꎬ基本都是由各种颜色的油漆按

照要求制成交通标志图案ꎬ这种标志在白天颜色的对比度赋予了标志较好的视认性ꎬ可在

夜晚由于其亮度的不够ꎬ不能够使交通标志的光线传递到驾驶人眼中ꎬ从而也就起不到传

递信息的作用ꎬ使交通标志在夜间失去了应有的功能ꎮ
提高交通标志夜间的视认性ꎬ根本是要提高交通标志的亮度ꎬ目前有许多可用于交通

标志的逆反射材料和提高亮度的方法ꎬ用逆反射材料制作标志版面和安装照明设施是提

高交通标志视认性的主要途径ꎮ 逆反射材料是通过其中含有的高折射率玻璃珠或微棱镜

结构ꎬ将发射过来的光反射给光源ꎬ从而给驾驶人提供清晰的可见度ꎬ安装照明设施是通

过在交通标志版面外部或内部安装光源利用外来光源提高交通标志的亮度ꎮ 逆反射材料

在交通标志上的应用对交通标志的发展有重要意义ꎬ形成了反光交通标志ꎬ使交通标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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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前车灯的照射下ꎬ具有了夜间视认效果ꎮ 从各国的交通安全实践来看ꎬ逆反射材料的

应用是一种成本低廉且行之有效的措施ꎬ使用广泛ꎬ因此规定交通标志板面要采用逆反射

材料ꎮ
同时近年来随着新材料、新方法也不断涌现ꎬ主动发光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在交通

标志上ꎬ可以有效地弥补逆反射材料在曲线路段、光源干扰、逆光条件、雨雪雾等恶劣天气

下的视认不足ꎬ因此规定受线形、视觉环境、日照、气象条件等因素影响视认性的路段ꎬ交
通标志可采用主动发光形式、安装照明设施或者其他的新材料和方法ꎬ只要不产生照度不

均、眩光、跳闪等现象ꎬ不影响昼夜条件下标志形状、颜色及视认和理解的一致性即可ꎮ

　 ４ ４ ３　 反光膜是目前最广泛使用的交通标志反光材料ꎬ本条对反光膜等级选用的原则

做出了规定ꎮ 反光膜的光度性能、结构要符合现行«道路交通反光膜»(ＧＢ / Ｔ １８８３３)的
要求ꎬ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国家标准«道路交通反光膜»(ＧＢ / Ｔ １８８３３)将反光膜按光度性能、结
构和用途分为 ７ 种类型:

Ⅰ类———通常为透镜埋入式玻璃珠型结构ꎬ称工程级反光膜ꎬ使用寿命一般为 ７ 年ꎬ
可用于永久性交通标志和作业区设施ꎮ

Ⅱ类———通常为透镜埋入式玻璃珠型结构ꎬ称超工程级反光膜ꎬ使用寿命一般为 １０
年ꎬ可用于永久性交通标志和作业区设施ꎮ

Ⅲ类———通常为密封胶囊式玻璃珠型结构ꎬ称高强级反光膜ꎬ使用寿命一般为 １０ 年ꎬ
可用于永久性交通标志和作业区设施ꎮ

Ⅳ类———通常为微棱镜型结构ꎬ称超强级反光膜ꎬ使用寿命一般为 １０ 年ꎬ可用于永久

性交通标志、作业区设施和轮廓标ꎮ
Ⅴ类———通常为微棱镜型结构ꎬ称大角度反光膜ꎬ使用寿命一般为 １０ 年ꎬ可用于永久

性交通标志、作业区设施和轮廓标ꎮ
Ⅵ类———通常为微棱镜型结构ꎬ有金属镀层ꎬ使用寿命一般为 ３ 年ꎬ可用于轮廓标和

交通柱ꎬ无金属镀层时也可用于作业区设施和字符较少的交通标志ꎮ
Ⅶ类———通常为微棱镜型结构ꎬ柔性材质ꎬ使用寿命一般为 ３ 年ꎬ可用于临时性交通

标志和作业区设施ꎮ
各类反光膜与 ２００２ 版«公路交通标志反光膜»(ＧＢ / Ｔ １８８３３)的对应关系为:
Ⅴ类[一级(钻石级)]
Ⅳ类[二级(微棱镜超强级)]
Ⅲ类[二级(玻璃珠高强级)]
Ⅱ类[三级(超工程级)]
Ⅰ类[四级(工程级)]
选择逆反光膜等级时ꎬ要综合考虑公路的功能、交通量和环境等各种因素ꎬ具体分析

所设置标志的具体情况ꎬ考虑驾驶人的视觉、反应等特性ꎮ
(１) 背景环境影响大、行驶速度快、交通量大的公路上ꎬ如多车道高速公路ꎬ驾驶人

读懂标志并做出正确反应的时间里ꎬ行驶距离较远ꎬ采取相应的行动受周边交通流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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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ꎬ宜选用逆反射性能好的反光膜ꎬ使驾驶人在较远处就能完成认读、开始行动ꎮ 建议高

速公路、一级公路可采用Ⅳ、Ⅴ类反光膜ꎬ二、三级公路可采用Ⅰ、Ⅱ类以上反光膜ꎬ四级公

路可采用Ⅰ、Ⅱ类反光膜ꎮ
(２) 我国大量的农村公路建设资金和维护费用紧张ꎬ在考虑全寿命成本的基础上ꎬ

对于交通量很小、事故不多的农村公路可根据实际情况ꎬ适当使用等级低反光膜ꎮ 在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ꎬ尽可能提高反光膜等级ꎮ
(３) 交通复杂、多车道、横断面变化、视距不良、观察角过大等特殊路段禁令、警告标

图 ４￣２　 各种支撑结构标志

反光膜的反光效果

志的重要程度较高ꎬ要使用反光性能最好的反光膜ꎬ以
增加标志的发现机会ꎬ提高标志作用发挥的效力ꎮ

(４) 利用门架式、悬臂式等悬空类交通标志ꎬ宜采

用比路侧交通标志逆反射性能高的材料ꎻ根据有关单位

的试验结果ꎬ门架、悬臂型悬空标志如采用与路侧同样

等级的反光膜材料ꎬ则其反光效果只能达到路侧的 １４％
~１７％ ꎬ如图 ４￣２ꎮ 如提高反光膜等级仍达不到反光效

果ꎬ则可根据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的
规定采用照明或主动发光的方式ꎮ

(５) 为提高交通标志的夜间视认性ꎬ发挥标志在夜间和雨雾天气等视线不良条件下

的作用ꎬ受雨雾等不良天气影响路段的交通标志采用等级高的反光膜ꎬ如提高反光膜等级

仍达不到反光效果ꎬ则可根据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的规定采用照明或

主动发光的方式ꎮ

　 ４ ４ ４　 反光膜的逆反射性能与规定的入射角和观测角条件下的逆反射系数有关ꎬ车辆

前照灯光对标志入射角增大(包括车辆前照灯光与标志板面法线的纵向与横向夹角)ꎬ也
将使标志逆反射性能下降ꎮ 因此提出对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小半径曲线段、立体交叉小半

径匝道、交通较复杂、观察角过大的交叉口或路段(如对需要驾驶人大角度横向观察的禁

令、指示和警告标志)和公路横断面发生变化的路段ꎬ以及通行大型车辆为主的公路上设

置的标志ꎬ宜采用Ⅴ类(大角度)反光膜ꎬ以提高其大角度逆反射性能与视认性ꎮ

４ ５　 支撑方式和结构

　 ４ ５ １　 交通标志的支撑方式分为柱式、悬臂式、门架式及附着式等ꎮ 合理选择交通标

志的支撑结构有助于保持交通标志视认性和有效性ꎮ 采取什么样的支撑方式ꎬ要视所在

位置的公路、交通条件、路侧和环境条件等确定ꎮ 一般情况下ꎬ将交通标志设置在路侧ꎬ多
采用单柱、双柱或多柱式支撑方式ꎬ既简单又经济ꎮ 对多车道公路或大型车辆比例很高的

公路上的重要标志ꎬ可以采用悬臂式或门架式等悬空支撑方式ꎬ其中悬臂式相对经济一

些ꎬ版面内容少时宜尽量使用ꎮ 要根据标志的具体设置位置灵活设计标志结构形式ꎬ如公

路沿线设置有上跨天桥、渡槽等构造物ꎬ路侧设置有高挡土墙、照明灯杆或者隧道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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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交通标志等条件下ꎬ在满足建筑限界要求的前提下ꎬ可采用附着式支撑方式ꎬ同时还

可通过改善路侧安装条件(如修剪路侧种植物、清除或移开路侧障碍物等)或将交通标志

安装在路侧较高位置处等方法改善视认条件ꎮ

　 ４ ５ ３　 悬臂式及门架式标志在永久作用下ꎬ横梁会自然下垂ꎬ设置预拱度的目的主要

是抵消因永久作用产生的下垂ꎬ以免使交通标志结构侵入建筑限界ꎬ同时也使交通标志结

构整体更加美观ꎮ 永久作用产生的挠度值挠度的计算可以作为设置横梁预拱度的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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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交通标线

５ １　 一般规定

公路交通标线是由施画或安装于公路上的各种线条、箭头、文字、图案及立面标记、实
体标记、突起路标等所构成的交通设施ꎬ它的作用是向公路使用者传递有关公路交通的规

则、警告、指引等信息ꎮ
公路交通标线是重要的交通控制设施ꎬ合理设置的交通标线对于保障公路交通流的

平稳有序运行、保障公路交通的安全和效率、明确并保护各方交通参与者的通行权具有重

要意义ꎮ
利用公路交通标线传递信息的优点体现在以下几点:
(１) 公路交通标线一般在驾驶人的自然视线之内ꎬ利用公路交通标线传递公路交通

信息不会过多地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ꎮ
(２) 利用公路交通标线ꎬ可以沿公路行驶方向不间断地地提供公路交通信息ꎬ而且

成本较低ꎮ
(３) 利用公路交通标线ꎬ可以在不增加行车障碍的条件下清晰地提示驾驶人何处应

该采取控制动作或者何处开始实行交通控制措施ꎮ
公路交通标线也有一定的缺点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１) 交通标线会受到车辆的磨损ꎬ需要定期维护以维持其功能ꎮ
(２) 路面积水、冰雪等条件下ꎬ公路交通标线的视认性会受到较大的影响ꎬ部分不反

光的公路交通标线在夜间或视距不良条件下难以发挥作用ꎮ
(３) 标线材料或施工控制不当时ꎬ大面积连续设置的标线会降低路面附着系数ꎮ
(４) 标线可视性会受到公路平纵曲线的影响ꎬ尤其是与公路行车方向成角度设置的

横向标线ꎬ在交通量较大的条件下ꎬ还会被前方车辆遮盖ꎮ
(５) 标线所提供的距离信息有限ꎬ不能利用标线提供预告等较长途的交通信息ꎮ
(６) 受驾驶人视角的影响ꎬ路面文字、图形等沿公路横向设置的标线ꎬ必须进行必要

的变形或拉长ꎬ以便于驾驶人视认和理解ꎮ
公路交通标线可以与其他交通控制设施ꎬ如交通标志、信号灯等结合使用ꎬ共同传递

公路交通管理的信息ꎬ也可单独使用ꎬ起到其他交通设施难以实现的作用ꎮ 尽管标线有其

应用上的局限性ꎬ但其在交通控制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无法替代的ꎮ
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规定了交通标线的分类、颜色、形状、字符、

图形和尺寸ꎮ 现行«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ＧＢ / Ｔ １６３１１)规定了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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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线颜色的色度性能、光度性能、抗滑性能等ꎮ 现行«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ＪＴＧ Ｄ８２)规定了各类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原则和设置方法ꎮ 本规范强调了交通标线

作为交通安全设施的功能ꎬ规范了设计原则ꎬ明确了设计关键路径ꎬ提出了一般实用性和

特殊可用性的原则ꎮ
标线设置中需要注意两个可能影响交通安全的问题:一是较大面积设置的标线表面

抗滑的问题ꎻ二是标线可能阻水ꎬ在标线前形成水膜ꎮ

５ ２　 设置原则

　 ５ ２ １　 一般路段的交通标线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一般路段ꎬ要设置同向车行道分界线ꎬ分隔同向行驶的交通流ꎻ
在右侧路肩和靠近中央分隔带处设置车行道边缘线ꎬ用以指示车行道边缘ꎮ 同向车行道

分界线的一般线宽为 １０ｃｍ 或 １５ｃｍꎬ条件允许时宜选用 １５ｃｍ 线宽ꎮ 车行道边缘线的一

般线宽为 １５ｃｍ 或 ２０ｃｍꎬ条件允许时宜选用 ２０ｃｍ 线宽ꎮ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要设置对向车行道分界线(也可称为“公路中心线”)ꎻ在窄桥、

极限指标曲线段、分合流、过渡段、接近障碍物、机非混行和特殊天气频发路段ꎬ要设置车

行道边缘线ꎬ二级公路其他路段宜设置车行道边缘线ꎬ三、四级公路的其他路段可不设置ꎮ
对向车行道分界线一般线宽为 １５ｃｍꎬ交通量非常小的农村公路、专用道路等特殊情况下ꎬ
线宽可采用 １０ｃｍꎮ 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车行道边缘线可选用 １５ｃｍ 线宽ꎮ

车行道边缘线要设置在公路两侧紧靠车行道的硬路肩或非机动车道内ꎬ以保证车行

道的有效宽度ꎬ如图 ５￣１ 所示ꎮ 对于未设置硬路肩的公路ꎬ车行道边缘线要设置在公路两

侧紧靠车行道的外边缘处ꎮ

图 ５￣１　 车行道边缘线横向布置示意图

　 ５ ２ ２　 特殊路段的交通标线

(１) 在交通繁杂而同向有多条车行道的桥梁(经常出现强侧向风)、隧道、急弯陡坡、
平面交叉驶入段、接近人行横道线等路段ꎬ路况或气象环境相对比较复杂ꎬ车辆变换车道

将对其他车辆影响较大ꎬ发生交通事故的后果严重度高ꎬ需要车辆各行其道ꎬ要设置禁止

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ꎮ
条文中提到的“强侧向风”需要设计人员依据本规范条文说明表 １２￣１ 中的“侧滑行

车安全风速”及车型组成、限速值等因素综合考虑ꎮ
(２) 事故统计表明ꎬ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其他等级的公路ꎬ端墙式隧道出入口往往

是事故多发点ꎬ事故形态以车辆与隧道端墙正面碰撞为主ꎬ如图 ５￣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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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２　 端墙式隧道洞口交通事故示例

因此建议隧道洞口交通安全设施的设计作为独立的设计单元ꎬ交通标线的设计与交

通标志、护栏、视线诱导等设施进行统筹考虑ꎬ综合设置ꎮ
(３) 当公路中心或车行道中有上跨桥梁的桥墩、中央分隔带端头、标志杆柱及其他

可能对行车安全构成威胁的障碍物时ꎬ要设置接近障碍物标线以指示路面有固定性障碍

物ꎬ警告驾驶人谨慎行车ꎬ引导交通流顺畅驶离障碍物区域ꎮ
(４) 立面标记用以提醒驾驶人注意ꎬ在车行道或近旁有高出路面的构造物ꎮ 可设在

靠近道路净空范围的跨线桥、渡槽等的墩柱立面、隧道洞口侧墙端面及其他障碍物立面

上ꎬ一般要涂至距路面 ２ ５ｍ 以上的高度ꎮ 标线为黄黑相间的倾斜线条ꎬ斜线倾角为 ４５°ꎬ
线宽均为 １５ｃｍꎮ 设置时要把向下倾斜的一边朝向车行道ꎮ

实体标记用以给出公路建筑限界范围内实体构造物的轮廓ꎬ提醒驾驶人注意ꎮ 可设

在靠近公路净空范围的上跨桥梁的桥墩、中央分隔墩、收费岛、实体安全岛或导流岛、灯
座、标志基座及其他可能对行车安全构成威胁的立体实物表面上ꎬ一般要涂至距路面

２ ５ｍ 以上的高度ꎮ 标线为黄黑相间的倾斜线条ꎬ线宽均为 １５ｃｍꎬ由实体中间以 ４５°角向

两边施画ꎬ向下倾斜的一边朝向车行道ꎮ
(５)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门前的公路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ꎬ可参考现行«中小

学与幼儿园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规范»(ＧＡ / Ｔ １２１５)的规定ꎬ施画人行横道线ꎬ设
置指示标志等ꎮ 人行横道线的设置间距根据实际需要确定ꎬ但路段上设置的人行横道线

之间的距离一般要大于 １５０ｍꎮ
遇下列情况ꎬ不能设置人行横道线:
①在视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路段ꎻ
②设有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等供行人穿越公路的设施处ꎬ以及其前后 ２００ｍ 范围路

段内ꎻ
③公交站位前后 ３０ｍ 范围路段内ꎮ
在无信号灯控制的路段中设置人行横道线时ꎬ要在到达人行横道线前的路面上设置

停止线和人行横道线预告标识ꎬ并配合设置人行横道指示标志ꎬ视需要也可增设人行横道

警告标志ꎮ
(６) 在公路宽度或车行道数量发生变化的路段应当设置过渡标线ꎬ同时要设置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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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边缘白色实线ꎬ并可以采用振动标线的形式ꎮ
(７) 减速标线的应用要注意标线的排水和防滑ꎮ 车行道横向减速标线可用振动标

线的形式ꎮ 减速标线的设置宜与限速标志或解除限速标志相互配合ꎮ
(８) 考虑到积雪、视线等因素ꎬ减速丘标线要与减速丘标志配合设置ꎮ

　 ５ ２ ３　 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区、停车区出入口交通标线

(１) 出入口标线用于引导驶入或驶出车辆的运行轨迹ꎬ提供安全交汇ꎬ减少与突出

路缘石碰撞的可能性ꎬ包括出入口的横向标线、三角地带(分流鼻、汇流鼻)的标线ꎬ要结

合出入口的形式和具体线形进行设计布置ꎮ
为保证公路出入口路段正常的行车秩序ꎬ保障车辆安全顺畅地驶入或驶出公路ꎬ宜在

公路出入口路段(加减速车道)适当位置设置白色实线ꎬ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ꎮ
(２) 出入口的导向车道内要有导向箭头标明各车道的行驶方向ꎮ

　 ５ ２ ４　 平面交叉渠化标线

(１) 平面交叉标线按设置位置分为下列两类:
①交叉路口出入部分的路面标线:在交叉路口出入部分ꎬ按需要设置车行道分界线、

导向车道线、车行道导向箭头、左(右)转弯导向线等各种路面标线ꎬ以明确指示驶入和驶

出交叉路口交通流的行驶位置和前进方向ꎮ
②交叉路口内的路面标线:交叉路口内是指停止线内侧的交叉口区域ꎮ 在交叉路口

内可以按需要设置停止线、停车让行线、减速让行线、人行横道线、非机动车禁驶区线、中
心圈等标线ꎬ以指示车辆的停止位置和行人及非机动车的通过位置ꎬ还可按需要设置左转

弯待转区、导流线等标线ꎬ以指示交叉口内机动车的行驶轨迹ꎬ从而引导交通流顺利、平稳

地通过交叉口ꎮ
(２) 有条件时宜开辟左右转弯专用车道ꎮ 为开辟交叉口专用车道ꎬ首先需要考虑适

当的路口加宽与适当的路口车道宽度缩减ꎬ上述措施无法满足要求或受条件限制无法实

施时ꎬ按优先次序可依次采用缩小中央分隔带的宽度、缩小中央分隔带宽度并缩小车行道

宽度、偏移道路中心线并缩小车行道宽度、缩小路肩或非机动车道的宽度等方法开辟交叉

口专用车道ꎮ

　 ５ ２ ５　 收费广场交通标线

(１) 收费广场前的公路上要设置车行道横向减速标线ꎬ用于警告车辆驾驶人前方要

减速慢行ꎮ 减速标线设于收费广场及其前部适当位置ꎬ为白色反光虚线ꎬ根据设置位置的

不同ꎬ可以是单虚线、双虚线或三虚线ꎬ垂直于行车方向设置ꎮ 收费广场减速标线要按以

下原则配置:使驶向收费车道的车辆通过各标线间隔的时间大致相等ꎬ以利于行驶速度逐

步降低ꎬ减速度一般设计为 １ ８ｍ / ｓ２ꎮ
(２) 收费岛迎车流方向地面标线用以标示收费车道的位置ꎬ为通过车辆提供清晰

标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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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我国一些公路主线和匝道收费广场规模宏大ꎬ有些收费车道数量多达几十个ꎬ
收费方式涵盖了人工收费、电子不停车收费(ＥＴＣ)、计重收费等ꎬ收费车道包括小客车专

用、超宽车辆专用、其他车辆专用等ꎮ 因地形限制等原因ꎬ不同公路各类方式的收费岛设

置位置有所不同ꎬ如 ＥＴＣ 有些设置在中间位置ꎬ有些设置在路侧位置ꎻ一些收费车道采用

了复式收费的模式ꎮ 基于上述原因ꎬ对于超宽的公路收费广场ꎬ建议在交通组织分析的基

础上ꎬ并与相连接公路一定长度路段综合考虑ꎬ开展单独设计ꎬ以维护收费广场的交通秩

序ꎬ提高其通行能力ꎮ

　 ５ ２ ６　 突起路标的设置

突起路标是固定于路面上起标线作用的突起标记块ꎬ可用来标记对向车行道分界线、
同向车行道分界线、车行道边缘线等ꎬ也可用来标记弯道、进出口匝道、导流标线、公路变

窄、路面障碍物等危险路段ꎮ
考虑到我国北部寒冷地区冬季除雪的需要ꎬ根据调研结果ꎬ条文中将突起路标的设置

规定由“应”调整为“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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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护栏和栏杆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对位于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的各类行车障碍物ꎬ首先要通过路侧处理来尽量满

足净区宽度的要求ꎬ如:
(１) 去除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的障碍物ꎮ
(２) 重新设计障碍物ꎬ使障碍物不构成危害ꎮ
(３) 将障碍物移至不易被驶出路外的车辆碰撞的位置ꎮ
(４) 采取措施减少事故伤害ꎬ如采用解体消能结构等ꎮ
在以上措施不能实施而导致驶出路外车辆产生的事故严重程度高于碰撞护栏的严重

程度时ꎬ考虑设置护栏ꎮ

　 ６ １ ２　 公路上产生交通事故的原因很多ꎬ如:驾驶人疲劳、超速、酒后驾车、躲避事故ꎻ
车辆失控或器件失效ꎻ路面结冰、积雪ꎻ雨、雾天气或驾驶人视线受限等ꎮ 宽容设计强调驾

驶人的过错不应该以生命为代价ꎬ通过合理的设计将事故影响降至最低ꎮ 同时护栏也是

一种障碍物ꎬ并不是设置得越多越好、强度越高越好ꎬ还需要提倡适度防护的理念ꎬ以达到

防护效果与工程投资的最佳组合ꎮ

　 ６ １ ３　 对具体的特殊需求ꎬ需要采用的护栏标准段、护栏过渡段、防撞端头和防撞垫等

的防护等级低于或高于«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２０１３)中表 ３ ０ １、
表 ３ ０ ２ 时ꎬ或碰撞条件不同于«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２０１３)中表

５ ３ ３、表 ５ ３ ４ 的规定时ꎬ应进行特殊设计ꎬ包括下列一些可能情况:
(１) 需要采用的护栏碰撞能量高于八(ＨＡ)级的 ７６０ｋＪ 时ꎬ如大型车辆所占比例较

大的货运专用公路、邻近饮用水源的公路ꎬ需进行特殊设计ꎮ
(２) 需要采用的护栏、防撞端头和防撞垫等碰撞条件不同于«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

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２０１３)规定时ꎬ如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专用公路ꎬ车型、碰撞角度、
速度等和«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２０１３)规定的条件不同ꎬ需进行特

殊设计ꎮ
特殊设计的护栏标准段、护栏过渡段、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防撞端头和防撞垫等进

行实车碰撞试验时ꎬ试验方法参照«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２０１３)第
５ 章的规定ꎬ性能评价按照«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２０１３)第 ４ 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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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ꎮ

　 ６ １ ５　 根据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中关于公路建筑限界的规定ꎬ二级及

二级以上公路路侧设置的护栏和缓冲设施能够设置于公路土路肩上ꎮ
三、四级公路的建筑限界ꎬ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 ＪＴＧ Ｂ０１)规定如下:三、四级

公路的侧向宽度为路肩宽度减去 ０ ２５ｍꎮ
三、四级公路的土路肩宽度ꎬ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规定如下:设计速

度为 ４０ｋｍ / ｈ、３０ｋｍ / ｈꎬ土路肩宽度分别为 ０７５ｍ、０ ５ｍꎻ设计速度为 ２０ｋｍ / ｈ 时ꎬ双车道公

路土路肩宽度为 ０ ２５ｍꎬ单车道公路土路肩宽度为 ０ ５ｍꎮ
所以ꎬ设计速度为 ４０ｋｍ / ｈ、３０ｋｍ / ｈ 的三、四级公路ꎬ设计速度为 ２０ｋｍ / ｈ 的单车道公

路ꎬ只有 ０ ２５ｍ 的土路肩在建筑限界外ꎬ可供设置护栏ꎬ如果 ０ ２５ｍ 宽度不够ꎬ应根据需

要加宽路基ꎮ 设计速度为 ２０ｋｍ / ｈ 的双车道公路的土路肩都在建筑限界内ꎬ无土路肩可

供设置护栏ꎬ需加宽路基ꎮ

　 ６ １ ６　 中央分隔带护栏应设在中央分隔带内ꎬ并和中央分隔带内的构造物、地下管线

相协调ꎬ适当偏移ꎬ但护栏的任何部分不能侵入公路建筑限界以内ꎮ

　 ６ １ ７　 我国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和«公路路基设计规范»(ＪＴＧ Ｄ３０)
中ꎬ对包括上路床、下路床、上路堤、下路堤在内的路基部分的压实度有明确要求ꎬ但与路

面相对应的土路肩和中央分隔带土基无具体要求ꎮ 目前国内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中央

分隔带种植土和回填土的使用影响了护栏立柱承载力的充分发挥ꎬ路侧有时也存在这种

情况ꎬ尤其是路侧护栏立柱外展时ꎬ往往达不到规定的土路肩保护层宽度ꎬ影响了护栏功

能的发挥ꎮ 考虑到中央分隔带绿化和土路肩加固的需要ꎬ本规范提出ꎬ其设计压实度宜达

到 ９０％以上ꎬ据此作为护栏设计和试验的基础ꎮ 对压实度不足的路段ꎬ应采取必要的加

强措施ꎬ如土质改善、设置连续基础、缩短立柱间距等方法ꎮ

６ ２　 路基护栏

　 ６ ２ １　 国内外研究成果表明ꎬ净区的宽度和交通量、速度、平曲线半径和路侧坡度等

因素有关ꎮ 交通量越大ꎬ车辆速度越高ꎬ需要的净区宽度越大ꎮ 路堤边坡坡度缓于１ ∶ ４
时ꎬ驶出车辆可以驶回ꎬ坡度越陡ꎬ驶回需要的宽度越大ꎻ路堤边坡坡度陡于１ ∶ ４时ꎬ驶
出路外的车辆驶回的可能性大大降低ꎮ 如果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边坡的坡脚处有足够的

宽度ꎬ并且驶过的区域无障碍物ꎬ驶出车辆即使不能驶回ꎬ也不会出现严重的伤害

事故ꎮ 　
国内外成果表明ꎬ约 ３０％ 左右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是由于车辆驶出路外造成

的ꎬ因此计算净区宽度得不到满足时ꎬ需要进行必要的处理ꎮ
本规范净区宽度的要求ꎬ并不是要求新建或改扩建公路一定要达到或满足计算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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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ꎬ没有条件达到的情况是非常多的ꎬ这时要根据驶出路外的事故概率及可能的后果ꎬ
确定相应的对策ꎬ减少驶出路外或驶入对向车行道的事故伤害ꎮ

计算净区的宽度得不到满足时ꎬ如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有无法移除的障碍物ꎬ车辆驶

出路外ꎬ有可能撞击路外无法移除的障碍物ꎬ造成伤亡后果ꎮ 但是ꎬ对于驶出路外的车辆ꎬ
护栏也是障碍物ꎮ 所以ꎬ要参考交通安全综合分析结果ꎬ即评估车辆驶出路外撞击障碍物

或护栏ꎬ哪种后果更轻ꎬ哪种更经济ꎮ 如果设置护栏后伤害降低了ꎬ是可以设护栏的ꎮ 是

否设置护栏、设置什么样的护栏要考虑工程经济性ꎮ 人的生命价值是很难用金钱来衡量

的ꎬ但即使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ꎬ护栏设置也是考虑工程经济性的ꎮ 设置护栏投入

工程经费ꎬ从工程经济上讲是成本ꎬ设置护栏而降低的伤害ꎬ从工程经济上讲是经济效益ꎬ
从工程经济角度评估设置护栏投入的成本是否值得ꎮ

净区宽度与边坡坡度、填方或挖方高度、设计速度、线形和实践经验等有关ꎮ 图 ２￣１
是净区的示意图ꎬ具体计算方法见本规范附录 Ａꎮ

根据美国«路侧设计指南»(２０１１ 版)的规定ꎬ路侧净区不仅与路侧边坡的坡度、宽度

有关ꎬ一定坡度的边坡后坡也可以起到净区宽度补偿的作用ꎬ如果边沟的前后坡在图 ６￣１
的阴影范围内ꎬ可计入净区宽度内ꎮ 国内的使用经验表明:矩形边沟不利于路侧安全ꎬ浅
碟形边沟是安全的ꎮ 但关于尺寸国内未有相关研究成果ꎬ可参考美国«路侧设计手册»
(２０１１ 版)等国外成果ꎬ便于设计使用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对于满足计算净区宽度要求的路段ꎬ如存在悬崖等危险条件ꎬ仍需根

据公路路线线形、交通量、车型构成ꎬ以及计算净区宽度外风险源的位置等因素进行交通

安全综合分析ꎬ以确定是否需要设置护栏ꎮ 此外ꎬ路侧有高速铁路、高压输电线塔时ꎬ护栏

的设置还需要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ꎮ

　 ６ ２ ２　 总体思路是:根据车辆驶出路外或驶入对向车行道的风险确定是否设置护栏、
护栏的等级ꎮ 一辆车驶出路外的风险是事故概率、事故严重程度的乘积ꎬ单位长度路段上

车辆驶出路外的风险是单位长度路段上的交通量、事故概率、事故严重程度的乘积ꎮ 根据

交通部科技项目«公路交通安全应用技术研究»的成果ꎬ驶出路外的事故概率与线形组

合、货车比例密切相关ꎮ 事故严重程度和车辆速度、路外条件有关ꎮ 速度越大ꎬ后果越严

重ꎻ路外越危险ꎬ后果越严重ꎮ 本规范将事故严重程度分成三个等级ꎬ从低到高分别是低、
中、高ꎮ

　 ６ ２ ３　 事故严重程度等级为“高”的情况ꎬ主要是车辆驶出路外ꎬ除了车辆自身、人员

伤亡外ꎬ还对其他交通、生产等产生严重危害ꎮ 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外ꎬ也存在这些可能后

果的ꎬ视情况具体分析ꎬ本条未规定ꎮ

　 ６ ２ ４、６ ２ ５　 关于路堤高度、边坡坡度与设置护栏的关系ꎬ图 ６￣２ 是 ２００６ 版规范分区

情况ꎬ图 ６￣３ 是此次修订的分区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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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１　 边沟前坡和后坡坡度与设置护栏关系

图 ６￣２　 ２００６ 版边坡坡度、路堤高度与设置护栏的关系 图 ６￣３　 此版修订的边坡坡度、路堤高度与设置护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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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版«路侧设计指南»认为 １ ∶ ４ 或更缓的边坡ꎬ驶出的车辆可以驶回ꎻ坡
度陡于 １ ∶ ４ 但缓于或等于 １ ∶ ３ 的边坡ꎬ驶出车辆可能无法驶回但没有危险ꎻ陡于 １ ∶ ３ 的边

坡ꎬ驶出车辆危险较大ꎮ 所以ꎬ此次修改把坡度在 １ ∶ ３ ~ １ ∶ ４ 之间的区域划到了Ⅲ区ꎮ
对于必须设置护栏、应设置护栏、宜设置护栏的情况ꎬ和上版规范相比ꎬ调整情况见表 ６￣１ꎮ

表 ６￣１　 护栏设置条件修订内容对比表

２００６ 版 此 次 修 订

条　 　 件 规定 条　 　 件 规定

　 １　 车辆驶出路外有可能造成二次特大事故的

路段必须设置路侧护栏ꎮ
　 ２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车辆驶出路外有可能

造成单车特大事故或二次重大事故的路段必须设

置路侧护栏:
　 (１)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边坡坡度和路堤高度

在图 ６￣２ 的Ⅰ区方格阴影范围之内的路段ꎻ
　 (２)路侧有江、河、湖、海、沼泽、航道等水域的

路段

　 必须设

置路侧护

栏　

　 路侧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有高速铁

路、高速公路、高压输电线塔、危险品储

藏仓库等设施时

　 事故严重

程度等级为

高ꎬ必须设

置护栏　

　 ３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车辆驶出路外有可能

造成重大事故的路段ꎬ应设置路侧护栏:
　 (１)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边坡坡度和路堤高度

在图 ６￣２ 的Ⅱ区斜线阴影范围以内的路段ꎻ
　 (２)高速公路、一级公路路侧安全净区内设有车

辆不能安全穿越的照明灯、摄像机、可变信息标

志、交通标志、路堑支撑壁、隔音墙、上跨桥梁的桥

墩或桥台等设施的路段ꎻ
　 (３)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路侧边沟无盖板、车辆

无法安全穿越的挖方路段ꎻ
　 (４)三、四级公路路侧有悬崖、深谷、深沟等的

路段

　 应设置

路侧护栏

　 　

　 路侧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有以下情况

时ꎬ事故严重程度等级为中:
　 (１)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边坡坡度和

路堤高度在图 ６￣３ 的Ⅰ区、Ⅱ区阴影范围

之内的路段ꎬ三级、四级公路路侧有深度

３０ｍ 以上的悬崖、深谷、深沟等的路段ꎻ
　 (２)路侧有江、河、湖、海、沼泽等水深

１ ５ｍ 以上水域的路段ꎻ
　 (３)路侧有Ⅰ级铁路、一级公路等ꎻ
　 (４)高速公路、一级公路路外设有车辆

不能安全越过的照明灯、摄像机、交通标

志、声屏障、上跨桥梁的桥墩或桥台、隧
道入口处的检修道或洞门等设施的路段

　 事故严重

程度等级为

中ꎬ应设置

护栏

　 ４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经论证车辆驶出路外有

可能造成一般或重大事故的路段ꎬ宜设置路侧护栏:
　 (１)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边坡坡度和路堤高度

在图 ６￣２ 的Ⅲ区内的路段ꎬ三级、四级公路边坡坡

度和路堤高度在图 ６￣２ 中Ⅰ区内ꎻ
　 (２)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纵坡大于或等于«公路

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２００３)规定的最大纵坡

值的下坡路段和连续长下坡路段ꎻ
　 (３)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平曲线半径小于现行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２００３)一般最小

半径的路段外侧ꎻ
　 (４)在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用地范围内存在粗糙

的石方开挖断面、高出路面 ３０ｃｍ 以上的混凝土砌

体、挡土墙或大孤石等障碍物时ꎻ
　 (５)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出口匝

道的三角地带及匝道小半径圆曲线外侧

　 宜设置

路侧护栏

　 　

　 路侧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有以下情况

时ꎬ事故严重程度等级为低:
　 (１)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边坡坡度和

路堤高度在图 ６￣３ 的Ⅲ区阴影范围之内

的路段ꎻ三级、四级公路边坡坡度和路堤

高度在图 ６￣３ 中Ⅰ区内ꎻ
　 (２)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路侧边沟无

盖板、车辆无法安全越过的挖方路段ꎻ
　 (３)高出路面或开挖的边坡坡面 ３０ｃｍ
以上的混凝土砌体或大孤石等障碍物ꎻ
　 (４)出口匝道的三角地带有障碍物

　 事故严重

程度等级为

低ꎬ宜设置

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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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１ 中此次修订变化的说明如下:
(１) ２００６ 版护栏设置规定的必须、应、宜ꎬ是根据事故的严重程度ꎮ 此版修订的原则

和思想和 ２００６ 版是一致的ꎬ并把事故严重程度分成了低、中、高三级ꎮ
(２) “车辆驶出路外有可能造成二次特大事故的路段”为:路侧有高速铁路、高速公

路、高压输电线塔、危险品储藏仓库等ꎮ 这些情况不仅驶出路外的车辆发生伤亡事故ꎬ还
会对其他生产、活动产生严重影响ꎮ

(３) 增加了“路侧有Ⅰ级铁路、一级公路等”ꎬ是有可能造成二次重大事故的ꎮ
(４) 路堤边坡分区的改变见前述ꎮ
(５) “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路侧边沟无盖板、车辆无法安全穿越的挖方路段”有些断

面的边沟ꎬ车辆会侧倾ꎬ可能不会发生死亡的事故ꎬ是有可能造成重大事故ꎬ从“应”改为

事故严重程度“低”ꎮ 删去了“路侧边沟无盖板”ꎬ有些断面的边沟可能是车辆无法穿越一

种情况ꎮ
(６) “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纵坡大于或等于«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２００３)

规定的最大纵坡值的下坡路段和连续长下坡路段”和“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平曲线半径

小于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２００３)一般最小半径的路段外侧”不是路侧危

险情况ꎬ是跟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有关ꎬ此次修订删去ꎮ
其他和条文有关的理解如下:
«铁路线路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９０—２００６)中规定ꎬⅠ级铁路为铁路网中起骨干作用

的铁路ꎬ或近期年客货运量不小于 ２０Ｍｔ 者ꎮ
路堤高度是指从路面到边坡底部的地面高度ꎮ
出口匝道的三角地带处ꎬ如已填平或进行了边坡处理ꎬ路侧计算净区的宽度又满足要

求ꎬ则没有必要设置护栏ꎻ如存在障碍物ꎬ是否设置护栏同前述ꎮ
“高出路面或开挖的边坡坡面有 ３０ｃｍ 以上的混凝土基础或大孤石等障碍物时”ꎬ

障碍物对驶出路外车辆会造成伤害ꎻ如挖方路段为土质边坡且土质边坡上无障碍物ꎬ或
开挖边坡的断面为石方但表面平整且无粗糙突起物时ꎬ则基本上对驶出路外车辆没有

影响ꎮ

　 ６ ２ ６ ~ ６ ２ ８　 中央分隔带护栏是为防止车辆越过中央分隔带闯入对向车行道而设置

的ꎮ 因为这种事故一旦发生ꎬ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ꎮ 各国在规定中央分隔带护栏设置标

准时ꎬ 往往以中央分隔带的宽度、交通量为依据ꎬ如表 ６￣２ꎮ 交通量较低时ꎬ 车辆横越中

央分隔带的概率就低ꎬ 但是ꎬ 在交通量较低时ꎬ 车辆的速度就会相对提高ꎬ 因此ꎬ 一旦发

生横越中央分隔带的情况ꎬ 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ꎮ 各国对于交通量的规定有较大差

别ꎬ但都把中央分隔带的宽度看成是否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的重要依据ꎬ 比较宽的中央

分隔带ꎬ 车辆横越的概率也相对低ꎮ 美国的传统做法是ꎬ中央分隔带宽度超过 １０ｍ 时可

以不设置护栏ꎬ考虑到一些公路交通量较大、车速高、横越事故多ꎬ 一些州已提高了这一

标准ꎬ如佛罗里达州规定宽度 １９ ５ｍ 以下、加利福尼亚州规定宽度 ２３ｍ、每日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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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０００辆以上的中央分隔带应考虑设置护栏ꎮ １９９４ 版规范规定“中央分隔带宽度大于

１０ｍ 时ꎬ可不设中央分隔带护栏”ꎻ２００６ 版规范规定:当整体式断面中间带宽度小于或等

于 １２ｍ 时ꎬ必须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ꎻ大于 １２ｍ 时ꎬ应综合考虑公路线形、运行速度、中央

分隔带的宽度、交通量及车型构成等因素ꎬ分路段确定是否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ꎮ
表 ６￣２　 部分国家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的标准

国别
中央分隔带的

宽度(ｍ)
交通量

(辆 /日)

道路等级ꎬ
设计速度

(ｋｍ / ｈ)
国别

中央分隔带的

宽度(ｍ)
交通量

(辆 /日)

道路等级ꎬ
设计速度

(ｋｍ / ｈ)

比利时

０ ５ ０００

４ １０ ０００

６ １５ ０００

８ ２０ ０００

荷兰

捷克、芬兰

推荐 １３ꎬ
最低 １０

干线路ꎬ１００

推荐 ６ꎬ
最低 ４ ５ꎬ

集散路ꎬ８０

推荐 ２ ５ꎬ
最低 １ ５

本地路ꎬ６０

丹麦

３

６

８

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奥地利、
德国、

匈牙利、
日本

快速车道ꎬ
汽车专用

公路一律

设置中央

分隔带护栏

波兰

４

６ ２０ ０００
阿尔及利亚

４ ５

４ ５ ~ ６ ４ ０００

葡萄牙

４

５

６

１０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

罗马尼亚

法国

中央分隔带有障碍物时需设置护栏

４ ５ 或中央分隔带有障碍物时ꎬ需设置护栏

英国

２ 瑞典 １５ ０００

１０ ５００

　 　 根据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的规定ꎬ一级公路作为干线公路时ꎬ设计

速度宜为 １００ｋｍ / ｈ 或 ８０ｋｍ / ｈꎬ作为集散公路时ꎬ设计速度宜采用 ６０ｋｍ / ｈ 或 ８０ｋｍ / ｈꎮ 四

车道一级公路适应交通量(ＡＡＤＴ)为 １５ ０００ ~ ３０ ０００、六车道一级公路适应交通量(ＡＡＤＴ)
为 ２５ ０００ ~ ５５ ０００ 辆ꎮ 根据国外的研究ꎬ可能发生对撞事故的公路ꎬ安全速度约为

７０ｋｍ / ｈꎮ 此次修订ꎬ对于高速公路和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ꎬ考虑到车辆穿越中央分隔带

闯入对向车行道的严重后果ꎬ中央分隔带设置护栏的条件ꎬ仍采用“中间带宽度小于或等

于 １２ｍ”的规定ꎮ 如果中间带宽度小于或等于 １２ｍꎬ或者中央分隔带内有障碍物ꎬ则需要

设置护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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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ＪＴＧ Ｄ８１—２０１７)



作为集散的一级公路ꎬ整体式断面中间带小于或等于 １２ｍꎬ运行速度较高、交通量较

大的建议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ꎬ否则可不设置中央分隔带护栏ꎬ但要设置保障行车安全的

隔离设施ꎮ
分离式路基按路侧处理ꎮ

　 ６ ２ ９　 此次修订新增ꎮ 一级公路平面交叉口处ꎬ是事故多发的点段ꎬ在这里路段上设置的

中央分隔带护栏、防眩设施、绿化等ꎬ需要进行一些处理ꎬ不能影响通视三角区停车视距ꎮ

　 ６ ２ １０、６ ２ １１　 补充最小防护等级的选取原则:
路外危险等级越高ꎬ事故后果越严重ꎮ 速度越高ꎬ事故的后果越严重ꎮ 公路等级越

高ꎬ承担的交通量更大ꎬ路段的风险也越大ꎮ 所以ꎬ护栏最小防护等级由公路等级和事故

严重程度等级确定ꎮ
２００６ 版护栏等级选取见表 ６￣３ꎬ此次修订见表 ６￣４ꎮ

表 ６￣３　 ２００６ 版路基护栏防撞等级适用条件

公 路 等 级
设计速度

(ｋｍ / ｈ)

车辆驶出路外或进入对向车道

有可能造成的交通事故等级

一般事故

或重大事故

单车特大事故

或二次重大事故
二次特大事故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１２０

１００、８０

６０

Ａ、Ａｍ
ＳＢ、ＳＢｍ

Ａ、Ａｍ

ＳＳ

ＳＡ、ＳＡｍ

ＳＢ、ＳＢｍ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８０、６０

４０、３０

２０

Ｂ

Ａ

Ｂ

ＳＢ

Ａ

表 ６￣４　 此版路基护栏最低防护等级

公 路 等 级
设计速度

(ｋｍ / ｈ)

事故严重程度等级

低 中 高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１２０

１００、８０
三(Ａ、Ａｍ)级 四(ＳＢ、ＳＢｍ)级

六(ＳＳ、ＳＳｍ)级

五(ＳＡ、ＳＡｍ)级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６０

８０、６０
二(Ｂ、Ｂｍ)级

三(Ａ、Ａｍ)级

三(Ａ)级
四(ＳＢ、ＳＢｍ)级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４０

３０、２０
一(Ｃ)级

二(Ｂ)级 三(Ａ)级

一(Ｃ)级 二(Ｂ)级

　 　 注:１. 括号内为护栏防护等级的代码ꎮ
２. 各级护栏防护能量:Ｃ:４０ｋＪꎻＢ、Ｂｍ:７０ｋＪꎻＡ、Ａｍ:１６０ｋＪꎻＳＢ、ＳＢｍ:２８０ｋＪꎻＳＡ、ＳＡｍ:４００ｋＪꎻＳＳ、ＳＳｍ:５２０ｋＪꎮ

主要变化如下:
(１) 根据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ꎬ把各等级公路对应的设计速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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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调整ꎮ
(２) 根据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的规定ꎬ设计速度 ６０ｋｍ / ｈ 的一级公

路基本上是集散功能ꎬ不用设中央分隔带护栏ꎬ所以ꎬ上版选 Ａ、Ａｍ 级和 ＳＢ、ＳＢｍ 级ꎬ此次

修订调整为 Ｂ、Ｂｍ 级和 Ａ、Ａｍ 级ꎮ
(３) 细化了设计速度较低等级公路的护栏的选取ꎮ 现行«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

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增加了一(Ｃ)级护栏ꎬ对应的中型客车、中型货车的碰撞速度为 ４０ｋｍ/ ｈꎬ小
型客车的碰撞速度为 ５０ｋｍ / ｈꎮ 对于设计速度小于或等于 ４０ｋｍ / ｈ 的公路ꎬ一(Ｃ)级护栏

适用ꎬ只有个别后果非常严重的情况ꎬ如:路侧计算净区宽度范围内有高速铁路、高速公

路、高压输电线塔、危险品储藏仓库时ꎬ才考虑使用二(Ｂ)级、三(Ａ)级护栏ꎮ
(４) 增加了“事故可能性增加或后果更严重的路段ꎬ宜在表 ６￣４ 的基础上提高 １ 个等

级”的要求ꎬ护栏的整体设置比上版提高了ꎬ根据具体情况分析选取:
①“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纵坡大于或接近于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规

定的最大纵坡值的下坡路段ꎻ二级及二级以上公路圆曲线半径等于或接近于现行«公路

工程技术标准»(ＪＴＧ Ｂ０１)规定的最小半径的路段外侧ꎻ”驶出路外的事故概率增加了ꎬ
增加了风险ꎮ

②“设计交通量中ꎬ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２５ｔ 的车辆自然数所占比例大于或等于 ２０％
时ꎮ”驶出路外的事故概率增加了ꎬ事故严重程度也增加了ꎬ增加了风险ꎮ

另外ꎬ除了日本(表 ６￣５ 列出了日本护栏等级适用条件)ꎬ美国 ＡＡＳＨＴＯ 的«路侧设计

指南»ꎬ提到四个护栏等级分为 ＴＬ２ ~ ＴＬ５ꎬ其中 ＴＬ３ 级(碰撞能量为 １５６ｋＪ)是最常用的护

栏ꎬＴＬ２ 级(碰撞能量为 ７７ｋＪ)护栏已经被开发用于限速 ７０ｋｍ / ｈ 以下的道路上防护小客

车和轻型货车ꎮ 而在交通量小、速度低的道路上ꎬ典型 ＴＬ３ 级(碰撞能量为 １５６ｋＪ)护栏可

能没有成本效益ꎮ 在几何线形差、交通量大且或速度高且重型货车比例显著的情况下ꎬ需
要设置 ＴＬ４ 级(碰撞能量为 ２０９ｋＪ)或以上的护栏ꎮ 设计人员应考虑车辆类型和质量等因

素ꎬ结合地理位置选择合适的护栏等级ꎮ
表 ６￣５　 日本护栏等级适用条件

道路的区分 设计速度 一般路段
有发生重大伤害

可能的路段

与新干线等有交差

或邻近的路段

高速汽车国道

汽车专用道路

８０ｋｍ / ｈ 以上

６０ｋｍ / ｈ 以下
ＡꎬＡｍ

ＳＢꎬＳＢｍ ＳＳ

ＳＣꎬＳＣｍ ＳＡ

其他道路
６０ｋｍ / ｈ 以上 ＢꎬＢｍ ＡꎬＡｍ

５０ｋｍ / ｈ 以下 ＣꎬＣｍ ＢꎬＢｍ∗
ＳＢ

　 　 注:∗设计速度 ４０ｋｍ / ｈ 以下的道路可以使用 ＣꎬＣｍꎮ
各级防护能量如下: Ｃ、Ｃｍ:４５ｋＪꎻ Ｂ、 Ｂｍ:６０ｋＪꎻＡ、Ａｍ:１３０ｋＪꎻ ＳＣ、 ＳＣｍ:１６０ｋＪꎻ ＳＢ、 ＳＢｍ:２８０ｋＪꎻ ＳＡ:４２０ｋＪꎻ
ＳＳ:６５０ｋＪꎮ

澳大利亚的«路侧设计指南»中提到:一般情况下会使用性能较低的 ＴＬ２ 级(碰撞能

量为 ７７ｋＪ)护栏、常用的 ＴＬ４ 级(碰撞能量为 ２０９ｋＪ)或性能中等的 ＴＬ５ 级(碰撞能量为

５９６ｋＪ)护栏ꎮ 当风险评估显示重型车冲出路外的概率非常高时ꎬ可以考虑高等级护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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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Ｌ５(碰撞能量为 ５９６ｋＪ)或 ＴＬ６(碰撞能量为 ５９６ｋＪ)ꎮ 除桥梁护栏和一些极端特殊情况的

路侧护栏外ꎬ一般的路侧护栏都不是为防护厢式货车、油罐车或半挂车设计的ꎮ 出现这种

局限性主要是因为在很多路上这些车流量较低且设置防护成本又很高造成的ꎮ
可以看出ꎬ护栏等级的选取更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和经济分析ꎮ 对比表明ꎬ此次修订后

我国护栏等级选取的结果不低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护栏等级ꎮ

　 ６ ２ １２　 护栏也是障碍物ꎬ所以只有设置护栏后ꎬ驶出路外车辆的事故后果更轻ꎬ才考

虑设置护栏ꎮ 设置护栏是需要投入工程经费的ꎬ对于低交通量公路ꎬ同时车速不高的公路

或路段ꎬ设置护栏可能是不经济的ꎮ 参考美国、澳大利亚的«路侧设计指南»ꎬＡＡＤＴ 小于

２ ０００且设计速度小于或等于 ６０ｋｍ / ｈ 的公路ꎬ可以根据具体的风险及经济分析的结果ꎬ确
定是否设置护栏ꎻ也可以根据评估与分析结果ꎬ护栏等级的选取可在表 ６ ２ １０ 的防护等

级上降低 １ 个等级ꎮ
护栏防护等级及代码ꎬ引用«公路护栏安全性能碰撞评价标准» ( 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

２０１３)ꎬ见表 ６￣６ꎮ
表 ６￣６　 护栏防护等级及代码

防护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代码 Ｃ Ｂ Ａ ＳＢ ＳＡ ＳＳ ＨＢ ＨＡ

设计防护能量(ｋＪ) ４０ ７０ １６０ ２８０ ４００ ５２０ ６４０ ７６０

　 ６ ２ １３　 此次修订新增ꎮ 对护栏上游端头处理提出了要求ꎮ
没有经过处理的护栏端部在受到车速较高的驶出路外车辆冲撞时将给驾乘人员带来

伤害ꎬ因此应从有助于防止冲撞和冲撞时具有一定缓冲性的角度加以处理ꎮ 国家“十一

五”科技支撑计划“山区公路网安全保障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工程”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

表明ꎬ路侧波形梁护栏在行车方向的上游端头为圆头式时ꎬ如果设置不当ꎬ对碰撞车辆和

驾乘人员有可能造成伤害ꎮ 另外ꎬ使用经验表明ꎬ有些车辆碰撞没有外展的地锚式端头ꎬ
也可能骑上端头ꎬ易引起伤害ꎮ 因此ꎬ本规范规定ꎬ处于路侧计算净区范围内的上游护栏

端头要进行一定的处理ꎮ 另外ꎬ双车道公路车辆驶入对向车行道驶出路外时可能碰撞对

向护栏的下游端头ꎬ可能造成事故ꎬ但由于车速较低ꎬ程度可能较低ꎬ因此“宜考虑”这种

可能性ꎬ进行具体分析ꎬ未做强制规定ꎮ
适合我国公路、交通和经济条件ꎬ又能满足交通安全要求的护栏端头处理方式、缓冲

设施等ꎬ目前国内有一些成果ꎮ 国外端头处理的一些原则如下ꎬ可供设计或产品研发时参

考ꎮ 但无论是地锚式或外展式的处理ꎬ还是设置缓冲设施ꎬ都应有研究成果支撑或满足实

车足尺碰撞试验验证ꎮ
(１) 端头外展ꎬ根据具体地形情况ꎬ最好直至计算净区宽度外ꎬ半刚性护栏的端头外

展结束端要锚固(立柱或拉索)ꎮ
(２) 半刚性护栏端头外展ꎬ在填挖交界处埋入土体时ꎬ土体内要做延长和锚固ꎮ
(３) 无法外展而又不满足安全要求的端头前ꎬ设置相应防护等级的缓冲设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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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以上都不满足时ꎬ对于集散的二级公路及三、四级公路迎交通流一端建议采用

地锚式端头ꎬ并进行警示提醒或设置立面标记ꎮ
这里的“不构成障碍物的土体”指边坡ꎬ且边坡坡面上没有超过 ３０ｃｍ 高的障碍物或

其他障碍物ꎬ见图 ６￣４ꎮ

图 ６￣４　 上游护栏端头外展至土体内、坡面上无障碍物

　 ６ ２ １４　 不同防护等级或不同结构形式的护栏之间连接时ꎬ要进行过渡段设计ꎬ目的是

为了减少车辆碰撞连接段ꎬ因为横向变形不同而发生绊阻ꎬ产生人员伤亡时的后果ꎬ尤其

是车行方向上从刚性小的护栏向刚性大的护栏过渡时ꎮ 过渡段的等级至少达到相连接的

两种护栏里较低的防护等级ꎮ

　 ６ ２ １５　 此次修订进一步强调了隧道出入口护栏的过渡段设计ꎮ 隧道出入口是事故多发

点ꎬ尤其是隧道入口ꎮ 无论是路侧还是中央分隔带ꎬ隧道出入口护栏要进行过渡段设计ꎮ

　 ６ ２ １６　 根据碰撞后的变形程度ꎬ护栏可分为刚性护栏、半刚性护栏和柔性护栏ꎬ其
主要代表形式分别为混凝土护栏、波形梁护栏和缆索护栏ꎬ钢背木护栏属于半刚性护栏

的一种ꎮ 刚性护栏几乎不变形ꎬ但当车辆与护栏的碰撞角度较大时ꎬ对车辆和驾乘人员

的伤害较大ꎻ半刚性护栏刚柔相兼ꎬ具有较强的吸收碰撞能量的能力ꎬ对车辆和驾乘人

员的伤害相对较小ꎻ柔性护栏在受到碰撞后ꎬ由于变形较大ꎬ因此对车辆和驾乘人员的

伤害最小ꎮ
相同防护等级的护栏形式具有不同的防护特性ꎬ其中 Ｗ(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

延值)和 ＶＩｎ(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使用指标值ꎮ 当障碍物前设

置护栏时ꎬ包括路侧或中央分隔带的护栏面距离其防护的障碍物的距离ꎬ要大于护栏最大

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Ｗ)或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ＶＩｎ)ꎬ否则车辆碰撞护栏时ꎬ车辆

仍然会碰撞障碍物ꎮ
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Ｗ)和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值(ＶＩ)示意见图 ６￣５ꎮ 车辆

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ＶＩｎ)是 ＶＩ 按照车辆总高 ４ ２ｍ 换算后的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值ꎬ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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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 (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２０１３)中第 ５ ７ ２ 条的规定ꎬ大中型车辆

(包括特大型客车)的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应按式(６￣１)计算ꎮ
ＶＩｎ ＝ ＶＩ ＋ (４ ２ － ＶＨ)ｓｉｎα (６￣１)

式中:ＶＩｎ———大中型车辆(包括特大型客车)的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当量值(ｍ)ꎻ
ＶＩ———实车足尺碰撞试验测出的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值(ｍ)ꎻ
ＶＨ———试验车辆总高(ｍ)ꎻ
α———试验车辆外倾角度(°)ꎮ

根据«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２０１３)ꎬ护栏在实车足尺碰撞试验

结果能够获得这个值ꎮ

图 ６￣５　 护栏最大横向动态变形值(Ｄ)、护栏最大横向动态位移外延值(Ｗ)
和车辆最大动态外倾值(ＶＩ)示意

　 ６ ２ １７　 Ｗ 和 ＶＩｎ 的使用:根据护栏离障碍物的距离、障碍物的高度而定ꎬ如果障碍物

不高ꎬ重点考虑Ｗꎻ如计划布设护栏外侧上空有较高固定物ꎬ不能移除ꎬ且主要车型为大型

车辆时ꎬ需重点考虑 ＶＩｎꎬ如上跨桥墩ꎮ

　 ６ ２ １８　 根据我国已通车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的运营经验ꎬ大型车辆尤其是大型货车

所占比例较大的路段ꎬ车辆穿越中央分隔带与对向车辆发生碰撞造成恶性交通事故的事件

时有发生ꎬ因此条文中规定“大型车辆所占比例较大的路段ꎬ除位于冬季风雪较大的地区外”ꎬ
推荐选用混凝土护栏ꎮ 风雪较大的路段ꎬ混凝土护栏因容易阻雪ꎬ因此不适合使用ꎮ

至于具体采用整体式还是分设型混凝土护栏ꎬ主要根据中央分隔带内需要防护的设

施或结构物类型确定ꎮ 如中央分隔带内存在上跨桥梁中墩、交通标志、照明灯杆等障碍

物ꎬ或者需要经常性地与桥梁或隧道过渡ꎬ或者与通信管道的协调较困难时ꎬ可采用分设

型混凝土护栏的形式ꎬ如图 ６￣６ａ)ꎻ否则可采用整体型混凝土护栏ꎬ如图 ６￣６ｂ)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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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整体式混凝土护栏ꎬ并非只是减小中央分隔带的宽度ꎬ从安全行车和视距保障的

角度ꎬ混凝土护栏两侧最好有 ５０ｃｍ 及以上的余宽ꎬ或能满足平曲线路段内侧车行道停车

视距的需要ꎬ最小也要满足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ＪＴＧ Ｂ０１)中关于公路建筑限界

“Ｃ”值的要求ꎮ

图 ６￣６　 中央分隔带混凝土护栏示例

　 ６ ２ ２０　 在选择护栏形式时ꎬ除了上述的主要因素变形之外ꎬ还需要综合考虑以下

因素:
(１) 护栏及其端头、与其他形式护栏的过渡处理宜采用标准化材料、产品ꎮ 个别地

点特殊需要的护栏需定制、加工ꎮ
(２) 选择护栏形式时ꎬ应考虑护栏的初期成本、投入使用后的养护成本ꎬ包括常规

养护、事故养护、材料储备和养护方便性等ꎮ 宜结合路面养护方式采用经济适宜的

形式ꎮ
(３) 选择护栏形式时应考虑沿线的环境腐蚀程度、气候条件和护栏本身对视距的影

响等因素ꎬ并适当考虑美观因素ꎮ 对景观有特殊要求的公路可选择外观自然、与周围环境

相融合的护栏形式ꎬ但不能降低护栏防护等级ꎮ

　 ６ ２ ２１　 护栏最小长度由两个方面决定:一是从车辆驶出路外的轨迹、计算净区宽度

范围内障碍物位置ꎬ来确定需要的长度ꎻ二是护栏发挥整体作用的最小结构长度ꎬ可按

表 ６ ２ ２１ 选定ꎮ 最小结构长度也可以根据护栏产品设计开发方提供的经实车碰撞试

验评定的最小结构长度(满足评价标准) 决定ꎮ 这个护栏产品包括了端部锚固的

方式ꎮ 　
端部缓冲设施ꎬ可以和整体结构有关ꎬ也可以无关ꎮ 护栏端头设计在保证整体结构的

基础上ꎬ能发挥缓冲作用不伤及碰撞护栏端头的车辆ꎬ这是理想结果ꎻ如果不能ꎬ可以在护

栏端头加缓冲设施ꎮ
此次修订ꎬ在保留原护栏最小长度(结构长度)的基础上ꎬ增加根据车辆驶出轨迹和

路侧计算净区宽度内障碍物的位置确定的需要长度(防护长度)ꎻ另外允许护栏产品结构

开发方提出满足实车碰撞评价要求的护栏产品的最小结构长度ꎮ 这两个值中的大者为护

栏最小长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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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 ２１ 中波形梁护栏包括两波形梁护栏、三波形梁护栏ꎮ
相邻两段护栏的间距小于护栏最小长度时ꎬ最好将两段护栏连接起来ꎮ
两种护栏形式连接ꎬ常见的波形梁护栏和混凝土护栏连接ꎬ通常是采用钢护栏过渡

段将二者连接成一个整体ꎬ因此结构长度是 ２ 种形式护栏的长度和ꎮ 例如:高速公路

上ꎬ长 ４５ｍ 的波形梁护栏和长 ３０ｍ 的混凝土护栏良好的过渡连接ꎬ总长度为 ７５ｍꎮ 两

种护栏的结构长度分别是 ７０ｍ、３６ｍꎬ大值是 ７０ｍꎮ ７５ｍ 大于 ７０ｍꎬ是满足最小结构长度

要求的ꎮ

６ ３　 桥梁护栏和栏杆

　 ６ ３ １　 设置原则

一般情况下ꎬ桥梁路侧危险程度明显比路基段高ꎬ车辆越出桥梁外往往会造成车毁

人亡的重大恶性交通事故ꎮ 考虑到公路的运行速度、交通量、投资费用等因素ꎬ根据公

路的功能和技术等级及现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 ＪＴＧ Ｂ０１)的要求ꎬ做出了本条的

规定ꎮ
对设置有人行道的公路ꎬ一般认为ꎬ可不必考虑车辆掉下桥梁的可能性ꎮ 但是ꎬ为预

防从桥上掉下的车辆造成二次事故并考虑到在公路桥梁上设置人行道(自行车道)ꎬ车辆

和行人处于同一平面上ꎬ对交通量大、车速高的桥梁段ꎬ车辆碰撞行人和自行车(非机动

车)的事故严重度增大ꎬ为保护行人和自行车(非机动车)ꎬ同时把机动车和自行车(非机

动车)在平面上分隔开ꎬ提高车辆与行人(非机动车)的安全性ꎬ按实际需要在人行道与车

行道(自行车道)分界处设置组合护栏是适当的ꎮ

　 ６ ３ ２　 护栏防护等级的选择

各防护等级的桥梁护栏安全性能需要根据现行«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的规定ꎬ通过试验来进行验证ꎬ主要包括阻挡功能、缓冲功能和导向功能等ꎮ

桥梁护栏防护等级的选取ꎬ主要从公路等级和设计速度、桥梁护栏外侧的危险物特征

等方面加以考虑:
(１) 公路等级和设计速度

设置桥梁护栏时ꎬ 原则上需要根据公路等级和设计速度并结合交通量、运行速度和

投资费用等因素选择相应防护等级的桥梁护栏ꎮ
一般情况下ꎬ较低的防护等级适用于服务水平较低或某些类型的施工区ꎮ 较高的防

护等级适用于服务水平较高或需要特别高性能的桥梁护栏ꎬ如跨越国家高速公路网、高速

铁路和城市饮用水源地的桥梁ꎮ
使用经验表明ꎬ六(ＳＳ)级能满足大多数国家高速公路网桥梁护栏设计的需要ꎬ大型

车辆混入率高、桥下净空高等危险性较高的特殊路段ꎬ需要在这些路段设置防护等级更高

的桥梁护栏ꎬ如七(ＨＢ)、八(ＨＡ)级适应于主流车型为高重心的特大型客车(２５ｔ)、大型

货车(４０ｔ、５５ｔ)运营的需求ꎬ或者车辆的翻车或冲断护栏将导致极为严重后果的桥梁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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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ꎮ
(２) 路侧危险物特征

桥梁邻近(平行)或跨越公路、铁路ꎬ车辆越出有可能发生二次事故时ꎬ或穿越饮用水

源地一级保护区等特殊路段的桥梁ꎬ需要在这些路段设置更高防护等级的桥梁护栏ꎮ
不利的现场条件还包括较小的曲线半径、位于曲线路段的陡坡、横向坡度发生变化或

沿线气象条件恶劣等情况ꎮ

　 ６ ３ ３　 形式选择

桥梁护栏按结构形式可分为刚性护栏(钢筋混凝土 Ｆ 型、单坡型、梁柱式等)、半刚性

护栏(金属梁柱式、双波形梁护栏、三波形梁护栏等)和组合式护栏等ꎮ
本条规定了选择桥梁护栏形式时需要考虑的几个因素ꎮ
桥梁护栏的防护等级确定后ꎬ可以主要从容许变形程度、美观、结构要求、经济性和

养护维修等方面确定适当的护栏形式ꎮ 虽然桥梁护栏的建造成本只占桥梁总建造费用

的很小一部分ꎬ 但是不同的形式对其在安全、美观、耐久、养护等方面仍具有很大的影

响ꎬ 桥梁护栏要与桥梁形式、桥梁周围的自然景观相协调ꎬ 起到美化桥梁建筑的

作用ꎮ 　
条件成熟时ꎬ可以采用新型结构和轻型材料ꎬ 以提高桥梁护栏的防护性能、减少桥梁

的自重ꎮ
小桥、通道、明涵由于跨径较短ꎬ 如根据本规范的要求设置桥梁护栏ꎬ 一般不能满足

桥梁护栏结构上所需的最短长度ꎬ 并且要在很短的桥梁护栏上进行两次过渡段处理ꎬ造
成短距离内桥梁护栏强度的不连续ꎬ 整个护栏也不美观ꎬ 所以ꎬ 在不降低桥梁路段安全

性的前提下ꎬ 对小桥、通道、明涵的护栏可以按路基护栏的要求设置ꎮ

　 ６ ３ ４　 构造要求

桥梁护栏形式中ꎬ属于半刚性护栏的双波形梁护栏、三波形梁护栏除基础需要与桥梁

主体结构进行牢固连接外ꎬ其他构造要求同路基护栏ꎮ 本条主要对半刚性护栏中的金属

梁柱式护栏和混凝土护栏、组合式护栏的构造要求进行必要的规定ꎮ
(１) 条文主要参考了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桥梁护栏规范的有关规定ꎮ
①为防止车辆在立柱处绊阻ꎬ金属立柱与护栏迎撞面之间需要有一定的宽度ꎮ 美国

２０１２ 版 ＡＡＳＨＴＯ ＬＲＦ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规定:金属梁柱式护栏横梁的总高度之

和不应小于全高的 ２５％ ꎻ护栏的竖向净空、立柱的退后距离应位于图 ６￣７ａ)所示的阴影区

以内或以下ꎻ横梁的总高度之和与护栏高度之和与立柱的退后距离应位于图 ６￣７ｂ)所示

的阴影区以内或以上ꎮ 根据我国已开展的桥梁护栏实车碰撞试验的结果ꎬ并考虑到经济

因素ꎬ做出了条文的规定ꎮ
②车辆与护栏的位置关系如图 ６￣８ꎮ 护栏抗倾覆荷载的有效高度可以通过下列公式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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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 ＝ Ｇ －ＷＢｇ
２Ｆｔ

式中:Ｇ———配载后试验用标准车辆重心距桥面板的高度(ｍ)ꎬ可以根据«公路护栏安全

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２０１３)第 ５ ５ 节的规定得到ꎻ
Ｗ———相应于所需要的防护等级的配载后试验用标准车辆的质量 ( ｋｇ)ꎬ如

表 ３ ４ ２￣１ꎻ
Ｂ———轮胎最外侧立面之间的距离(ｍ)ꎬ可以根据«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

(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２０１３)第 ５ ５ 节的规定得到ꎻ
Ｆｔ———相应于所需要的防护等级的横向荷载(Ｎ)ꎬ如表 ３ ３ ５ꎮ

图 ６￣７　 桥梁护栏构件规格和设置位置的选取标准

图 ６￣８　 车辆与护栏的位置关系

根据上述公式及相关试验成果ꎬ对各防护等级的护栏高度进行了规定ꎮ 此外ꎬ根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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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经验和英国标准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ｐａｒａｐｅｔｓ ｆｏｒ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Ｐａｒｔ １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ｐｅｔ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Ｓ ６７７９￣１)的规定:金属梁柱式护栏 Ｎ 级

(防护能量为 ８６ ４ｋＪ)、Ｌ 级(防护能量为 ４３ ３ｋＪ)护栏的总高度ꎬ从基线起不应小于

１ ００ｍꎻＨ 级(防护的能量为 ５５４ ６ｋＪ)护栏的总高度ꎬ从基线起不应小于 １ ５ｍꎮ 据此规定

了各防护等级护栏的最小总高度ꎮ
③规定金属制桥梁护栏构件的最小截面厚度主要从保证桥梁护栏系统具有一定的刚

度考虑ꎬ使车辆碰撞桥梁护栏时不致发生过大的变形ꎬ其次是桥梁护栏要有一定的强度

储备ꎮ
④本款参考了日本护栏标准ꎮ 横梁拼接处需要具有不妨碍由于横梁受温度变化引起

的伸缩变形的性能ꎬ又能使横梁具有连续性ꎬ并且在护栏的碰撞面(正面)没有突出物ꎮ
桥梁护栏的横梁一般是开口或闭合的空心断面形式ꎬ连接用套管需要能够在横梁变形时

不脱落ꎬ并能传递横梁的弯曲应力ꎮ 拼接套管的最小长度是根据横梁的宽度和最小四个

拼接螺栓确定的ꎮ
为便于操作与简化设计程序ꎬ本款将原规定的“拼接套管的截面抵抗矩不应低于

０ ７５ 倍的横梁截面抵抗矩”改为“拼接套管的抗弯截面模量不应低于横梁的抗弯截面模

量”ꎮ 在此基础下ꎬ横梁拼接处的轴拉力均大于原横梁ꎬ因此取消了关于拼接处设计拉力

值的规定ꎮ
⑤国外就路缘石的防撞性能进行了大量试验研究ꎬ 美国的 Ｇｒａｈａｍ 对设有护栏的路

缘石进行的碰撞试验ꎬ结果如表 ６￣７ꎮ
表 ６￣７　 设有护栏的缘石碰撞试验结果

试验编号

撞击试验条件 路缘石尺寸(ｉｎ)

速度

(ｍｐｈ)
角度

(°)
Ａ ｂ

评　 　 注

１０ ６１ ２７ １０ ６０
　 当车通过 ５ｆｔ 宽的人行道时ꎬ没有跳车(２１ Ｐ１１７)ꎮ １０ｉｎ
高的路缘石损坏了驾驶系统(２１ Ｐ１１７)

１１ ５１ ２８ １０ ２０ 　 １０ｉｎ 高的路缘石损坏了驾驶系统(２１ Ｐ１１７)

１６ ２９ ２２ １０ ２０ 　 (１１ ０００ 磅绞车)前轮登上路缘石(２１ Ｐ１１７)

２９ ４５ ３５ １０ １８ 　 驾驶系统受到 １０ｉｎ 高路缘石的严重损坏(２１ Ｐ１３９)

３０ ５５ ２５ １０ １８

３１ ６０ ２５ １０ ２０

３２ ６１ ２５ １０ ２０

　 由于前轮的损坏ꎬ当车离开栏杆后ꎬ在 ３１ 号试验中车轮

转离栏杆ꎮ 在 ３２ 号试验中车轮朝向栏杆(２１ Ｐ１１７)

４４ ３１ ７ ６ ６

４５ ５３ ７ ６ ６

　 车辆的损坏是轻微的ꎬ所以两个试验(４４ 和 ４５)用同一

个车ꎬ并在第二个试验后ꎬ车还是可驾驶的(２１ Ｐ １３３ꎬ１３)

４７ ４０ ２５ ６ ６
　 使用前已损害的汽车ꎬ然而驾驶部分没有进一步损

坏ꎬ而且试验后车被开走了(２１ Ｐ１３８)

　 　 注: １ｍｐｈ ＝ １ ６０９ｋｍ / ｈꎻ１ｆｔ ＝ ０ ３０５ｍꎻ１ｉｎ ＝ ２ ５４ｃｍꎮ

从该试验可得出如下结论:当路缘石偏离护栏正面时ꎬ ２５ ４ｃｍ 高的路缘石对驾驶人

造成相当严重的伤害ꎬ并导致“跳车”ꎻ但当路缘石只有 １５ ２ｃｍ 高且靠近护栏的正面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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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跳车”时ꎬ 此时路缘石对车辆与护栏碰撞没有造成值得注意的影响ꎮ 一般情况

下ꎬ路缘石不要和护栏一起使用ꎬ如果由于其他原因必须一起使用ꎬ如排水的需要ꎬ则应把

路缘石设在护栏的正面或路缘石的正面与护栏正面成一直线ꎬ并且路缘石的高度尽可能

低ꎮ 这时ꎬ在确定护栏横梁距桥面的竖向净空时ꎬ应忽略路缘石的高度ꎮ
英国桥梁护栏标准规定路缘石的高度为 ５０ ~ １００ｍｍꎬ并且路缘石的正面与护栏正面

在立面上成一直线(垂直于桥面)ꎮ
⑥路缘石与人行道可以分开设置ꎬ也可以合并设置ꎬ其结构如图 ６￣９ꎮ 日本护栏设置

标准规定:为了防止车辆接近和减少碰撞荷载给桥面板带来的影响ꎬ桥梁一般都设置底

座ꎮ 考虑到护栏设置的难易程度和基础构造ꎬ一般公路的底座高度为 ２５０ｍｍ 左右ꎬ车辆

运行速度高的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底座高度应小于 １２０ｍｍꎮ 英国规范中ꎬ对 ＰＣ１ 和 ＰＣ２
类型(均设置了人行道) 的路缘石ꎬ其高度除特别注明外ꎬ采用 １００ｍｍꎬ在桥梁段采

用 ７５ｍｍꎮ

图 ６￣９　 典型的采用路缘石与人行道合并设置的结构示意

(２) 钢筋混凝土墙式桥梁护栏的形式有 ＮＪ 型、Ｆ 型、单坡型和直墙型等ꎬ美国的碰撞

试验结果表明ꎬ这些形式的护栏在具有一定高度并按照设计荷载配筋时ꎬ均能达到相应的

防护等级ꎬ如护栏高度分别为 ８１ｃｍ、９０ｃｍ、１００ｃｍ 时ꎬ其防护等级能达到三(Ａ)、四(ＳＢ)、
五(ＳＡ)等级ꎬ在 Ｆ 型护栏基础上开发的加强型护栏ꎬ高度为 １００ｃｍ、１１０ｃｍꎬ强度能达到五

(ＳＡ)、六(ＳＳ)等级ꎮ
根据混凝土护栏的发展趋势ꎬ桥梁混凝土护栏推荐采用 Ｆ 型、单坡型和加强型ꎬ其迎

交通流方向的断面形式应与路侧混凝土护栏相同ꎬ未经试验验证不能随意改变ꎬ但其背面

可以根据所在位置适当调整ꎮ
钢筋混凝土护栏靠近交通流的一侧ꎬ由于经常受到车辆的碰撞和摩擦作用ꎬ使混凝土

表层擦伤、破碎或脱落ꎬ造成钢筋外露、腐蚀破坏、影响外观ꎬ并且增加了碰撞车辆与护栏

间的摩擦系数ꎬ影响护栏的防撞性能ꎮ 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方法:首先要选择适当的材

料ꎬ如在硅酸盐水泥中减小铝酸三钙的含量ꎻ其次ꎬ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宜过小ꎬ提高

混凝土构件表面的质量ꎮ 本规范参照现行«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

范»(ＪＴＧ Ｄ６２)和美国钢筋混凝土护栏保护层厚度的一般要求ꎬ规定其最小值为 ４ ５ｃｍꎮ
组合式桥梁护栏是由钢筋混凝土墙式护栏和金属制梁柱式护栏组合而成的ꎮ 目前我

国公路最常用的桥梁护栏类似组合式 ＮＪ 型的护栏ꎬ在美国过去的一些特大桥、大桥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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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组合式桥梁护栏ꎮ 组合式桥梁护栏可做成组合式 ＮＪ 型ꎬ也可做成组合式 Ｆ 型ꎬ建议

采用 Ｆ 型ꎮ 钢筋混凝土墙式护栏的背面可根据实际条件改变其形状ꎮ 但是ꎬ靠近交通流

面即护栏正面的截面形状未经试验验证不能随意改变ꎮ
混凝土护栏内侧垂直部分可以有 ７ ５ｃｍ 的余量ꎬ供路面加铺用ꎮ
(３) 桥梁护栏横梁的伸缩缝设计要与桥梁伸缩缝的位移相一致ꎬ在横梁伸缩缝处ꎬ

一方面要保证桥梁能自由地伸缩变形ꎬ另一方面要考虑桥梁护栏的结构连续性ꎮ 在桥梁

伸缩缝处的刚性护栏上需要预留桥梁伸缩缝安装孔、孔的大小根据伸缩缝的尺寸和弯起

高度来确定ꎬ一般孔高在桥面铺装层上 ２０ ~ ３０ｃｍꎬ保证安装时不损坏刚性护栏ꎬ如图

６￣１０ꎮ桥台耳墙上要设计与桥梁上部结构相一致的刚性护栏ꎬ长 ３ ~ ５ｍꎬ以方便与半刚性

护栏的连接、桥梁伸缩ꎬ以及桥面水的集中排出ꎮ 桥梁护栏在伸缩处非连续的做法不能轻

易使用ꎮ

图 ６￣１０　 伸缩装置横断面示例(尺寸单位:ｍｍ)

(４) 本款引自英国桥梁护栏标准中有关辅助构件设置的规定ꎮ
①桥梁护栏的主要功能ꎬ一是阻挡车辆、行人、非机动车掉下桥ꎬ为公路使用者提供安

全保障ꎻ二是美化桥梁建筑ꎮ 为避免桥梁护栏结构形式单调、与周围景观不协调ꎬ还要根

据美观和保护行人安全的需要设置不承受碰撞荷载的辅助构件ꎮ 同时ꎬ辅助构件的设置

不能影响桥梁护栏的防撞性能ꎮ
②设置辅助构件时ꎬ需要考虑不影响碰撞车辆的运动ꎮ 车辆碰撞护栏时辅助构件不

能刺入车体内ꎮ 在水平方向设置的辅助构件ꎬ不能超出纵向有效构件的投影范围ꎻ在垂直

方向设置的辅助构件ꎬ不能比立柱更突出于车行道一侧ꎮ

　 ６ ３ ５、６ ３ ６　 引自现行«城市桥梁设计规范»(ＣＪＪ １１)和«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

技术规范»(ＣＪＪ ６９)ꎬ并参考了美国桥梁规范对自行车道栏杆的有关规定ꎮ 对于金属网

状栏杆ꎬ其网状开口的大小要能挡住普通大小的饮料容器ꎮ

　 ６ ３ ７　 桥梁护栏与桥面板需要进行可靠连接ꎬ目前常用的方法有:
(１) 金属梁柱式护栏立柱与桥面板的连接可以采用直接埋入式或地脚螺栓的连接

方式ꎮ 有条件时ꎬ也可以采用有特殊基座的抽换式护栏基础ꎮ
①直接埋入式适用于桥面边缘厚度满足护栏立柱埋入 ３０ｃｍ 以上的情况ꎮ 在结构物

混凝土浇筑时ꎬ需要预留安装立柱的套筒ꎬ其孔径最好比立柱直径或斜边方向宽 ４ ~
１０ｃｍꎬ套筒周围的结构物需要配置加强钢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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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地脚螺栓连接方式适用于立柱埋深不足 ３０ｃｍ 的情况ꎮ 在结构物混凝土中预埋符

合规定长度的地脚螺栓ꎬ立柱底部焊接加劲法兰盘ꎬ与地脚螺栓连接ꎮ
如桥面板较薄(１０ ~ １５ｃｍ)ꎬ应验算在碰撞荷载作用下桥面板是否首先受到破坏ꎮ
(２) 钢筋混凝土墙式护栏与桥面的连接需要符合下列规定:
①采用现浇法施工时ꎬ需要通过护栏钢筋与桥梁结构物中的预埋钢筋连接在一起的

方式形成整体ꎮ
②采用预制件施工时ꎬ通过锚固螺栓等连接件将桥梁结构物与护栏连接在一起形成

整体ꎮ
(３) 钢筋混凝土梁柱式护栏和组合式护栏可以采用钢筋混凝土墙式护栏与桥面的

连接方法ꎮ

　 ６ ３ ８　 根据美国公路交通事故统计资料ꎬ车辆碰撞路侧护栏的事故中有 ５０％发生在

路基护栏与桥梁护栏的过渡段上ꎬ车辆碰撞桥梁护栏的事故中有 ５０％是发生在桥梁护栏

端部ꎮ 碰撞桥梁端部的事故中ꎬ死伤事故占 ２９ ８％ ꎬ而车辆碰撞路侧护栏、中央分隔带护

栏死伤事故仅占 ９ ５％ ꎮ 因此ꎬ欧美等国特别重视桥梁护栏的过渡段设计ꎮ 本规范按照

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成果ꎬ规定路基护栏与桥梁护栏无论是防护等级不同还是护栏的刚

度不同ꎬ均要进行过渡设计ꎬ以避免护栏端部构成行车障碍物ꎮ 设计速度大于 ６０ｋｍ / ｈ 的

小桥、通道、明涵护栏两侧未设置路基护栏时ꎬ桥梁护栏端部要进行妥善处理ꎬ以避免车辆

碰撞护栏端部或从桥梁端部冲出路外ꎻ设计速度小于或等于 ６０ｋｍ / ｈ 的小桥、通道、明涵

护栏两侧ꎬ需要设置缓冲设施或视线诱导设施ꎮ

６ ４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

　 ６ ４ １　 设置原则

(１) 高速公路的对向交通是完全隔离的ꎬ为保持中央分隔带防护性能的完整性ꎬ高
速公路的中央分隔带开口处必须设置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ꎮ

(２) 设置中央分隔带的一级公路一般车速很快ꎬ不封闭的中央分隔带开口很容易导

致恶性交通事故ꎬ因此规定除平时允许掉头的中央分隔带开口之外ꎬ其余开口宜设置中央

分隔带开口护栏ꎮ
(３)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的长度必须能封闭中央分隔带开口才能起到分隔对向交

通的目的ꎬ因此要求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的设置长度必须能有效封闭中央分隔带开口ꎮ
(４)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是公路交通管理设施的一部分ꎬ它必须与公路主体和其他

交通工程设施互相协调才能完全发挥交通工程设施的功能ꎮ 因此ꎬ为保证中央分隔带护

栏的视线诱导功能的连续、顺畅ꎬ要求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的高度应该与中央分隔带护栏

的高度保持协调ꎮ
(５) 要求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上设置轮廓标或反光片是为了使夜间中央分隔带开

口护栏具有很好的视认性ꎬ同时使中央分隔带一侧的轮廓标不至于中断而造成驾驶人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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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错误ꎮ 为与中央分隔带轮廓标相协调ꎬ建议设置的反射体在颜色和设置高度上与轮廓

标保持一致ꎮ
(６) 当中央分隔带开口所处的路段有防眩要求的时候ꎬ宜在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上

设置防眩设施ꎮ 防眩设施的形式选择、设置间距、设置高度、遮光角等技术条件应符合本

规范防眩设施相关条文的规定ꎮ

　 ６ ４ ２　 防护等级的选择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既要具有防撞能力ꎬ又要便于开启ꎬ因此其结构必然不同于相邻

的中央分隔带护栏ꎬ其工程造价也必然高于中央分隔带护栏ꎮ 为有效降低工程造价并避

免高速公路中央分隔带沿线出现大的交通安全隐患ꎬ在确定活动开口的位置时ꎬ应综合考

虑设置间距、路线几何线形、行车视距和构造物分布等因素ꎬ应选取没有潜在安全隐患的

路段ꎮ 已经确定的活动开口位置应设置具有一定防护能力的开口护栏ꎬ其防护等级可适

当低于中央分隔带护栏 １ ~ ２ 级ꎬ但高速公路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不得低于三(Ａｍ)级ꎮ
如中央分隔带按规定选取了五(ＳＡｍ)级ꎬ则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等级可选取五(ＳＡｍ)、
四(ＳＢｍ)、三(Ａｍ)三种级别ꎬ但不能选取二(Ｂｍ)级ꎮ

　 ６ ４ ３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是设置在中央分隔带开口处ꎬ为方便特种车辆(如交通事

故处理车辆或急救车辆)在紧急情况下通行和一侧公路施工封闭时临时开启放行的活动

设施ꎮ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在临时开放时要方便开启与关闭、具有可移动性ꎬ建议在

１０ｍｉｎ 内开启至少 １０ｍꎮ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与中央分隔带护栏标准段之间一般存在结构及刚度变化ꎬ如果

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端部没有经过安全处理ꎬ车辆碰撞此处易发生绊阻ꎬ可能导致比较严

重的后果ꎬ所以中央分隔带开口护栏端部需要与中央分隔带护栏标准段在结构和刚度上

进行合理过渡ꎮ

６ ５　 缓冲设施

　 ６ ５ １　 设置原则

１ ~ ５　 高速公路主线分流端、匝道出口、收费站导流岛端部、混凝土护栏端部、隧道洞

口以及其他车辆撞击易造成冲击伤害的路侧障碍物均属于危险区域ꎬ考虑到事故发生的

概率因素ꎬ要求分流端、匝道出口、收费站分流岛等位置一般均应设置防撞垫ꎬ而其余位置

则根据具体情况ꎬ有条件时设置ꎮ
高速公路的主要功能为用户提供安全、快捷的出行ꎬ防撞垫在提供安全防护的时候ꎬ

不能影响其主要功能的发挥ꎮ
６　 可导向防撞垫放置在护栏端部时ꎬ要考虑防撞垫导向作用的发挥ꎬ并不造成新的

安全隐患ꎬ要求防撞垫的导向结构与护栏连接顺畅ꎮ 同时考虑施工、维护方便ꎬ应考虑安

装的快捷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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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５ ２　 防护等级的选取

２００６ 版设计规范提出了护栏端头的处理要求ꎬ但对端头的安全性能指标没有具体规

定ꎮ 现行«公路护栏安全性能评价标准»(ＪＴＧ Ｂ０５￣０１)规定了护栏端头按防护等级分为

ＴＢ、ＴＡ、ＴＳ 三级ꎬ其设计防护速度分别为 ６０ｋｍ / ｈ、８０ｋｍ / ｈ 和 １００ｋｍ / ｈꎮ 参考欧洲的选取

标准ꎬ确定了我国 ＴＢ、ＴＡ、ＴＳ 防护等级护栏端头适用的公路设计速度分别为 ８０ｋｍ / ｈ、
１００ｋｍ / ｈ 和 １２０ｋｍ / ｈꎮ

防撞端头、防撞垫的防护等级主要依据车辆正面碰撞的速度来确定ꎬ设计速度越高的

高速公路ꎬ车辆撞击防撞垫的车速也就越高ꎬ因而所采用的防护等级也应该越高ꎮ 考虑到

国内防撞垫的研究、应用现状、运营经济成本等因素ꎬ本规范采用了较为宽松的规定ꎮ 但

是ꎬ高速公路的防撞垫防护等级不能低于一(ＴＢ)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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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视线诱导设施

７ １　 一般规定

视线诱导设施主要包括轮廓标、合流提示类标志、线形诱导标、隧道轮廓带、示警桩、
示警墩、道口标柱等设施ꎮ 各类视线诱导设施在设置时ꎬ要注意相互协调、避免相互影响ꎮ
公路视线诱导设施属于主动引导设施ꎬ对提高夜间的行车安全水平有重要作用ꎬ在条件允

许时ꎬ可以适当地增加设置ꎬ以发挥其节能、价廉的优点ꎮ
(１) 轮廓标

轮廓标用以指示公路的前进方向和边缘轮廓ꎬ轮廓标的反射体与汽车前照灯及驾驶

人视线的几何关系如图 ７￣１ꎮ 驾驶人从反射器正面驶来ꎬ逐渐接近并从轮廓标侧面通过ꎮ

图 ７￣１　 反射体与灯光、驾驶人视线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ꎬ 反射体的入射角由于线形的关系ꎬ 有可能在很大范围内变化ꎮ 相

反ꎬ 观察角的变化却很小ꎮ 入射角的变化可以影响反射器的亮度ꎮ 因此ꎬ 在公路上使用

的反射体必须保持均匀、衡定的亮度ꎬ 不允许闪耀ꎬ 也不允许当入射角在某一范围时突

然变亮或变暗ꎮ 保持足够的反射亮度是轮廓标反射器必须具有的光学性能ꎮ
一般在静止条件下ꎬ用行驶光束(远光灯)照射轮廓标反射体时ꎬ驾驶人能在 ５００ｍ 处

发现ꎬ在 ３００ｍ 处能清晰地看见ꎻ用交会光束(近光灯)照射时ꎬ驾驶人可在 ２００ｍ 处发现ꎬ
在 １００ｍ 处能清晰地看见ꎮ

(２) 合流提示类标志、线形诱导标

合流提示类标志、线形诱导标分别属于警告标志和指路标志ꎬ具体要求与现行«公路

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ＪＴＧ Ｄ８２)的规定保持一致ꎮ
(３) 隧道轮廓带

隧道轮廓带近年来在特长隧道、长隧道应用较多ꎬ主要用于指示隧道横断面轮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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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示警桩、示警墩

对于三、四级公路ꎬ达不到护栏设置标准但存在一定危险因素的路段ꎬ如位于图

６ ２ ４ 中 ＩＩ 区阴影范围的路段ꎬ可设置示警桩、示警墩等设施ꎮ
(５) 道口标柱

道口标柱设置在公路沿线较小交叉路口两侧ꎬ用来提醒主线车辆提高警觉ꎬ防范小路

口车辆突然出现而造成意外的情况发生ꎮ

７ ２　 设置原则

　 ７ ２ １　 轮廓标

(１)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上车辆运行速度很高ꎬ 为提高行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ꎬ 指

示公路前方线形非常重要ꎬ 连续设置轮廓标就是诱导驾驶人视线ꎬ 标明公路几何线形的

有效办法ꎮ 驾驶人能明了前方公路线形ꎬ 从而能快速、舒适地行驶ꎬ 增加行车安全水平ꎬ
有效地避免交通事故ꎮ 在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互通式立体交叉枢纽范围内ꎬ 及服务设施、
停车场等进出口匝道连接线上ꎬ 特别在小半径曲线上ꎬ 应在公路两侧连续设置轮廓标ꎮ

汽车驾驶人在白天一般以交通标线及护栏作为行车指导ꎬ 快速顺利地行驶ꎮ 但到了

晚上ꎬ 上述设施的视线诱导功能显著下降ꎬ 交通标线只能在汽车前灯照射的有限范围内

才能看清ꎬ 护栏由于设置在公路两侧ꎬ 夜间的可视距离更小ꎮ 随着汽车行驶速度的增

加ꎬ 驾驶人迫切需要了解公路前方的路线走向ꎮ 据日本运输省对道路运输车辆的安全标

准规定ꎬ 汽车前灯同时打开能确认前方 １００ｍ 的障碍物ꎬ如使用近光灯ꎬ 则应能确认道路

前方 ４０ｍ 处的障碍物ꎮ 在行驶速度为 ４０ｋｍ / ｈ 的情况下ꎬ 其制动距离为 ４０ｍꎬ 刚好能满

足近光灯照射下确认前方 ４０ｍ 处的障碍物ꎮ 如果速度超过 ４０ｋｍ / ｈ 时ꎬ 需要的制动距离

已超过了近光灯可能看清的范围ꎬ 这时ꎬ 恐怕就难以弄清前方道路的状况ꎬ 也就很难保

证行驶的安全ꎮ 因此ꎬ 在日本的视线诱导标设置标准中明确规定ꎬ 设计车速在 ５０ｋｍ / ｈ
以上的路段必须设置视线诱导设施ꎮ

车道数及车道宽度或路肩宽度发生变化的路段ꎬ 是造成交通流不稳定的重要原因ꎬ
在夜间往往会引起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ꎮ 在该路段设置的轮廓标能使驾驶人了解车道数

或车道宽度的变化ꎬ 这对顺利通过瓶颈路段、防止事故发生将会十分有效ꎮ
汽车从直线段过渡到曲线段ꎬ 尤其向小半径曲线行驶时ꎬ 驾驶人的视线很难随公路

线形急剧变化ꎮ 在夜间ꎬ 驾驶人更难以看清公路的线形ꎮ 如果在急弯陡坡及与急弯连接

的路段连续设置轮廓标ꎬ 可以使驾驶人了解公路线形的急剧变化ꎬ 非常清晰地显示出公

路轮廓ꎬ 从而能有效地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ꎬ 确保交通安全ꎮ
(２) 隧道检修道上设置轮廓标ꎬ可有效显示检修道的位置ꎬ防止车辆撞击检修道ꎬ如

图 ７￣２ꎮ
(３) 二级及二级以下双车道公路设置双面反光轮廓标时ꎬ轮廓标双向均设置为白

色ꎬ可避免驾驶人“同向交通”的误解ꎮ
(４) 轮廓标的设置间隔应根据公路线形而定ꎬ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直线段ꎬ 其设

—３０１—

条 文 说 明



置最大间隔不应超过 ５０ｍꎮ 视线诱导标连续等间距设置时ꎬ 由于受到前灯照射角度的影

响ꎬ 在小半径曲线路段内ꎬ 轮廓标的连续可视性要比直线路段差ꎬ 不能保证具有圆滑曲

线的诱导效果ꎬ 因此ꎬ 日本在曲线上设置轮廓标ꎬ 其间距按式(７￣１)的计算结果确定ꎮ
Ｓ ＝１ １(Ｒ －１５) １ / ２ (７￣１)

式中:Ｓ———轮廓标设置间距(ｍ)ꎻ
Ｒ———曲线半径(ｍ)ꎮ

图 ７￣２　 隧道内视线诱导设施设置示例(尺寸单位:ｃｍ)

日本轮廓标设置标准中ꎬ 对轮廓标设置间距规定如表 ７￣１ꎮ
表 ７￣１　 日本轮廓标设置间距

曲线半径

(ｍ)
０ ~
５０

５１ ~
８０

８１ ~
１２５

１２６ ~
１８０

１８１ ~
２４５

２４６ ~
３２０

３２１ ~
４０５

４０６ ~
５００

５０１ ~
６５０

６５１ ~
９００

９０１ ~
１ ２００

１ ２０１ ~
１ ５５０

１ ５５１ ~
１ ９５０

１ ９５１ ~

设置间距(ｍ) ５ ７ ５ １０ １２ ５ １５ １７ ５ ２０ ２２ ５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４５ ５０

加拿大的«街道和公路均一交通控制设施手册»中ꎬ 对轮廓标在曲线上的设置间距按

式(７￣２)计算ꎬ设置间距规定如表 ７￣２ꎮ
Ｓ ＝２ × (０ ３Ｒ) １ / ２ (７￣２)

表 ７￣２　 加拿大轮廓标设置间距

曲线半径(ｍ) ４３ ５８ ７０ ９７ １１６ １４５ １９４ ２４９ ３４９ ５８２ １ ７４７

设置间距(ｍ) ５ ７ ５ １０ １２ ５ １５ １７ ５ ２０ ２２ ５ ２５ ３０ ３５

美国的«街道和公路均一交通控制设施手册»中ꎬ对轮廓标在曲线上的设置间距按

式(７￣３)计算ꎬ设置间距规定如表 ７￣３ꎮ
Ｓ ＝１ ７(Ｒ －１５) １ / ２ (７￣３)

表 ７￣３　 美国轮廓标设置间距

曲线半径(ｍ) １５ ３５ ５５ ７５ ９５ １２５ １５５ １８５ ２１５ ２４５ ２７５ ３０５

设置间距(ｍ) ６ ８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８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６ ２７ ２９

我国对轮廓标设置间隔的规定ꎬ 是在充分考虑了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ꎬ并结合我国

运营公路的实际情况制订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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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廓标布设设计时ꎬ 应特别注意从直线段过渡到曲线段的路段ꎬ 或由曲线段过渡

到直线段的区段ꎬ 要处理好轮廓标视线诱导的连续性ꎬ 使其能平顺圆滑地过渡ꎮ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的竖曲线与平曲线相比ꎬ 对轮廓标设置间距的影响要小得多ꎮ

德国对轮廓标在竖曲线上的设置间距也有明确的规定ꎬ如表 ７￣４ꎮ 编写组在规范条文中

没有对此做出具体规定ꎬ 但允许在设计中根据竖曲线的不同半径ꎬ 在保持轮廓标诱导连

续性的前提下ꎬ 对设置间距作适当调整ꎮ
表 ７￣４　 轮廓标在竖曲线上的设置间隔

竖曲线半径(ｍ) 设置间距(ｍ)

８００ 以下 ５ ~ １６

８００ ~ １ ５００ １６ ~ ２１

１ ５００ ~ ３ ０００ ２１ ~ ３１

３ ０００ ~ ４ ０００ ４７ ~ ５０

４ ０００ 以上 ５０

在曲线段外侧的起止路段设置间隔如图 ７￣３ 所示ꎬ图中 Ｓ 为曲线路段轮廓标的设置

间距ꎮ 如果两倍或三倍的间距大于 ５０ｍ 则取为 ５０ｍꎮ

图 ７￣３　 曲线段轮廓标设置间隔示例

(５) 波形梁护栏横梁中心线距路面的高度为 ６０ｃｍ 左右ꎬ以此为基准ꎬ规定轮廓标反

射体中心线距路面 ６０ ~ ７５ｃｍꎮ 路面积雪非常厚的路段ꎬ可适当加高ꎮ 其他路段有特殊需

要时ꎬ也可采用其他高度ꎮ
(６) 轮廓标反射器的安装角度ꎬ 无论在直线段或在曲线段上ꎬ 应尽可能与驾驶人视

线方向垂直ꎮ 轮廓标反射体表面法线与公路中心线成 ２５°主要适用于柱式轮廓标ꎮ

　 ７ ２ ４　 隧道轮廓带

隧道轮廓带是指在隧道壁或隧道洞门上设置的用于指示隧道横断面边界的交通安全

设施ꎮ 隧道轮廓带宽度一般为 １５ ~ ２０ｃｍꎬ根据需要可适当加宽ꎬ但要避免产生眩光ꎮ

　 ７ ２ ６　 道口标柱

道口标柱设置在公路沿线较小交叉路口两侧ꎬ用来提醒主线车辆提高警觉ꎬ防范小路

口车辆突然出现而造成意外的情况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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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隔离栅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隔离栅应能阻止行人、动物误入高速公路、需要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ꎮ 它可有

效地排除横向干扰ꎬ避免由此产生的交通延误或交通事故ꎬ保障公路的通行安全和效益的

发挥ꎮ

　 ８ １ ２　 因为公路线形沿地形而变化ꎬ隔离栅的设置需要根据地形进行变化ꎮ
隔离栅的高度是结构设计的重要指标ꎬ该指标的取值高低直接影响着工程的材料费

用和性能价格比ꎮ 所以ꎬ隔离栅高度的确定需要结合实际的地域地形、沿线城镇人口的稠

密程度ꎬ以及人们生产、生活流动路线等诸多因素而定ꎮ 为了保证隔离栅的整体美观效果

和设计施工的便利性ꎬ高度的变化只是根据特殊的地形和其他特殊因素而产生间断式的

变化ꎮ 一般情况下ꎬ隔离栅的高度尽可能统一ꎬ高度变化不能太频繁ꎮ
隔离栅的高度主要以成人高度为参考标准ꎬ一般在 １ ５ ~ １ ８ｍ 之间ꎮ 在城镇及郊区

人口密度较大的路段ꎬ隔离栅的设计高度建议取上限ꎬ并且根据实际需要可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加高到使人无法攀越的程度ꎮ 而在人迹稀少的山村或郊外ꎬ由于人流较少ꎬ攀登隔离

栅穿越公路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城镇地区ꎬ其设计高度经分析论证后可以适当降低ꎮ

　 ８ １ ３　 公路沿线地区的气候特点不同ꎬ重工业、都市或沿海地区对金属的腐蚀较严重ꎬ
隔离栅需要采用较高的防腐性能的涂层ꎮ

８ ２　 设置原则

　 ８ ２ １　 对于公路两侧存在水面宽度超过 ６ｍ 且深度超过 １ ５ｍ 的水渠、湖泊等天然屏

障、行人无法误入公路和非法侵占公路用地的路段可以不设置隔离栅ꎮ

　 ８ ２ ２　 桥梁、通道等处为隔离栅设置的薄弱环节ꎬ动物从桥头锥坡处有钻入的可能性ꎮ
靠近村庄的通道ꎬ行人可能会通过破坏隔离栅进入高速公路、需要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等

候车辆ꎮ 因此ꎬ在这些路段ꎬ需采取措施进行围封ꎮ 在小桥桥头ꎬ隔离栅可沿锥坡爬上ꎬ在
桥头处围封ꎬ也可沿端墙围封ꎮ 通道的进出口ꎬ由于过往行人较多ꎬ需特别注意人为破坏

的可能性ꎬ需要选择强度高的隔离栅进行围封ꎬ并加强长途运营客车的管理ꎬ杜绝高速公
—６０１—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ＪＴＧ Ｄ８１—２０１７)



路、需要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上下乘客的现象ꎮ

　 ８ ２ ３　 对跨径小于 ２ｍ 涵洞ꎬ隔离栅可直接跨过ꎮ 但在跨越处ꎬ需要作一定的围封处

理ꎮ 跨越涵洞时ꎬ立柱可以适当加强、加深ꎮ

　 ８ ２ ４　 隔离栅的中心线ꎬ一般沿公路用地范围界线以内 ０ ２ ~ ０ ５ｍ 处设置ꎬ以避免因

侵占界外用地发生纠纷ꎮ

　 ８ ２ ５　 为了满足高速公路、需要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养护和检查的需要ꎬ方便公路管

理人员和养护人员以及机修设备的进出ꎬ需要在适当的位置设置隔离栅开口ꎮ 开口处均

需设立活动门ꎬ隔离栅活动门的规格大小ꎬ可根据进出大门的设备、人员情况进行设计ꎮ
设计形式要力求简易、实用ꎮ 大门的形式一般可分为单开门和双开门两种ꎮ 单开门用于

人员的出入ꎬ双开门主要为机修设备及车辆的进出而设置的ꎮ 单开门门宽设计尺寸不能

大于 １ ２ｍꎬ双开门总宽不能超过 ３ ２ｍꎮ 对于桥梁和通道等需要进行检测的路段ꎬ可以设

置便于开启的单开门ꎮ

　 ８ ２ ６　 分离式路基间距较近行人和动物无法进入公路时ꎬ可只在分离式路基外侧设置

隔离栅ꎬ分离式路基间距较远且两个路基间行人和牲畜可以进入公路时ꎬ根据需要在可以

进入公路的分离式路基内侧设置隔离栅ꎮ 分离式路基间距较近时ꎬ连通两侧的通道、车行

和人行涵洞等中间无明显障碍物时ꎬ需要在容易误入的位置设置隔离栅ꎬ避免从锥坡进入

高速公路、需要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ꎮ

　 ８ ２ ７　 隔离栅的网孔尺寸可根据公路沿线动物的体型进行选择ꎬ网孔尺寸包括 ７５ｍｍ ×
７５ｍｍ、１００ｍｍ ×５０ｍｍ 和 １５０ｍｍ ×７５ｍｍ 等ꎬ最小网孔不宜小于 ５０ｍｍ ×５０ｍｍꎮ

　 ８ ２ ８　 隔离栅要保证风荷载下自身的强度和刚度ꎬ不承担防撞的功能ꎬ根据项目所在

地区的风压进行隔离栅结构的设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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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防落网

９ １　 一般规定

　 ９ １ １　 防落网要能阻止公路上的落物进入饮用水保护区、铁路、高速公路、需要控制出

入的一级公路等建筑限界以内ꎬ或阻止路侧落石进入公路建筑限界以内ꎮ

　 ９ １ ２　 防落物网的设置高度 １ ８ ~ ２ １ｍꎬ在交通量大、行人密度高、临近城镇厂矿等地

点可取上限ꎬ反之则取下限ꎮ 防落物网宜与桥梁横断面比例协调ꎬ避免给人压抑感ꎮ 桥梁

两侧设置混凝土护栏时ꎬ防落物网网面可从护栏顶部设计ꎻ设置梁柱式护栏时ꎬ防落物网

网面应从桥面开始设计ꎮ

　 ９ １ ３　 防落石网分为主动性和被动型两种ꎬ本规范仅规定承担被动防护功能的防落石

网ꎮ 主动型防落石网属于路基防护工程的范围ꎬ应参照相关规范的规定ꎮ 防落石网应根

据防落石区域的面积等多种因素进行设置ꎮ

９ ２　 设置原则

　 ９ ２ １　 防落物网

跨越铁路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的车行和人行构造物需要设置防落物网ꎬ防落物网

的高度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ꎮ 需要设置的防落物网的构造物为分离式时ꎬ要在结构

物内侧设置防落物网ꎮ
除基础设置方式和方法不同外ꎬ防落物网的结构形式与隔离栅大体相同ꎬ具体可参见

隔离栅的相关要求ꎮ 但由于在空旷的原野上ꎬ上跨立交桥往往是周围地物中的最高点ꎬ在
桥上设置金属防护网后ꎬ则其遭雷击的危险性大大增加ꎬ因而防落物网应做防雷接地处

理ꎮ 对交通量大、临近城镇厂矿的桥梁更要引起设计人员的注意ꎮ 防雷接地的电阻不能

小于 １０Ωꎮ

　 ９ ２ ２　 防落石网

高速公路或一级公路存在落石危险的路段要设置防落石网ꎬ其他公路存在落石危险

的路段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安全、经济、美观等因素ꎬ根据需要设置防落石网、警告标志或其

他设施ꎬ以保障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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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型防落石网由钢丝绳网或环行网(需拦截小块落石时附加一层钢丝格栅)、固定

系统(锚杆、拉锚绳、基座和支撑绳)、减压环和钢柱四个主要部分构成ꎬ其防护能量一般

为 ２５０ ~ ２ ０００ｋＪꎬ特殊设防能量高达 ５ ０００ｋＪꎮ
被动型防落石网设计顺序包括:①根据能有效而经济地拦截落石的原则ꎬ确定防落石

网设置的位置ꎻ②根据落石的计算动能选择防落石网的型号ꎻ③根据计算落石的弹跳高

度ꎬ确定防落石网的高度ꎻ④确定防落石网的布置方式ꎬ即确定防落石网的长度与走向ꎻ
⑤选择合适的钢柱、柔性锚杆、基座、连接件等构件ꎬ计算确定钢柱间距ꎻ⑥通过分析确定

基座及系统的铅直方位ꎬ必要时应采用防倾倒螺杆ꎻ⑦拉锚系统的设计ꎻ⑧选择和确定合

适的支撑绳、减压环、钢丝绳网、缝合绳、格栅等相应配套设施的型号及规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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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防眩设施

１０ １　 一般规定

　 １０ １ １　 防眩设施既要有效地遮挡对向车辆前照灯的眩光ꎬ 也要满足横向通视好、能
看到斜前方ꎬ 并对驾驶人心理影响小的要求ꎮ 如采用完全遮光ꎬ 反而缩小了驾驶人的视

野ꎬ 影响巡逻管理车辆对对向车行道的通视ꎬ 且对驾驶行车有压迫感ꎮ 同时ꎬ 无论白天

或黑夜ꎬ 对向车行道的交通状况是行车的重要参照系ꎬ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驾驶人在夜

间能通过对向车前照灯的光线判断两车的纵向距离ꎬ 使其注意调整行驶状态ꎮ 从国外试

验结果可知相会两车非常接近(小于 ５０ｍ)时ꎬ 光线不会影响视距ꎬ 但当达到某一距离

时ꎬ 眩光会对视距产生较大的影响ꎮ 防眩设施不需要很大的遮光角ꎬ也可获得良好的遮

光效果ꎮ 所以ꎬ 防眩设施不一定要把对向车灯的光线全部遮挡ꎬ 而采用部分遮光的原

理ꎬ 允许部分车灯光穿过防眩设施ꎬ 当然透光量不能使驾驶人感到不舒适ꎮ 条文中推荐

了较理想的遮光角的数值ꎮ
直线路段遮光角 β０ 如图 １０￣１ꎬ需要按式(１０￣１)计算ꎮ

β０ ＝ ｔａｎ －１ ｂ
Ｌ

æ

è
ç

ö

ø
÷ (１０￣１)

式中:ｂ———防眩板的宽度(ｍ)ꎻ
Ｌ———防眩板的纵向间距(ｍ)ꎮ

图 １０￣１　 遮光角计算图示

平曲线路段遮光角 β 要按式(１０￣２)计算ꎮ

β ＝ ｃｏｓ －１ Ｒ － Ｂ３

Ｒ ｃｏｓβ０
æ

è
ç

ö

ø
÷ (１０￣２)

式中:Ｒ———平曲线半径(ｍ)ꎻ
Ｂ３———车辆驾驶人与防眩设施的横向距离(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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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直路段感觉不到眩光的两车最小纵距即为 １２０ｍ 左右ꎬ 汽车远射灯光的照距一般

也在 １２０ｍ 左右ꎬ因此规定计算防眩设施的眩光距离采用 １２０ｍꎮ

　 １０ １ ２　 在曲线半径较小且中央分隔带较窄的弯道上ꎬ 设置防眩设施可能会影响曲线

外侧车行道的视距ꎮ 因此ꎬ 在设置防眩设施之前需要进行停车视距的分析ꎬ 保证设置防

眩设施后不会减小停车视距ꎮ 对停车视距的影响是随中央分隔带宽度和曲线半径的减小

而趋于严重ꎬ 故对在弯道上设置防眩设施可能引起的视距问题要予以足够的重视ꎮ
弯道上设置的防眩设施如果经检验影响了视距ꎬ 则可考虑降低防眩设施的高度ꎮ 降

低高度后的防眩设施可阻挡对向车前照灯的大部分眩光ꎬ 且驾驶人能看见本车道前方车

流中最后一辆车的顶部ꎬ 这个高度值一般在 １ ２ｍ 左右ꎮ 另外也可考虑将防眩设施的设

置位置偏向曲线内侧ꎬ 但此方法对于较小半径的弯道来说ꎬ 效果并不明显ꎬ 景观效果也

不好ꎬ 因而主要在较大半径的曲线路段采用ꎮ
如采取上述方法仍不能得到较好的防眩效果和景观效果ꎬ 则不宜在中央分隔带上设

置防眩设施ꎮ 如确需设置ꎬ 则可采取加宽中央分隔带的方法ꎬ 使车行道边缘至防眩设施

之间有足够的余宽ꎬ 以保证停车视距ꎮ 日本东名高速公路就采取了加宽中央分隔带的方

法ꎬ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ꎬ 使东名高速公路成为绿茵连续的优美舒适公路ꎬ 这是日本东名

与名神高速公路不同的区别之一ꎮ

　 １０ １ ３　 防眩设施是一种提高行车安全性、舒适性的设置ꎬ设置要遵循经济合理的原

则ꎮ 考虑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ꎬ且南北、东西气候条件差异比较大ꎬ原则上要因地制宜

的考虑防眩设施的设置及形式ꎮ

１０ ２　 设置原则

　 １０ ２ １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设置防眩设施的条件

(１) 在公路上两车相会时ꎬ 驾驶人受眩光影响的程度与两车的横向距离有很大的关

系ꎮ 英国道路交通研究所(ＴＲＲＬ)«相对两车前照灯对视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当两车横

距较大(Ｓ ＝１５ｍ)时ꎬ 两车纵距越小ꎬ 视距越大ꎬ 特别是两车很接近时ꎬ 视距显著增加ꎮ
当横距 Ｓ ＝４０ｍ 时ꎬ 视距几乎与纵距无关ꎮ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进行的防眩试验也表明ꎬ 当相会两车横向距离达 １４ｍ 以

上时ꎬ 相会两车灯光不会使驾驶人眩目ꎬ 这一结果和英国试验结果一致ꎮ
国内外的研究者普遍认为: 提供足够的横向距离以消除对向车前照灯眩目是理想的

防眩设计ꎮ 国外 ６ 车道的高速公路ꎬ 除满足日间的交通量需求外ꎬ 夜间左侧车道(靠近

中央分隔带的车道)上几乎没有或很少有车辆行驶ꎬ 甚至中间车行道的车辆也不多ꎮ 这

样ꎬ 两车相会时有足够的横向距离ꎬ 消除了对向车行道前照灯的眩目影响ꎮ 英国高速公

路车辆行驶规则规定: 不是为了超车或边车道无空时ꎬ 不得使用右侧车道(英国正常行

车规则为左行ꎬ右侧超车)ꎬ 这样ꎬ 对向车流间有足够的横向距离ꎬ 因而无眩目影响ꎬ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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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甚微ꎬ 可不设防眩设施ꎮ
我国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道

路同方向划有 ２ 条以上机动车道的ꎬ左侧为快速车道ꎬ右侧为慢速车道ꎮ 当中央分隔带宽

度为 ７ｍ 时ꎬ 加上两条左侧路缘带宽 ２ × ０ ７５ ＝ １ ５ｍꎬ 中间带宽度为 ８ ５ｍꎮ 如相会两车

都在快速车道上行驶ꎬ 其横向间距值为 １２ ２５ｍ(Ｓ ＝ ８ ５ ＋ ２ × ３ ７５ / ２ ＝ １２ ２５ｍ)ꎬ故当中

央分隔带宽度大于 ９ｍ 时ꎬ一般都能有效地降低眩光对驾驶人行车影响ꎬ 或说眩光对驾驶

行为的影响可以不考虑ꎮ 因而规范规定在中央分隔带宽度大于或等于 ９ｍ 时ꎬ 就不必设

置防眩设施了ꎮ
(２) 防眩设施的设置取决于很多条件ꎮ 夜间交通量大ꎬ 大型车混入率较高的路段ꎬ

这是设置防眩设施的主要条件ꎬ为方便设计ꎬ这里对大型车比例参照护栏的设置条件进行

了量化ꎮ 对相邻公路、铁路等有严重眩光影响的路段进行了一个原则规定ꎮ 其他如平曲

线、竖曲线路段ꎬ 车辆交织运行路段、连拱隧道进出口附近等ꎬ 可根据其对驾驶人眩目影

响的程度确定是否设置防眩设施ꎮ 当公路路基的横断面为分离式断面ꎬ 上下车行道不在

同一水平面时ꎬ 理论计算和实践经验均表明ꎬ 若上下车行道的高差小于或等于 ２ｍꎬ会车

时眩光对驾驶人的影响较大ꎬ需要设置防眩设施ꎮ 在高差大于 ２ｍ 时ꎬ眩光影响较小ꎬ并
且在这种情况下ꎬ 一般都要在较高的车行道旁设置路侧护栏ꎬ 而护栏(除缆索护栏外)也
能起到部分遮光的作用ꎬ因而此时也就不必设置专门的防眩设施了ꎮ

设计防眩设施时ꎬ 需要根据本规范的有关规定ꎬ 结合公路交通的具体情况ꎬ 通过进

行必要的投资效益比分析ꎬ 对防眩设施的设置路段、形式做出选择ꎮ

　 １０ ２ ２　 在无封闭设施的路段上设置防眩设施ꎬ 如有人翻越防眩设施或从中跳出ꎬ 往

往使驾驶人猝不及防ꎮ 尤其在夜间ꎬ 以一定间距栽植的树木在灯光的照射下就像人站立

在路旁一样ꎬ 使驾驶人感到紧张ꎬ 而更加谨慎地行车ꎮ 即使道路条件好ꎬ 驾驶人也不敢

将车速提高ꎬ 而且本能地使车辆轨迹偏离车道ꎬ 即离中央分隔带远些ꎮ 许多统计资料都

表明ꎬ 在无封闭设施的路段设置防眩设施后ꎬ 反而使该路段的事故率增加ꎬ 尤其是恶性

事故率上升ꎬ 这与侧向通视不好致使驾驶人对前方的突发事件反应不及有关ꎮ 因此ꎬ 在

无封闭设施的路段是否设置防眩设施、选择什么类型的防眩设施要慎重考虑ꎮ 如确需设

置ꎬ 则要选择好防眩设施的形式和高度ꎬ 既尽量不给人、动物随意横穿的可能ꎬ 又要有利

于驾驶人横向通视ꎮ 非控制出入的一级公路平面交叉和中央分隔带开口处有行人及车辆

穿越ꎬ若连续设置防眩设施ꎬ驾驶人在突发情况下往往反应不及ꎬ防眩设施需要在路口一

定范围内断开或逐渐降低防眩设施高度加以提醒ꎮ 根据停车视距的要求ꎬ设计速度不小

于 ８０ｋｍ / ｈ 时ꎬ靠近中央分隔带车行道行驶的车辆发现行人到完全停止的防眩设施开口

长度要求为 １００ｍ 左右ꎬ设计速度为 ６０ｋｍ / ｈ 时ꎬ防眩设施开口长度要求为 ６０ｍ 左右ꎬ故建

议一级公路平面交叉、中央分隔带开口两侧一定范围内不宜设置防眩设施ꎮ 考虑到车辆

驾驶人遇到平面交叉、中央分隔带开口的减速心理及外侧车道行驶等其他因素ꎬ平交路口

的防眩设施断开长度可适当缩小ꎮ 为安全考虑ꎬ不封闭公路在穿村镇路段一般不设防眩

设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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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２ ３　 在有连续照明设施的路段ꎬ 车辆夜间一般都以近光灯行驶ꎬ 会车时眩目影响

甚微ꎬ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考虑设置防眩设施ꎮ

　 １０ ２ ４　 在干旱地区ꎬ年降水量少于 ２００ｍｍ 以下的地区ꎬ且中央分隔带小于 ３ｍ 的路

段ꎬ植树不容易成活ꎬ且养护困难ꎬ不宜采用植树防眩方式ꎮ

　 １０ ２ ５　 防眩设施连续设置的规定

(１) 防眩设施的设置要考虑连续性ꎬ 避免在两段防眩设施之间留有短距离的间隙ꎬ
因为这种情况会给毫无思想准备的驾驶人造成很大的潜在眩目危险ꎬ 易诱发交通事故ꎬ
而且从人的视觉感受和景观上来说ꎬ效果也不好ꎮ

(２) 防眩设施要以一定长度的独立结构段为制造和安装单元ꎬ 这种结构段的长度一

般小于 １２ｍꎬ 视采用材料、工艺情况而定ꎮ 防眩设施设置在道路上ꎬ 免不了要遭受车辆的

冲撞而损坏ꎮ 为减轻损坏的严重程度ꎬ 方便更换维修ꎬ 设计时需要每隔一定距离使前后

相互分离ꎬ 使各段互不相连ꎮ 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加工制作和运输安装ꎬ 而且从防止温度

应力破坏的角度来说也是必需的ꎮ 防眩设施每一独立段的长度可与护栏的设置间距相协

调ꎬ 选择 ４ｍ、６ｍ、８ｍ、１２ｍ 或稍长一些都是可以的ꎮ
(３) 防眩设施的设置高度原则上要全线统一ꎮ 不同防眩结构的连接要注意高度的

平滑过渡ꎬ 不要出现突然的高低变化ꎮ 设置在凹形竖曲线路段的防眩设施ꎬ 其设置高度

需要根据竖曲线半径及纵坡情况由计算确定ꎬ 并在一定长度范围(渐变段)内逐步过渡ꎬ
以符合人的视觉特性ꎮ 该渐变段的长度与人的视觉特性、结构尺寸和变化幅度和车辆的

行驶速度(公路等级)等有关ꎬ 该渐变段的长度一般宜大于 ５０ｍꎮ 但在设计中ꎬ 要根据具

体情况确定合适的渐变段长度ꎮ 另外ꎬ 防眩板板条宽度的变化幅度一般都不大ꎬ 故其渐

变段的长度还可小一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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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避险车道

１１ １　 一般规定

　 １１ １ １　 针对避险车道设置的交通标志、标线、轮廓标等设施有助于驾驶人对避险车道

的有效识别并引导失控车辆驶入ꎮ

　 １１ １ ２　 为了加强避险车道在夜间的视认性、提高养护及救援效率ꎬ宜在避险车道处设

置照明、车辆检测器及外场监控等设施ꎬ将其作为高速公路机电系统设计的部分内容ꎮ

　 １１ １ ３　 避险车道排水系统能有效地避免制动床结冰和污染ꎬ是保障制动床制动性能

的重要措施ꎮ 避险车道制动床铺装材料混入其他材料会降低其制动性能ꎬ特别是不易清

理的细小颗粒异物会掺杂在制动材料中填补其空隙ꎬ影响制动材料间的滚动置换ꎬ降低滚

动阻力ꎮ 避险车道排水系统可以将污染物随排水过程清除一部分ꎬ减少制动床的污染程

度ꎮ 另外ꎬ避险车道排水系统要避免其内部积水ꎬ北方冬季避险车道内部积水结冰会使其

板结ꎬ驶入的失控车辆会沿着表面直接冲到端部造成严重的事故ꎮ 因此ꎬ从安全与养护的

角度ꎬ排水设施是避险车道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１１ ２　 设置原则

　 １１ ２ １　 已运营公路的连续下坡路段ꎬ要根据历史事故记录ꎬ在货车制动失效事故频发

的路段考虑设置避险车道ꎮ
新建公路要结合车辆组成、坡度、坡长、平曲线等公路线形和交通特征ꎬ要在货车因长

时间连续制动而制动失效风险高的路段考虑设置避险车道ꎮ 建议大、中型载重车占 ３０％
以上ꎬ甚至更低时也要考虑设置必要的避险车道ꎮ

避险车道设置确定可应用货车在连续下坡过程的制动毂温升模型预测货车制动失效

的位置ꎮ 美国联邦公路局(ＦＨＷＡ)开发的坡道严重度分级系统(Ｇｒａｄ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ꎬＧＳＲＳ)是迄今为止连续长大下坡路段是否需要设置紧急避险车道运用最为广泛

的分析工具ꎬ模型见式(１１￣１)ꎮ ＧＳＲＳ 使用预先确定的制动器温度限制值(２６０℃)来建立

坡道的最大安全下坡速度ꎬ最大安全速度被定义为以此速度在坡底紧急制动ꎬ制动器温度

不会超过预先确定的温度限制值ꎮ 该分析方法被“国际道路协会”(Ｗｏｒｌｄ Ｒｏａ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推荐为连续下坡路段货车制动失效位置预测的主要技术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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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式中: Ｋ１ ＝ ｈＡＣ / ｍＢＣ ꎬ Ｋ２ ＝ １ / ｈＡＣ ꎬ ｈ 为 Ｖ 的函数ꎮ

式中的常量有:
Ｔ∞ ———制动器外部环境温度ꎻ
Ｔ０———制动器初始温度ꎻ
ＡＣ———制动系统的有效热传导面积ꎻ
ｍＢ———制动系统的有效热质量ꎻ
Ｃ———制动系统的热容量ꎮ

式中的自变量有:
Ｗ———货车总重ꎻ
θ———纵坡段的坡度ꎻ
ｘ———到坡顶的距离ꎻ
Ｖ———货车下坡的平均速度ꎻ

ＧＴ ｉ
———第 ｉ 个挡位的传动比ꎮ

设计人员可根据我国货车实际状况建立制动榖温升模型ꎬ或对式(１１￣１)的模型进行

校验后预测货车容易制动失效的位置ꎬ为避险车道位置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１ ２ ２　 避险车道要设置在视距良好的位置ꎬ使驾驶人在驶入引道前便能看到避险车

道的全貌ꎬ有利于失控车辆的驾驶人及早获取避险车道的相关信息ꎮ 连续下坡末端设置

民房、集市、学校、医院等建筑或场所ꎬ失控车辆冲入后将造成重特大事故的高风险地点前

要考虑设置避险车道ꎮ

　 １１ ２ ３　 车辆制动失效时ꎬ驾驶人心理处于极度恐慌状态ꎬ避险车道较好的视认性有利

于驾驶人及时做出进入避险车道的决定ꎬ并操纵车辆顺利进入避险车道ꎮ 考虑到避险车

道与公路出口匝道均是车辆驶离主线ꎬ因此参考现行«公路路线设计规范»(ＪＴＧ Ｄ２０)规
定的主线分流鼻之前判断出口所需的识别视距制定出表 １１ ２ ３ 的避险车道识别视距ꎬ该
识别视距界定为车辆距制动床入口的距离ꎮ

　 １１ ２ ４　 从失控车辆驶入避险车道避免产生二次伤害的角度ꎬ避险车道宜避免设置在

桥梁路段ꎻ由于隧道洞口的明暗视觉效应增加了驾驶人的心理、生理负荷ꎬ不利于驾驶人

顺利驶入避险车道ꎬ因此ꎬ在隧道出口处不要设置避险车道ꎮ

　 １１ ２ ５　 为便于失控车辆驶入避险车道ꎬ并考虑到经济性因素ꎬ避险车道制动床的宽度

最好为 ４ ~ ６ｍꎻ救援车道因起重机械固定的需要ꎬ其宽度最好为 ５ ５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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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２ ９　 在满足长度要求的避险车道末端设置消能设施是为失控车辆提供更高的安全

保障ꎮ 不宜将制动消能设施和阻拦索作为弥补避险车道长度不足的手段ꎬ避险车道设计

要尽量满足其长度要求ꎮ 确因地形所限制无法提供足够长度时ꎬ才可采取避险车道末端

设置减速消能设施ꎬ或在中后段设置阻拦索弥补其长度的不足ꎬ所采用的上述措施要通过

论证后方可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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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其他交通安全设施

１２ １　 防风栅

　 １２ １ １　 本规范所指的防风栅与路基工程在风沙路段设置的路基风沙防护设施有本质

区别ꎮ 路基工程的防风设施是用于保护路基免受风沙侵蚀的一种构造物ꎮ 本规范所指的

防风栅作为一种交通安全设施ꎬ其作用是降低路面上风的速度ꎬ从而降低横向侧风对车行

道内车辆行驶稳定性影响ꎬ提高强风条件下行车的安全性ꎮ 但是ꎬ研究和实践均表明ꎬ防
风栅并不能彻底消除强侧风对交通安全的影响ꎬ需要综合考虑限速、提示、提高路面抗滑

能力等多种措施系统以降低强侧风的影响ꎬ而不能完全依赖设置防风栅ꎮ
风洞试验显示小透风率防风栅的挡风效率高达 ７５％ ~ ９０％ (即风速降低到无防风栅

时的 １０％ ~２５％ )ꎬ但是当防风栅设置在桥梁上时会对整个桥梁结构体系带来非常大的

气动阻力ꎬ并且可能引起桥梁气动稳定性的下降ꎬ因此桥梁上设置防风栅时需要对桥梁的

气动稳定性进行验证分析ꎬ分析可采用仿真分析和风洞试验的方法ꎮ

　 １２ １ ２　 防风栅并不是必需设置的安全设施ꎬ通过限速等措施也能改善强风路段的安

全水平ꎬ而且国内应用防风栅的公路项目并不多ꎬ因此规范中的用词为“可”ꎬ即并不强制

要求设置防风栅ꎬ而是作为一种可选的安全设施供设计人员选择ꎮ
根据“国家道路安全行动计划”开展的有关研究ꎬ强侧风对交通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导致车辆侧滑和侧翻ꎬ而平曲线内侧风作用下的行驶极限侧滑对应的临界风速最低ꎬ要
作为强侧风条件下的极限状态ꎮ 针对侧滑临界状态下四种不同车型进行行车安全临界风

速分析ꎬ获得侧滑行车安全风速如表 １２￣１ 所示ꎮ
表 １２￣１　 侧滑行车安全风速(ｍ / ｓ)

车型 /路面
车速(ｋｍ / 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小型车
干 ３６ ５ ３８ ３９ ３９ ３９

湿 ３０ ５ ３２ ５ ３４ ３４ ３４

微型、轻型客车
干 １９ ５ ２１ ３ ２２ ５ ２３ ２３

湿 １５ ５ １７ ５ １９ ２０ ２０

中型客车
干 ２５ ２７ ２８ ２８ ３ ２８ ５

湿 １９ ５ ２２ ２３ ５ ２４ ３ ２４ ３

—７１１—

条 文 说 明



续表 １２￣１

车型 /路面
车速(ｋｍ / ｈ)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集装箱车、
大客车

干 ２６ ２８ ２９ ５ ３０ ３０

湿 １７ ０ ２０ ２２ ２３ ５ ２３ ５

表 １２￣１ 中的风速指的是路面以上 ５ｍ 以内的最大风速ꎮ
表 １２￣１ 中的车型划分是以车辆气动外形划分的ꎬ可见微型和轻型客车(包含商务车)

由于气动阻力系数较大且自重较小在强风下的安全性最低ꎬ是设置防风栅时应重点考虑

的车型ꎮ 表中给出安全风速是瞬间最大风速ꎬ其含义是在当瞬间风速达到表中的数值时ꎬ
平曲线上行驶的车辆将在离心力和风力共同作用下发生侧滑ꎮ

考虑到如果设置条件全部按瞬时风速控制则可设置防风栅路段过多ꎬ而且在常年强

风区ꎬ风速分布比较均匀ꎬ驾驶人会自行控制行车速度ꎬ因此按瞬时风速设置防风栅经济

效益比不高ꎬ为此规范中对于普通路段借鉴了风力概念ꎬ风力表现了平均风速的大小ꎬ用
风力作为设置条件控制指标更加经济合理ꎮ 但是在一些风速分布不均匀的特殊路段ꎬ如
隧道口或者垭口ꎬ驾驶人无法事先预知将面临强风ꎬ往往由弱风区突然进入强风区ꎬ此时

由于缺乏准备ꎬ车辆速度较快ꎬ比较容易出现交通事故ꎬ因此在这些特殊路段ꎬ要求采用瞬

时最大风速作为设置条件控制指标ꎮ 气象观测中ꎬ瞬时风速一般指 ３ｓ 平均风速ꎬ我国高

速铁路客运专线以最大瞬时风速 ２ 年一遇设计值确定高速列车安全运行风险度或车速限

值ꎬ铁路部门开展的研究认为最大瞬时风速 ２ 年一遇提供了一个具有安全性ꎬ又有风险度

等级的直观评判指标ꎮ 据此ꎬ设计人员在选取瞬时风速时ꎬ可采用路面以上 ５ｍ、２ 年一遇

３ｓ 平均风速为参考ꎮ
根据日本和我国台湾的相关研究成果ꎬ当风向夹角与公路轴线夹角小于 ３０°时ꎬ防风

栅的效果就不再明显ꎬ因此只有当夹角大于 ３０°时才可以考虑防风栅ꎮ

１２ ２　 防雪栅

　 １２ ２ １　 本规范所指的防雪栅更侧重于保护车行道上行驶的车辆ꎬ即减少路面上的积

雪ꎬ在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下兼顾对路基的保护ꎮ 根据美国相关研究成果ꎬ设置防雪栅后

由于风吹雪形成的低能见度环境导致的交通事故减少了 ７０％ ꎬ可见防雪栅在风吹雪严重

地区是一种有效的交通安全设施ꎮ

　 １２ ２ ２　 国内外防雪栅一般设置在风吹雪比较严重的公路沿线ꎬ但是目前关于防雪栅

的设置条件国内外都缺少成熟量化成果ꎬ更多的是根据现场观测和经验ꎮ
防雪栅依据其移动性可分为固定式和移动式两种基本形式ꎬ固定式防雪栅无法移动ꎬ

而移动式防雪栅可根据积雪和风向、风力情况随时移动ꎮ 本规范采用了现行«公路路基

设计规范»(ＪＴＧ Ｄ３０)中关于固定式和移动式防雪栅设置的有关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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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３　 积雪标杆

　 １２ ３ １　 公路积雪标杆的功能是在积雪覆盖路面的情况下ꎬ为驾驶人标示出公路几何

线形ꎮ 因此ꎬ积雪标杆设置位置不能距离车行道过远ꎬ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设置在土

路肩之上ꎮ 积雪标杆的颜色各国没有统一规定ꎬ以红色、橙色、红白相间居多ꎬ积雪标杆的

颜色不但要与积雪的白色形成反差ꎬ而且要与公路环境背景形成反差ꎮ 设计人员可以根

据积雪标杆设置路段的环境情况选择容易辨识的颜色ꎮ

　 １２ ３ ２　 积雪标杆是一种积雪路段可采用的交通安全设施ꎬ需要根据积雪严重程度和

除雪养护工作情况综合考虑ꎬ在除雪养护及时的路段积雪标杆并不是必需的安全设施ꎬ因
此规范中用词为“可”ꎬ设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考虑ꎮ

１２ ４　 限高架

　 １２ ４ １　 设置限高架是为了保护桥梁和隧道结构不被超高车辆撞击ꎮ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

定的载质量ꎬ装载长度、宽度不得超出车厢ꎬ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重型、中型载货汽车ꎬ半挂车载物ꎬ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 ４ 米ꎬ载运集装箱的

车辆不得超过 ４ ２ 米ꎻ
(二)其他载货的机动车载物ꎬ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 ２ ５ 米ꎮ ”
因此ꎬ合法的通行车辆净高不会超过 ４ ２ｍꎬ考虑到一定的净空余量ꎬ净空高度大于

４ ５ｍ 的桥梁和隧道被撞击的可能性比较小ꎬ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设置限高架ꎮ 当桥梁净

空在 ２ ５ ~ ４ ５ｍ 之间时ꎬ重载货车有撞击桥梁的可能性ꎬ此时最好设置限高架ꎬ但是当桥

下道路没有重载车辆通行时ꎬ桥梁受撞击的可能性较小ꎬ此时可以考虑不设置限高架ꎬ因
此规范中对于此种情况的要求为“可”ꎬ在设计中ꎬ设计人员应根据桥下通行车辆的类型

确定ꎮ 当桥下净空小于 ２ ５ｍ 时ꎬ普通载货机动车均能可能撞击桥梁结构ꎬ此时应当结合

桥梁所跨公路的车流是否有载货机动车通行考虑是否设置限高架ꎬ限高架因此规范中的

用语为“宜”ꎮ
设置限高架的同时为了保证车辆的安全ꎬ必须告知驾驶人限高的具体要求ꎬ因此设置

限高架的同时需要设置限高标志ꎬ同时为了保证限高架与限高标志的一致性ꎬ限高架距路

面的高度不能小于限高标志的限高数值ꎮ
为了更好地杜绝车辆对桥梁结构的损伤ꎬ也为了避免超高车辆行驶至桥前才发现车

辆无法通行ꎬ最好在进入该路段的平面交叉入口设置限高要求相同的限高架ꎬ并设置限高

标志ꎮ

　 １２ ４ ２　 本规范中ꎬ限高架分为警示限高架和防撞限高架两类ꎮ 警示限高架利用悬挂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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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横杆等对车辆不造成损坏的柔性结构警示车辆高度超出了限高标志允许的高度ꎬ
车辆仍然可以通过ꎻ防撞限高架则要具备足够的强度ꎬ避免车辆撞击公路结构物ꎮ 重要结

构物前可先设置警示限高架ꎬ然后再设置防撞限高架ꎮ 参照德国关于制动距离的计算理

论及数值ꎬ建议警示限高架与上跨桥梁或隧道的距离满足表 １２￣２ 的规定ꎮ
表 １２￣２　 制动距离及运行速度的关系

运行速度(ｋｍ / ｈ)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制动距离(ｍ) ７ ６ １２ ７ １９ ０ ２６ ２ ３４ ４ ４３ ５ ５３ ７ ６４ ９ ７７

　 　 注:表中所示的制动距离为驾驶人反应时间和制动时间内车辆的制动距离ꎮ

调查显示ꎬ４９ｔ 大货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运行速度约为 ４０ ~ ６０ｋｍ / ｈꎬ综合各等级公路ꎬ
选取车速为 ５０ｋｍ / ｈ 所需要的制动距离为防撞限高架的最小设置距离ꎮ 即车辆在该距离

内通过制动系统能够在撞击桥梁上部结构之前将车速降为 ０ｋｍ / ｈꎮ
当车辆撞击到限高杆后ꎬ大多数人的动作反应时间约需 １ｓꎬ且驾驶人会本能采取制

动ꎮ 计算中仍取 ５０ｋｍ / ｈ 的车速ꎬ则限高杆与限高防撞架之间的距离 Ｌ ＝ ５００ / ３６ ＝ １４ｍꎬ
本规范建议取 １５ｍꎮ

１２ ５　 减速丘

减速丘的表层和前后要参照现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ＧＢ ５７６８)设置必要的交

通标志和标线ꎬ包括建议速度或限速标志ꎬ以防范驾驶人未能及时发现路面发生的变化而

紧急制动引发的意外事故ꎮ

１２ ６　 凸面镜

凸面镜主要用于容易发生因不能及时发现对向车辆而造成正面碰撞ꎬ或因避让不及

而发生车辆冲出路外事故的路段ꎮ
根据设计速度及弯道半径ꎬ公路用凸透镜直径宜选用 ６００ｍｍ、８００ｍｍ 及 １ ０００ｍｍ

规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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